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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懲罰性賠償金制度自西元 1985 年首次於著作權法引入以來，立法者已於多

部特別法中，例如：消費者保護法、健康食品管理法、道路及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等，引入此一制度。其中，又以消費者保護法中之討論最多，司法實務上的應用

也最為廣泛，故本文擬先以消費者保護法中之懲罰性賠償金作為討論核心，先予

敘明。 

懲罰性賠償金在美國一向有著「意外之財」的批評，且其制度特色將使被害

人得以請求超越其所受實際損害之賠償，與歐陸法系國家所強調之「損害填補」

原則有所扞格，導致此一制度在歐陸法系國家並不常見。因此，歐陸法系國家關

於懲罰性賠償金之討論多集中在外國懲罰性賠償金判決是否適宜於國內的執行

上。我國之損害賠償法制，主要繼受自德國及瑞士法系，傳統上對於損害賠償的

態度也採取「損害填補」原則，故學者也多有認為民事法領域中不應該帶有懲罰

之色彩。因此，在懲罰性賠償金制度引入國內以來，亦不乏反對聲浪，而國內學

者也常以民、刑分立作為立論，反對懲罰性賠償金制度的引入。 

不過，懲罰性賠償金制度自首次被引入以來，迄今已有數十載。立法者短時

間內也未有要廢除此一制度之打算，故目前對於懲罰性賠償金制度應將之理解成

其已屬於我國法制度之一部分，是重心應該置於該制度與我國法制之和諧融合。

截至目前為止，無論是在何種特別法中，懲罰性賠償金一向全歸屬於被害人，然

其背後之主要功能如係在懲罰及嚇阻，則其全額歸由被害人取得是否具有正當

性，乃一值得探究之問題。國內關於懲罰性賠償金之討論雖有部分文獻提及「意

外之財」之特色，但並未有針對被害人取得該筆賠償金之正當性進行探討，此部

分之討論仍屬缺乏。職是之故，本文乃欲以此為基礎進行探討，嘗試尋找可行的

解決途徑，並提出可能的立法方向，以充實懲罰性賠償金制度存於我國之正當性，

以減少「意外之財」的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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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its introduction in the Copyright Act in 1985, the system of punitive damages 

has been incorporated into several special laws in Taiwan, such as the Consumer 

Protection Act, Health Food Control Act, and Road Traffic Management and Penalty 

Act. Among these, the Consumer Protection Act has received the most attention and 

has been widely applied in judicial practice. Therefore, this thesis will focus on 

discussing punitive damages under the Consumer Protection Act. 

Punitive damages have long been criticized in the United States for being a form 

of “windfall” and for allowing victims to claim compensation beyond their actual 

damages. This deviates from the principle of indemnity emphasized in civil law 

countries, leading to its infrequent occurrence in continental European legal systems. 

Consequently, discussions in continental European countries regarding punitive 

damages often revolve around the appropriateness of enforcing foreign punitive 

damages judgments domestically.  

Taiwan’s system of compensatory damages is primarily derived from the German 

and Swiss legal systems, which traditionally adopt the principle of indemnity. As a 

result, many scholars believe that civil law should not incorporate punitive elements. 

Therefore, since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system of punitive damages, there has been 

opposition, with domestic scholars often arguing against its implementation based on 

the principles of the separation of civil and criminal jurisdictions. 

However, since its initial introduction, the system of punitive damages has been in 

place for several decades, and there are currently no plans by legislators to abolish it. 

Therefore, the current understanding of the punitive damages system should recognize 

it as an integral part of Taiwan’s legal system, and the focus should be on achieving 

harmonization between this system and the overall legal framework. Until now, u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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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special laws, punitive damages have always been awarded to the victims. However, 

whether the primary function behind this system, such as punishment and deterrence, 

justifies the full award of punitive damages to the victims, is a question worthy of 

exploration. 

Although some literature in Taiwan has mention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windfall” associated with punitive damages, there has been insufficient discussion of 

the legitimacy of victims receiving such compensation. Therefore, this thesis aims to 

address this gap by exploring viable solutions and proposing potential legislative 

directions to enhance the legitimacy of the punitive damages system in Taiwan and 

reduce criticisms of it as a “windfall”. 

 

Keywords: punitive damages, Consumer Protection Act, victim, windfall, principles of 

the separation of civil and criminal jurisdictions, punishment, deterrence, compens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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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問題提出及研究動機 

最高法院大法庭於民國  110 年  2 月  26 日作出  108 年度台上大字第 

2680 號民事裁定，為過往學說、實務對於消費者保護法第 51 條所稱之「損害

額」是否包含非財產上損害之法律爭議，作出定奪。雖然在大學時期曾旁聽過消

費者保護法的課程，因而對於懲罰性賠償金有初步的認識。不過，除此以外的其

他課程中卻也少有提及，即便開始從事實務工作後，也甚少接觸此類案件。直到

最高法院大法庭作出此號裁定，才再一次喚醒了沉睡在腦海中對於懲罰性賠償金

塵封已久的記憶。 

或許是隨著年紀增長及工作經驗累積，重返校園後看待法律問題之角度也與

學生時期有不小的差異。大學時期在面對法律問題時，可能帶有更高度的批判性，

抱持的價值觀也可能帶有更多的理想成分在。不過，在經過律師工作的磨練及進

入到公司內部洗禮後，漸漸養成將自己抽離問題本身，退一步站在第三人角度觀

察的習慣。也因此在看待問題時，理性的成分會多於感性，也更看重權益歸屬的

正當性，而不是一味地認為應該提供弱勢者無止盡的保護。 

在初次讀到最高法院 108 年度台上大字第 2680 號大法庭民事裁定時，其

實對於其所欲解決之法律問題，並未有特別的感覺。不過，在更進一步去觀察消

費者保護法第 51 條所規定的要件時，會發現本條之請求主體是消費者，而被請

求主體是企業經營者，且更重要的是消費者能夠獲得超越其所受實際損害之賠

償。在深刻意識到消費者得以取得超越其所受實際損害之賠償後，該條之損害額

是否包含非財產上損害，對本文而言倒非首要關心的目標。反而，本文更想釐清

的是為什麼一項用來懲罰、嚇阻企業經營者的制度，卻是由消費者加以執行，最

終並由消費者獲得用以懲罰、嚇阻企業經營者之懲罰性賠償金。倘若作為企業經

營者之訴訟代理人，又應如何向客戶解釋為何是由一介消費者對你進行懲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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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能單單以一句法律規定如此，即向客戶交代？ 

既然，消費者保護法中之懲罰性賠償金重要目的在懲罰及嚇阻企業經營者，

則最終由消費者取得該筆帶有社會性及公益色彩的懲罰性賠償金是否具有正當

性？倘若由消費者取得不具有正當性，又應如何就懲罰性賠償金進行分配，始能

認為具有正當性？這些較為實際面向的問題是在學生時期未曾思考過的，不過現

在想來卻是頗值探討之問題。因此，本文擬以上述問題作為思考核心，進行釐清

及研究，期能為消費者保護法懲罰性賠償金之歸屬，提供其正當化之論述並與我

國民法傳統一向所採之損害填補原則進行調和。  

第二節 研究方法及範圍 

懲罰性賠償金制度為英美法系之一大特色，尤其在美國更是蓬勃發展、方興

未艾，無論是其實務判決或是學術文獻皆係汗牛充棟，討論豐富。雖懲罰性賠償

金制度在美國國內不乏對其之檢討聲浪，但不可否認地此一制度在美國確實佔有

重要之地位。且懲罰性賠償金制度更逐漸為許多國家所效仿，縱使是大陸法系國

家亦有為數不少者，將此一制度引入於其各自之國內。此外，隨著國際間經貿交

流往來頻繁，關於美國之懲罰性賠償金判決如何於大陸法系國家內國執行之問題

亦不時躍然至檯面上，除大陸法系國家漸有相關判決出現外，針對此議題之學術

討論亦跟隨著判決的腳步，展開熱烈的討論。 

本文之研究核心在理解懲罰性賠償金如全數歸由被害人取得，此一結論是否

妥適。換言之，本文之重點將著重在懲罰性賠償金金額分配的正當性。同時，我

國為大陸法系國家，損害填補原則一向為我國對於損害賠償之一貫態度。然立法

者卻逐漸於我國眾多特別法中引入懲罰性賠償金制度，某程度上衝擊我國法制傳

統上民、刑分立之態度及損害填補原則，而此一改變是否妥適？民、刑分立及損

害填補是否為不可打破之原則？皆為本文所關心。惟，礙於本文能力有限，時間

不足，故本文無法就全部特別法中之懲罰性賠償金規定進行討論，故擬先將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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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聚焦於消費者保護法第 51 條，相關討論亦多會以此為基礎進行。 

另一方面，由於現代懲罰性賠償金制度之起源來自於英國之普通法，如欲了

解其本質，則自不可忽視其歷史起源。是本文將走訪懲罰性賠償金之歷史洪流，

探訪其制度源頭，除能藉此了解懲罰性賠償金是在如何之背景下產生，並將分析

為何同在歐洲，英國卻與其他歐陸諸國對於懲罰性賠償金有著截然不同的態度。

另外，美國為適用懲罰性賠償金制度之大國，相關文獻討論也最為豐富，故本文

擬以美國法及其相關文獻為基礎，探究懲罰性賠償金制度之本質及功能，以及近

來美國國內對此一制度之最新的看法，藉此釐清目前我國將該筆賠償金全數歸由

被害人取得之作法是否有檢討空間。因此，本文首先將透過美國之文獻及判決，

鳥瞰懲罰性賠償金在美國之發展，並深入瞭解懲罰性賠償金制度在美國所面臨之

挑戰及其所欲發揮之功能為何。透過瞭解美國長遠歷史下所累積之經驗，再回頭

檢視我國目前懲罰性賠償金制度，是否有應檢討改進之處。 

另外，懲罰性賠償金制度在國內與其他法律制度相比尚屬較為年輕之制度，

故立法之初及其後之修正資料，亦屬完整。而透過立法資料得以理解懲罰性賠償

金制度之引入背景及其後隨著社會變遷，立法者所為之相應調整。且理解立法者

制定法律之目的亦為進行法律解釋時重要參考因素，是立法者之立法及修法資料

均為本文極為看重之研究素材。除此之外，由於懲罰性賠償金制度與我國損害賠

償法體系傳統所採取之損害填補原則有所扞格，學者對此制度之看法頗為不同，

國內文獻對此之討論亦極為豐富，是國內學說見解亦為本文不可忽視之重要資

料。 

最後，由於消費者保護法施行已久，且消費者保護法與我國人民生活息息相

關，國內各級法院亦已累積不少裁判，且實務上就消費者保護法第 51 條之各項

要件於解釋上亦有歧異（如近期最高法院大法庭始就該條之損害額是否包含非財

產上損害做出統一見解），學說上亦有豐沛之討論。是本文擬於此等豐沛之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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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探索法院間爭議何在，並期能透過適當之法學方法提出解決方案。 

第三節 文獻回顧 

國內關於討論懲罰性賠償金之文獻，無論是學者之文章或是學位論文數量皆

不算少。其中，林德瑞教授所著之〈論懲罰性賠償〉1、陳聰富教授所著之〈美國

法上之懲罰性賠償〉2、謝哲勝教授所著之〈懲罰性賠償〉3及何建志教授所著之

〈懲罰性賠償金之法理與應用-論最適賠償金額之判定〉4對於懲罰性賠償金有著

整體系統性介紹，影響深遠。李志峰教授除於其碩士論文討論懲罰性賠償金與保

險法間之關係外5，其後亦發表多篇關於懲罰性賠償金制度之論文，而其多以美

國法作為其比較及研究之對象6。而我國民法巨擘，王澤鑑教授亦在其大作《損害

賠償》7一書中，就懲罰性賠償金制度進行全面性地介紹。此外，早期消費者保護

法引入懲罰性賠償金後，劉春堂教授8及朱柏松教授9亦在對消費者保護法進行介

紹時，對於其中之懲罰性賠償金如何適用進行初步介紹，並闡述其對於此一制度

之看法。 

除有學者對於懲罰性賠償金進行較為整體性之介紹外，近來亦許多學者如詹

                                                      
1 林德瑞（1998），〈論懲罰性賠償〉，《國立中正大學法學集刊》，第 1期，頁 25-66。 
2 陳聰富（2004），〈美國法上之懲罰性賠償金制度〉，收於：陳聰富（等著），《美國懲罰性賠償

金判決之承認及執行》，頁 4-70，台北：學林。 
3 謝哲勝（2001），〈懲罰性賠償〉，《國立臺灣大學法學論叢》，第 30卷第 1期，頁 113-161。 
4 何建志（2002），〈懲罰性賠償金之法理與應用-論最適賠償金額之判定〉，《國立臺灣大學法學

論叢》，第 31卷第 3期，頁 237-289。 
5 李志峰（2000），《懲罰性賠償金與保險法律關係之研究》，國立中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

文。 
6 如李志峰（2003），〈懲罰性賠償金之可保性－以美國法的發展為基礎來檢視我國應採取之立

場〉，《消費者保護研究》，第八輯，頁 63-118；李志峰（2014），〈論美國懲罰性賠償金倍數比

例之趨勢－兼評我國之相關規範〉，《世新法學》，第 8卷第 1期，頁 129-166。 
7 王澤鑑（2017），《損害賠償法》，二版，頁 407-469，台北：自刊。 
8 劉春堂（1996），《消費者保護與消費者法》，頁 162-163，台北：消委會。 
9 朱柏松 （2004），《消費者保護法論》，增訂版，頁 47-49，台北：翰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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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教授10、陳忠五教授11、吳從周教授12及許政賢教授13亦針對消費者保護法中

之懲罰性賠償金相關重要議題進行研究探討。晚近，戴志傑教授除於其博士論文

14深入探討美國之懲罰性賠償金制度外，其後亦發表多篇與消費者保護法懲罰性

賠償金之相關論文15，對於此一領域有極大的貢獻。 

至於學位論文部分，最早對於消費者保護法之懲罰性賠償金進行研究介紹者

應屬楊靖儀所撰之《懲罰性賠償金之研究：以評析消費者保護法第五十一條為中

心》16，其對於美國法有詳實的介紹，且在我國對此一制度應用上尚未熟悉之情

況下，提出許多具有遠見之看法。其後，尚有蘇志淵自憲法之觀點出發，對於懲

罰性賠償金與憲法之關係進行探討17。而在此之後，針對此消費者保護法中之懲

罰性賠償金進行討論之學位論文數量亦不斷增加，尚有陳俊杰就消費者保護法懲

罰性賠償金實務案例進行分析18，李宜穎19及林家如20則是先後分別針對消費者保

                                                      
10 如詹森林（2009），〈受僱人執行職務之侵權行為與僱用人之消保法懲罰性賠償金責任－最高

法院九七年度台上字第二三一五號判決之研究〉，《台灣法學雜誌》，第 142 期，頁 53-72；詹森

林（2010），〈直接被害人死亡與消保法懲罰性賠償金請求權之歸屬－最高法院九十八年度臺上

字第二五二號判決之評析〉，《月旦裁判時報》，第 1期，頁 50-57。 
11 如陳忠五（2013），〈不誠實廣告與懲罰性賠償金－最高法院 101 年度台上字第 122 號判決

評釋〉，《台灣法學雜誌》，第 229期，頁 101-117。 
12 如吳從周（2023），〈消保法第 51條懲罰性賠償金在消費訴訟之法院裁判現狀──兼評最高

法院 108 年度台上大字第 2680 號民事大法庭裁定〉，收於：林信和教授七秩榮慶暨榮退論文集

編輯委員會（編），《法學思索與社會實踐—華岡法律人的志業：林信和教授七秩榮慶暨榮退論

文集（上冊）》，頁 477-517，台北，新學林。 
13 如許政賢（2016），〈懲罰性賠償金制度之漏洞填補-最高院 104 台上 358 判決〉，《台灣法

學雜誌》，第 288期，頁 177-180；許政賢（2009），〈損害賠償之債與消費訴訟之懲罰性賠償金

／最高院九八台上一五一四〉，《台灣法學雜誌》，第 140 期，頁 165-167。 
14 戴志傑（2007），《美國懲罰性賠償金制度之基礎問題研究》，國立中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博

士論文。 
15戴志傑（2022），〈懲罰性賠償金責任成立的抗辯事由－從美國法制論臺灣規範上之缺失〉，

《月旦民商法雜誌》，第 76期，頁 52-67；戴志傑（2021），〈侵權行為人死亡後之懲罰性賠償

金責任研究〉，《興大法學》，第 29期，頁 113-161。 
16 楊靖儀（1996），《懲罰性賠償金之研究：以評析消費者保護法第五十一條為中心》，國立臺

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17 蘇志淵（2004），《懲罰性賠償之憲法基礎研究~以美國法制為中心~》，輔仁大學法律學研究

所碩士論文。 
18陳俊杰（2007），《我國消費者保護法懲罰性賠償金實務案例之研究》，國立中正大學法律學研

究所碩士論文。 
19 李宜穎（2008），《消費者保護法第五十一條懲罰性賠償金制度之研究》，國立臺灣大學法律

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20 林家如（2014），《我國懲罰性賠償金制度之再反省──以消費者保護法第 51條為中心》，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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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法懲罰性賠償金之制度進行完善的分析及研究。另外，亦有李安學針對消費者

保護法懲罰性賠償金之計算數額進行理論及實務上之研究21。近來，陳俊宏雖主

要以消費者死亡之案例類型為其討論之重點，惟其亦於其論文中就消費者保護法

懲罰性賠償金其他相關議題，自理論及實務方面進行詳細的介紹22。 

在早期的文獻中，由於懲罰性賠償金在當時對於國內仍屬較為陌生的制度，

故學者之文獻多聚焦於懲罰性賠償金制度之綜括性介紹，且幾乎皆係以美國法為

本，介紹懲罰性賠償金之制度起源、發展背景及其背後所帶有之功能。而隨著消

費者保護法懲罰性賠償金引入之時日漸長，學說及實務對於此一制度更為熟悉

後，文獻上的討論重心則轉移到了消費者保護法第 51 條之構成要件探討上，此

一時期的文獻多集中於適用懲罰性賠償金之裁判評析。另外，學位論文的討論也

以外國案例之介紹、該條之要件檢討或是裁判研究為多。截至目前為止，文獻上

對於懲罰性賠償金之背後功能進行介紹者眾，但卻幾乎未見有在釐清懲罰性賠償

金之功能後，對其歸屬對象進行討論者。在懲罰性賠償金帶有多重功能之前提下，

卻仍將之全數歸由消費者取得，此一結論似乎過於草率，但並未見有文獻進行相

關討論。值得慶幸的是，國內文獻對於懲罰性賠償金制度累積之文獻眾多，因而

有著深厚的基底，值得本文細細發掘探究。因此，本文將盤點前人之研究成果，

並立基於其智慧結晶下，期能就本文擬研究之議題提出堅實及完整之看法。 

第四節 本文架構 

本文盼能較為完整處理本章首節提出之核心問題，故一共將本論文劃分為五

章。 

首先，第一章為緒論，除就現行懲罰性賠償金於我國之研究現況及文獻進行

                                                      
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21 李安學（2014），《我國懲罰性賠償之理論與實務－以消保法第 51 條之懲罰性賠償金數額之

計算為中心》，東吳大學法律學系碩士論文。 
22 陳俊宏，（2022），《消費者保護法第五十一條懲罰性賠償金之研究—以消費者死亡之案例類

型為中心》，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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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外，亦在說明本文之研究動機及擬探討之核心問題。 

其次，本文第二章之重點則是置於探討懲罰性賠償金之歷史發展脈絡，自西

元前古文明乃至現代懲罰性賠償金之起源、發展進行通盤介紹。除此以外，本文

並就英國、美國及歐陸諸國在現今如何看待懲罰性賠償金之態度進行說明。第二

章之最末，則是探討了懲罰性賠償金於美國及我國可能面臨之憲法問題，期盼能

對於懲罰性賠償金制度之發展及挑戰有較為完整之理解。 

至於本文第三章則是首先探討懲罰性賠償金之意義及其於我國可能之體系

定位。另外，最重要的則是懲罰性賠償金制度所欲發揮之功能，本文除就傳統功

能進行更深入之琢磨及探討外，尚介紹了美國文獻上最新發展之報復性復原功

能，並於該章最後就其各項功能進行分析。唯有深入了解懲罰性賠償金背後所欲

發揮之各項功能，始能釐清該制度之本質，並對本文所欲理解之核心問題，即是

否應將懲罰性賠償金之全部數額歸由被害人取得或是應如何進行分配，尋得適當

之答案。 

第四章部分，本文則是回過頭來審視我國懲罰性賠償金制度之規範現況，及

該制度首次引入之背景進行說明。另外，第四章同樣將就我國已有豐富討論之外

國懲罰性賠償金是否適宜於我國執行之議題進行探討，並提出本文之見解，以供

各界參考。此外，本文亦於第四章中就消費者保護法懲罰性賠償金中幾個重要議

題進行探討，包含了其主觀要件、損害額之解釋及本文認為最為重要之懲罰性賠

償金分配問題。本文雖認為或可參考美國之數額分享制，並成立消費者保護基金

作為收取懲罰性賠償金之主體。且此一想法國內文獻雖亦有學者提出建議，惟本

文認為此一做法並不應全盤參考美國之制度，仍應仔細思索懲罰性賠償金背後所

帶有之目的本質。本文擬於該章中針對此點詳為說明，並提出消費者保護法第 51 

條之條文修正建議。 

最後之第五章，本文則是將綜合前述第一至第四章所探討之內容作出本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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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及可能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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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懲罰性賠償金的起源、發展及憲法挑戰 

第一節 懲罰性賠償金-洲際間的歷史進程 

懲罰性賠償金顧名思義是一種帶有懲罰性質的賠償制度，被害人受到侵害

時，得以透過懲罰性賠償金制度突破損害填補原則，請求超過其所受實際損害之

賠償。在英國通常將懲罰性賠償金稱為“exemplary damages”，故亦有人將之翻

譯為「示範性賠償」。而在美國則多以 “punitive damages”稱之，由於二者在

當代的理解上應為相同之概念，故本文即不特別加以區分，一概以懲罰性賠償金

稱呼之。又懲罰性賠償金制度源自於英美普通法的損害賠償制度23，已長存於英

國及美國法律制度相當長一段時間，具有相當悠久的歷史。而現代的懲罰性賠償

金制度，普遍認為係起源於西元 1763 年的二個英國指標性判決24，分別為 

Wilkes v. Wood 案25 及  Huckle v. Money 案26。二者發生之背景大致相同，均

係與當時英國的政治情勢有關，而其中 Huckle v. Money 案所帶有的指標意義，

在於本件判決中首次提到了懲罰性賠償金（exemplary damages）的用語27。 

不過，其實存於西元前古文明時期的古老法典，部分倍數賠償（multiple 

damages）制度之規定，即已表現了與現代懲罰性賠償金相類似的特徵。申言之，

被害人得透過倍數賠償之規定向加害人請求其所受損害數倍不等的賠償，而不僅

限於其實際損失。然而，相異於懲罰性賠償金制度係由法院或陪審團衡量加害人

的惡性後方決定賠償倍數或數額，倍數賠償制度通常早已規定了某種行為加害人

                                                      
23 陳聰富，前揭註 2，頁 4。 
24 Jason Taliadoros, The Roots of Punitive Damages at Common Law: A Longer History, 64 CLEV. St. 

L. REV. 251, 254 (2016).; Andrew W. Marrero, Punitive Damages: Why the Monster Thrives, 105 

GEO. L.J. 767, 777 (2017).  
25 Wilkes v. Wood, 98 Eng. Rep. 489; Lofft 2 (1763). 
26 Huckle v. Money, 95 Eng. Rep. 768; 2 Wils. K.B. 206 (1763). 
27 David G. Owen, A Punitive Damages Overview: Functions, Problems and Reform, 39 VILL. L. 

REV. 363, 368-369 (1994); Sidney Jo Hertz, The Drunken Driver and Punitive Damages: A Survey of 

the Case Law and the Feasibility of a Punitive Damage Award in North Dakota, 59 N.D. L. REV. 413, 

415-416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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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賠償予被害人的損害額倍數。而倍數賠償制度存在於許多西元前的著名的法典

中，例如：西元前十四世紀西臺帝國的《西臺法典》（Hittite Code）、西元前十

二世紀古希伯來的《摩西律法》 （Code of Mosaic Law）、西元前四世紀的古埃

及托勒密王朝法律（Ptolemaic Law）、西元前二百年古印度的《摩奴法典》（Code 

of Manu）、西元前四百五十年左右的古羅馬的《十二銅表法》（Twelve Tables）

等28。由於與現代懲罰性賠償金同樣具有被害人得向加害人請求超過實際損害數

額的賠償金，故許多論者認為此為懲罰性賠償金制度之前身29。 

現代懲罰性賠償金制度發源甚早，迄今已有數百年之歷史。與其相近的西元

前古文明時期倍數賠償制度，最早係被發現於西亞的《漢摩拉比法典》，而此一

時期的倍數賠償金規定與現代懲罰性賠償金又有何異同，亦係值得細細探究之議

題。因此，本文擬於下文中以《漢摩拉比法典》中之倍數賠償金規定為例進行比

較。而近代懲罰性賠償金之起源普遍認為來自於英國的普通法，近期懲罰性賠償

金制度則是在工商實力堅強的美國被發揚光大。然而，同樣位處歐洲的歐陸諸國，

為何會僅僅因為相隔了一道英吉利海峽即對於懲罰性賠償金如此排斥？另外，英

國身為現代懲罰性賠償金制度的發源母國，為何其發展不若美國興盛？以上問

題，均係有趣且值得探究之問題，本文擬透過爬梳懲罰性賠償金之歷史，釐清該

制度是在如何的時代背景產生，同時並觀察其近來於歐洲及美洲大陸的發展，以

了解懲罰性賠償金制度從起源至現代之完整脈絡。 

第一項 古文明之倍數賠償金制度分析 

如果有一名牧民受羊群主人之託放牧一批羊，但在放牧過程中牧民卻心生歹

念，竊取了一頭羊群主人所有的羊。此時，羊群主人除了得向檢察官提起刑事告

訴之外，同時也可以向牧民提起民事訴訟，請求損害賠償。又倘若羊群主人事先

                                                      
28 James B. Sales & Kenneth B. Cole Jr., Punitive Damages: A Relic That Has Outlived Its Origins , 37 

VAND. L. REV. 1117, 1119-1120 (1984); 陳俊宏，前揭註 22，頁 12。 
29 Taliadoros, supra note 24, at 278; Owen, supra note 24, at 368; Sales & Cole Jr., supra note 28, at 

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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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未有交易此頭羊的打算，則在民事訴訟的訴訟程序中，羊群主人將僅能向牧民

請求返還此頭羊。又如果很不幸地，牧民已先將此頭羊出售給羊肉爐業者（以等

同於該頭羊之價值出售），並將之宰殺製成羊肉爐。由於羊隻已被吃下肚，故羊

群主人自無法再請求返還該頭羊，則羊群主人或得向牧民請求相當於此頭羊所具

有價值的金錢賠償。由於羊群主人所受的損害只有該頭羊本身，因此除了依照上

述的方式請求返還該頭羊或金錢賠償外，被害人並不得再為額外的請求額外的賠

償。透過上述案例可知，損害賠償之目的在損害填補30，被害人僅能就其所受的

損害請求加害人賠償，不得因為損害賠償之故，而獲得額外的利益31。不過，倘

若將時間及地點回溯至西元前十八世紀左右的古代巴比倫王國時，此時的結果可

能將大不相同。 

古代巴比倫王國位處現今西亞的幼發拉底河及底格里斯河兩河地區，而兩河

地區同時又被稱為美索不達米亞，為當今世界上最早誕生法律文明的地區之一

32。古代巴比倫王國為一採取奴隸制之國家，其第六代王漢摩拉比（Hammurabi）

即位後，積極透過戰爭及外交手段強化國家實力，因而使得古代巴比倫王國在漢

摩拉比王的善加治理下搖身一變成為強大的中央集權奴隸制國家33。古代巴比倫

王國為兩河流域的政治、經濟及文化中心，且當時兩河流域的法制已有相當程度

的發展，為日後法典的制定奠定了良好的基礎34。另一方面，漢摩拉比王除了擅

於使用外交手段外，同時亦為一位相當重視法治的統治者，是其為緩解當時國家

內部不同階級間之政治矛盾及處理當時發展中的奴隸制商品經濟問題，整合了當

時兩河流域的法律，制定了舉世聞名的《漢摩拉比法典》35。《漢摩拉比法典》

                                                      
30
 王澤鑑，前揭註 7，頁 26-29；王澤鑑（2005），〈損害賠償法的目的:損害填補、損害預防、

懲罰制裁〉，《月旦法學雜誌》，123期，頁 207-209。 
31
 王澤鑑，前揭註 7，頁 29、409。 

32 何勤華、李秀清（主編）（2004），《外國法制史》，頁 8-9，上海：復旦大學。 
33 曾爾恕（2008），《外國法制史》，頁 7，北京：清華大學。 
34 鄭祝君（主編）（2004），《外國法制史》，頁 24，北京：北京大學。 
35 何勤華、李秀清，前揭註 32，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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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共分為序言、本文及結語三個部份，法典本文共計有二百八十二條，其架構包

含了國家制度、社會等級制度、財產制度、契約制度、婚姻家庭及繼承制度、刑

法制度及訴訟制度，體例可稱完整且具備相當程度的系統性36。 

《漢摩拉比法典》除被認為是世界上最早的有系統成文法典外，同時亦被學

者認為具有懲罰性賠償金制度最早的雛形37。在《漢摩拉比法典》中，帶有倍數

賠償之條文，體現被害人得向加害人請求大於其所受實際損失之特徵。如以當時

所實行的《漢摩拉比法典》第 265 條規定為例：「倘為人放牧牛羊之牧人不誠

實，變換標記，或出賣牲口，則應受檢舉，彼應按其所盜竊之牛、羊數，十倍償

還其主人。」38。本條之法文內雖未有金錢之概念，不過在主人僅受有一頭牲畜

之損失時，竊取之牧人卻應以十倍之倍數加以賠償，顯然已遠大於主人之實際損

失。因此，首揭案例如發生在此一時期，羊隻主人將得向牧民請求所竊取十倍數

量之羊隻作為賠償。 

有論者分析指出《漢摩拉比法典》其中的第539、840、1241、10742、11243及26544

                                                      
36 詳參何勤華、李秀清，前揭註 32，頁 9-14；曾爾恕，前揭註 33，頁 8-11。另《漢摩拉比法

典》完整條文可參世界著名法典漢譯叢書編委會編（2000），漢摩拉比法典，北京：法律。 
37 Taliadoros, supra note 24, at 278. 
38 世界著名法典漢譯叢書編委會編，前揭註 36，頁 49。 
39 《漢摩拉比法典》第 5條規定：「倘法官審理訟案，作出判決，提出正式判決書，而後來又

變更其判決，則應揭發其擅改判決之罪行，科之以相當於原案中之起訴金額的十二倍罰金，該

法官之席位應從審判會議中撤銷，不得再置身於法官之列，出席審判。」參世界著名法典漢譯

叢書編委會，前揭註 36，頁 12。 
40 《漢摩拉比法典》第 8條規定：「自由民竊取牛，或羊，或驢，或豬，或船舶，倘此為神之

所有物或宮廷之所有物，則彼應科以三十倍之罰金，倘此為穆什欽努所有，則應科以十倍之罰

金；倘竊賊無物以償，則應處死。」參世界著名法典漢譯叢書編委會，前揭註 36，頁 14。 
41 《漢摩拉比法典》第 12條規定：「倘賣者已死，則賣者可從買者之家取得本案起訴之五倍的

賠償費。」參世界著名法典漢譯叢書編委會，前揭註 36，頁 16。 
42 《漢摩拉比法典》第 107條規定：「倘塔木卡託付沙瑪魯以某物，沙馬魯已將塔木卡不承認

收到沙馬魯所給之物，則此沙馬魯應在神及證人之前揭發塔木卡，而塔木卡因對沙馬魯抵賴之

故，應按彼所收回之全數，六倍償還沙馬魯。」參世界著名法典漢譯叢書編委會，前揭註 36，

頁 49。 
43 《漢摩拉比法典》第 112條規定：「倘自由民於旅途中將銀、金、寶石或其所有的（其他

動）產交付另一自由民，託其運送，而此自由民不將受託之物交至所託運地，而占有之，則託

物之主應檢舉其不交所託之物之罪，此自由民應按全部交彼之物之五倍以為償。」參世界著名

法典漢譯叢書編委會，前揭註 36，頁 52。 
44 《漢摩拉比法典》第 265條規定：「倘為人放牧牛羊之牧人不誠實，變換標記，或出賣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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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為「倍數賠償金」的規定
45
。然而，《漢摩拉比法典》有著早期東方世界的特

點，其於體例編制上將實體法及程序法合而為一，且法典內混雜公私領域之條文，

呈現民刑不分的特色46。因此，該條文之概念究竟較近似於刑罰上之罰金或確為

倍數賠償金不可一概而論，故不得逕以條文中載有倍數賠償之文字，即將之全部

歸類為倍數賠償金之規定。由於部分條文中之賠償對象被非被害人，故應難認其

有私法的色彩，如欲使其具有私法上之意義，自應具備「賠償予被害人」之重要

特徵47。否則，如不區分加害人賠償之對象為何人，則將容易與刑罰上之罰金混

淆。 

舉例而言，依照《漢摩拉比法典》第 8 條之規定，如自由民48竊取了牛、羊、

驢、豬或船舶時，將視該物屬於何人所有，分別處以十倍或三十倍之罰金，如該

名自由民無法償還，則將被處死。觀察法文之內容，自由民原則上應先被處以罰

金，如其無法給付罰金時將被處死。罰金之意義或可被理解為金錢賠償，然而處

死之概念卻充分彰顯了公權力之刑罰色彩。職是之故，另有論者即分析指出，古

代巴比倫王國時期對於竊盜行為普遍處以死刑，而此處的「三十倍罰金」及「十

倍罰金」，其實是一種贖罪或減輕刑罰之規定49。如依此分析，首開論者所列舉

之《漢摩拉比法典》第 8 條之規定，顯非屬倍數賠償之規定。 

現代的懲罰性賠償金被認為具有準刑罰的性格，介於民事法及刑事法領域

間，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認為其為一種「私人罰款」的概念50。而既稱「私人罰款」，

是其與刑罰罰金之最大差別應在於其具有「賠償予被害人」之特徵。因此，當我

                                                      
口，則應受檢舉，彼應按其所盜竊之牛、羊數，十倍償還其主人。」參世界著名法典漢譯叢書

編委會，前揭註 36，頁 113。 
45 林家如，前揭註 20，頁 12-13。 
46 鄭祝君，前揭註 34，頁 30。 
47 戴志傑，前揭註 14，頁 102。 
48 在古巴比倫王國中，社會劃分成兩大基本階層，即自由民及奴隸，奴隸被看作主人之財產。

而自由民又分為兩類，分別為阿維魯和穆什欽努，前者享有充分權利，例如僧侶、貴族及高級

官吏；後者則不具有充分權利，例如佃耕者及軍人。詳細介紹可參曾爾恕，前揭註 33，頁 8-

9。 
49 戴志傑，前揭註 14，頁 105。 
50 Dan Markel, How Should Punitive Damages Work, 57 U. Pa. L. Rev. 1383, 1391(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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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回頭審視懲罰性賠償金之起源時，自不能忽略此一重要特徵，否則恐將與刑事

法領域中之罰金產生混淆。另一方面，西元前古文明時期的倍數賠償制度之所以

被認為具有現代懲罰性賠償金制度之雛形，理由在於倍數賠償制度同樣展現出

「加害人支付之數量（額）超過被害人實際損害」之特點。不過，二者於概念上

仍有些許差異，其相異之處在於西元前古文明時期的倍數賠償制度通常已於其條

文中規定了加害人應賠償予被害人之倍數，加害人主觀上的故意或過失並不影響

加害人所應賠償之數額。換言之，西元前古文明時期的倍數賠償制度並不關注加

害人的惡性，而僅以其行為與條文規定相符即施以相同之處罰，此種作法顯然對

於惡性較輕之人較為不公。倍數賠償制度於衡量賠償數額時未予斟酌加害人之惡

性程度，固然將發生不公平之現象，然而不可否認的是，此種將懲罰概念融入賠

償之做法，顯然已具有現代懲罰性賠償金之雛形。 

第二項 歐陸諸國與懲罰性賠償金制度 

第一款 歐洲共同法的出現 

德國著名法律學者耶林（Rudolf von Jhering）51曾言：「羅馬帝國曾經三次

征服世界，第一次以武力，第二次以宗教（指基督教），第三次以法律。」古羅

馬帝國靠著強大的武力征服世界，創建了版圖擴及歐、亞、非等三大洲的大帝國。

不過，在羅馬帝國滅亡後其武力對於世界的影響，也隨之消失殆盡。另一方面，

雖然基督教仍存在於世界上很大一部分人們的生活中，但不可否認的是，隨著人

們對於思想開明進步及科學不斷地發展，宗教在某程度上可能也降低了其影響

力。因此，有學者指出，唯有羅馬帝國創造的法律是始終長存，至今仍透過其軟

                                                      
51 耶林為德國享譽盛名的法學教授，1818年出生於德國東弗列斯邦（Ostfriesland）的首府奧里

希市（Aurich），其父親為一名律師。耶林先後曾經任教於柏林、巴塞、羅斯托克、基爾、基

森、維也納及哥廷根大學。耶林被認為是歷史法學派中之羅馬法學派的最後一位代表人物，其

主要作品有《羅馬法論文集》、《羅馬法之精神》、《為權利而爭戰》。關於耶林生平的詳細介紹

可參吳從周（2007），《民事法學與法學方法 第二冊-概念法學、利益法學與價值法學：探索一

部民法方法論的演變史》，初版，頁 21-44，台北：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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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力持續地征服、佔領著世界52。 

現今的歐陸法系普遍又被稱為羅馬-日耳曼法系，其主要是以羅馬法為基礎，

並融合了日耳曼民族的各種法律及部族習慣。雖其被稱為羅馬-日耳曼法系，但

羅馬法對於歐陸法系的強大影響，反而顯得日耳曼法對於歐陸法系的影響不是那

麼地重要53。而從耶林對於羅馬法的高度評價，想當然爾羅馬法對於後世法律體

系及概念的建立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特別是在民事法領域，羅馬法更是深深地

影響了歐陸國家的法制發展，例如《法國民法典》及《德國民法典》起草時即是

繼受羅馬法發展而來。而法國及德國之民法典又為當今世界眾多國家直接或間接

的仿效，例如：瑞士、義大利、丹麥、日本54，由此又再次看出羅馬法對後世的

深遠影響。 

西元 476 年，日耳曼人入侵西羅馬帝國，西羅馬帝國在位的最後一位皇帝

羅慕路斯·奧古斯都路斯（Romulus Augustulus）宣布退位，正式宣告西羅馬帝國

滅亡。在西羅馬帝國滅亡後，日耳曼民族為西歐地區帶來了其部族文化，其中更

包含了日耳曼民族所適用的法律及風俗習慣。不過，日耳曼人雖然作為入侵者，

然其並未將其法律及風俗習慣強加於被征服地區的人民身上，政策上採行兼容並

蓄之方式治理，同時亦採取較為包容之態度對待這些被征服的異族人民55。另一

方面，西歐地區諸國於其法制中雖仍然保留著羅馬法，但卻係呈現逐漸衰退的姿

態，且羅馬法學之發展也未如過往般地興盛56，這個現象一直到西元 1135 年才

產生了重大的改變。在這一年，有人在義大利某座古城中發現了查世丁尼一世

                                                      
52 鄭祝君，前揭註 34，頁 79。 
53 何勤華、李秀清，前揭註 32，頁 98。 
54 楊崇森（2022），〈羅馬法對現代法之貢獻（羅馬法伴讀）（下）〉，《全國律師月刊》，第 26 

卷 第 2 期，頁 99-101。 
55 Norman T. Braslow, The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Common Law Punitive Damages in a 

Civil Law System: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Japanese Experience, 16 Ariz. J. Int'l & Comp. L. 285, 319 

(1999). 
56 曾爾恕，前揭註 33，頁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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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stinianus I）所下令編纂的《查世丁尼法典》57（Corpus Juris）原稿，這個重

大發現也因而讓西歐的法學發展產生了轉變。 

而這項重大發現，在當時很快地就引起了義大利法學家們的廣大興趣。因此，

佔據著地利之便的歐洲第一所現代大學58，波倫那（Bologna）大學也率先展開了

對《查世丁尼法典》的深入研究，於此背景下並吸引了無數留學生自歐洲各地前

來59。而此些留學生於學成歸國後，開始將其所習得之豐沛知識應用於其母國的

發展上，並以此為基礎，逐步在其各自的母國中建立起了擁有本土文化的大學，

進而促進了歐陸各國的學術蓬勃發展。同時，歸功於學術發展的興盛，此一時期

的法學家對於法學的研究累積了大量的文獻，也因而成為了歐洲法律的共同基礎

60。 

除此之外，當時的日耳曼人係將統治之人民以種族進行劃分，不同的人種所

應適用的法律也不相同。換言之，在當時日耳曼人統治的歐洲大陸，所採取的是

「屬人主義」原則，亦即日耳曼人適用日耳曼法，而被征服地區的羅馬人則適用

羅馬法。然而，由於此種按照人民所屬種族區分應適用法律之作法，使得當時的

法律在適用上無統一標準，進而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混亂。也因此，由於法律在適

用上不具有統一標準，間接導致了商業發展停滯，同時也損及了政治及經濟的發

展。基於這樣的時空背景，歐陸諸國意識到了統一法律的重要性，開始著手進行

法制研究，且由於《查世丁尼法典》的發現，使得羅馬法的研究能夠擁有豐沛的

學術研究成果。這些研究成果為日後法治的發展奠定了良好基礎，歐陸法學家也

紛紛轉向羅馬法的研究，而這樣的結果不但促成了羅馬法復興，同時也讓「歐洲

共同法」（Jus Commune）隨之出現61。 

                                                      
57 又有譯作《民法大全》、《國法大全》。 
58 John Henry Merryman& Rogelio Pérez-Perdomo（著），藍元駿（譯）（2020），《大陸法傳統-西

歐與拉丁美洲的法律制度概述》，頁 13，台北：五南。 
59 鄭祝君，前揭註 34，頁 78；曾爾恕，前揭註 33，頁 42。 
60 John Henry Merryman& Rogelio Pérez-Perdomo（著），藍元駿（譯），前揭註 58，頁 13-16。 
61 林家如，前揭註 20，頁 14-15；戴志傑，前揭註 14，頁 137-139；Braslow, supra note 55, at 

319-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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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政治考量與倍數賠償金制度 

《十二銅表法》（Twelve Tables）制定於西元前四百五十年左右的古羅馬，

據稱《十二銅表法》係因其被刻寫在十二塊銅牌上因而得名。《十二銅表法》的

內容極為廣泛，且總結了早期羅馬時代的習慣，反映了自習慣法過度到成文法的

漸進色彩，對於後世的羅馬法有著深遠地影響62。由於在古羅馬時期民、刑法並

未被加以區分，侵權行為一方面報用以填補被害人所受的損害外，另一方面也被

用來防止私人與私人之間的報復及械鬥。而在當時，為了鼓勵被害人積極透過法

律行使其損害賠償請求權的權利，被害人所得請求之損害範圍有時是大於其實際

損失的。而關於這點，則可以透過在《十二銅表法》中所發現為數不少關於倍數

賠償的規定，得到印證63。 

也是基於此一背景下，「倍數賠償金」制度一直到中世紀為止，仍普遍存在

於西歐的日常社會中，無論是日耳曼法、羅馬法或是教會法均可見其蹤影64。雖

說當今的歐陸法系係以羅馬法及日耳曼法為藍本，但「歐洲共同法」顯然並未全

盤繼受羅馬法及日耳曼法的規定，例如：「倍數賠償金」制度即被「歐洲共同法」

排除在外。由於「倍數賠償金」制度被排除於「歐洲共同法」外的歷史發展，也

因此影響了歐陸法系對於懲罰性賠償金的看法。就結果而言，目前歐陸法系諸國

於其法制體系內多半未有懲罰性賠償金之規定，有些國家甚至是採取排斥懲罰性

賠償金制度的態度65。有論者即分析指出，上述的歷史發展並非偶然。相反地，

羅馬法及日耳曼法中的「倍數賠償金」制度是有意識地被排除於「歐洲共同法」

之外66。其認為會有如此的發展係因當時的歐洲大陸正面臨城邦崛起的背景，各

地的城邦統治者亟欲透過各種手段擴張權力，故城邦統治者們就將腦筋動到人民

                                                      
62 何勤華、李秀清，前揭註 32，頁 39-42。 
63 陳聰富，前揭註 2，頁 10。 
64 林家如，前揭註 20，頁 14。 
65 Helmut Koziol, Punitive Damages - A European Perspective, 68 LA. L. REV. 741, 748 (2008). 
66 Braslow, supra note 55, at 32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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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上，其想方設法要收回人民擁有的權力。雖然，「倍數賠償金」的請求是發生

在私人與私人間，不過由於「倍數賠償金」同時也帶有懲罰的作用，因此統治者

如能將此權力自人民手中取回，對於其權力擴張自大有幫助。職是之故，由於統

治者在政治上的考量，進而導致了「倍數賠償金」制度理所當然地被拒卻於「歐

洲共同法」之外67。 

另一方面，由於當時歐洲大陸上各個城邦間戰爭頻繁，龐大的軍費支出便成

為時時困擾統治者的問題。因此，如何取得充沛的戰爭經費來源即成為了統治者

的當務之急。雖然透過向人民徵收稅賦應當即可順利解決經費來源問題，但過度

的徵稅難免會引發人民的不滿。甚至在更嚴重的情況下，可能會引發人民暴亂，

影響統治者的政權安穩。正因如此，在不能大力徵稅的情況下，統治者隨即將腦

筋動到刑事罰金上。由於刑事罰金的徵收對象並非一般守法的大眾，故大眾並不

會因此增加負擔，且對那些破壞法秩序之人課徵罰金，也不會引起太多反彈，故

此一方式對於統治者而言變得極具吸引力68。如果再自穩固統治權力的觀點進行

觀察，倘若統治者已向人民表明公權力會被用來維持整體的社會秩序，而一般人

民也會被納入於其保護傘下，如此一來更可以合理化其統治的正當性，並且有助

於其鞏固權力。除此以外，無論是現代或過去，犯罪普遍被認為一種邪惡的象徵，

在宗教之意義上通常亦會將之視為異端，故國家就不當行為科處刑罰，教會也理

所當然地不會對此反對，甚至可能會支持統治者的作法69。 

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即便「倍數賠償金」制度早已普遍存在於當時的西歐

各國的社會之中，不過卻也會因為統治者其個人的政治考量，進而使得「倍數賠

償金」被拒卻於「歐洲共同法」之外。換言之，「倍數賠償金」之取捨無疑只是

一種政策上選擇，並非制度本身是對或錯的問題。透過歷史的觀察，可知統治者

的決定對於法律制度的走向有著重大的影響。如果當統治者更加看重的是自身權

                                                      
67 Id. at 322. 
68 Id. 
69 Id. at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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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鞏固，而不是放權於民，由人民自行維持秩序，則「倍數賠償金」此種某程

度賦予人民權力之制度即不會存在，歐陸國家的統治者顯然選擇了將權力收回於

統治者的方式。也因此在這樣的發展脈絡下，懲罰的色彩即消失在私人與私人間

之的爭訟中，懲罰性賠償金制度亦因而未有機會於歐陸法制體系下萌芽。 

第三款 現代歐陸法系國家對懲罰性賠償金的態度 

當我們將時間拉回到近代，雖然有上述「歐洲共同法」的歷史發展背景，但

其實在十九世紀時期前，德國內部本身對於損害賠償應該僅僅帶有「損失填補」

或應該同時帶有「非補償性的功能」，態度並不一致70。儘管懲罰性賠償金制度

在德國不能稱得上常見，但德國內部的某些邦卻仍然存在著此一制度，例如：《普

魯士民法典》（Prussian Civil Code）即允許法院判處比被害人所受之實際損害更

高之賠償金額，且法院亦應按加害人之故意或過失等主觀因素加以衡量賠償數額

71。不過，德國十九世紀時期具有影響力的學者卻極力反對此種作法，其認為不

應將懲罰之因素攙雜入損害賠償中。而此一想法同樣也影響了 1900 年的德國民

法典立法，導致德國民法典中抹消了一切關於懲罰性賠償金概念之規定。而後德

國法院實務也採取了相類似的看法，而認為懲罰性賠償金並不屬於德國法律體系

之一部分72。 

惟有學者觀察並指出，近年來德國法院實務在某些領域之態度可能有所鬆

動，例如：在著名的摩洛哥卡洛琳公主案（Princess Caroline of Monaco）中，一

家雜誌實際上並未對摩洛哥的卡洛琳公主進行採訪，但卻刊登了對其採訪的新

聞，卡洛琳公主爰提起訴訟控告該雜誌73。在本案中，法院判決了相較於以往之

類似案件超出數倍的賠償金，因其認為判決之數額須得明確阻止將來再發生相類

                                                      
70 Volker Behr, Punitive Damages in America and German Law - Tendencies towards 

Approximation of Apparently Irreconcilable Concepts, 78 CHI.-KENT L. REV. 105, 127 (2003). 
71 Id. 
72 Id. at 127-129. 
73 Id. at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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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的結果，該名學者指出此一論證結果顯然是出自於懲罰性賠償的觀點74。然而，

上開法院之判決數額雖較以往相類似案件高，論證之方式或許亦帶有懲罰性賠償

的意外在，惟德國畢竟仍為成文法國家，其目前仍未有懲罰性賠償金之明文，且

上述判決所表達之觀點是偶一為之或是法院之一致態度仍須待時間觀察。此一現

象或可看出法院之態度有所鬆動，但如要以此一判決即逕認德國已然承認懲罰性

賠償金制度，猶仍值得存疑。 

另一方面，在未有懲罰性賠償金制度之國家，純粹就懲罰性賠償金制度進行

討論的情況可能較少。換言之，學者並不會特別就懲罰性賠償金進行討論，而係

會在討論外國法院懲罰性賠償金判決如何執行之議題下，順道被提出討論75。而

外國法院判決執行的重要性在於不讓當事人耗費大量金錢、時間成本取得之勝訴

判決淪為無用之物，倘若當事人無法透過國家機關執行其取得之勝訴判決，則該

判決無非僅係耗資甚鉅的一疊廢紙罷了76！以目前的狀況而言，歐洲大陸上多數

國家對於美國的懲罰性賠償金判決多半仍抱持著反對的態度，原因即在於此些歐

陸國家對於損害賠償目的的理解是回復原狀，並不具有懲罰功能77。 

有學者即透過分析歐陸各國之法院判決，以期能釐清目前美國的懲罰性賠償

金判決執行於此些國家執行的可能性。該名學者研究分析指出，如欲使此些歐陸

國家執行美國之懲罰性賠償金判決將面臨許多艱困的挑戰，而這些挑戰主要會來

自於國家內部的公共政策。蓋法院在決定是否執行這些判決時，除了考量其程序

及實體內容外，常須一併將如國執行懲罰性賠償金判決是否會對國內的政策或法

律原則帶來衝突等因素列入考量78。若就結論而言，法國及西班牙對於美國之懲

罰性賠償金的接受度可能較高，蓋西班牙法院認為如果將懲罰性賠償金制度作為

                                                      
74 Id. 
75 Id. at 106-107. 
76 Maria Veronica Saladino, The Enforcement of Punitive Damages Awards between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An Introduction for U.S. Practitioners, 52 INT'l LAW. 469, 469-470 (2019). 
77 Id. at 475. 
78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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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刑罰干預人民的手段，如此理解將與西班牙的民事制度相符；而法國之司法

實務則是在2010年的 Schlenzka & Langhorne v. Fountaine Pajot 案中表達了開創

性的見解，該案判決指出美國的懲罰性賠償金並不當然違反法國的公共政策，不

過倘若法院判賠之數額與被害人所受之實際損害是不成比例的，則法國的法院將

不予以執行。惟，令人感到遺憾的是，在本案中法院並未明確表達如何之比例始

屬適當。瑞士的民法體系同樣並不承認懲罰性賠償金，其司法實務目前所表示之

意見認為，只要懲罰性賠償金大於補償性賠償三倍時即會被認為違反其國內之公

共政策而不予執行。而義大利的法院面對美國之懲罰性賠償金之立場則是更加地

不友善，其認為民事責任不應該具有裁罰之目的，故對於美國之懲罰性賠償金可

謂係強烈表現出了排斥的態度79。 

至於德國部分，雖然前述有學者觀察指出德國的法院在某些領域對於懲罰性

賠償金的態度可能有所鬆動。不過，透過一件由美國加州法院所判決的懲罰性賠

償金案件，向德國聲請強制執行而遭到德國聯邦最高法院否准，應可更加明確看

出德國司法實務對於懲罰性賠償金之態度。在本案中，被告為一名具有德國及美

國之雙重國籍人士，被告因對原告進行性虐待而遭到美國的法院判刑。嗣後，原

告因為相同之案件，於加州法院對被告提起了民事求償，法院判決被告應給付原

告 75 萬 0,260 美元，而其中之 35 萬 0,260 美元包含了原告為進行治療而支

出之醫療費用、未來醫療照顧、可預見之必要安置及非財產上損害，剩下的 40 

萬美元則為懲罰性賠償金。德國聯邦最高法院之意見認為，懲罰性賠償金判決之

數額如遠超過填補財產上及非財產上損害之數額時，違反了德國的公共政策故不

予承認且不可宣告執行，因此法院扣除了懲罰性賠償金部分，僅准許原告執行其

中的 35 萬 0,260 美元80。由德國聯邦最高法院表達懲罰性賠償金違反了德國的

公共政策之看法，應可看出目前德國實務對於懲罰性賠償金應仍抱持著較為排斥

                                                      
79 Id. at 476-489. 
80 Id. at 478-481；沈冠伶（2004），〈美國懲罰性賠償判決在德國之承認及執行〉， 陳聰富（等

著），《美國懲罰性賠償金判決之承認及執行》，頁 161-163、175，台北：學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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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態度。惟針對此點，國內有學者分析指出，德國聯邦最高法院雖然為懲罰性賠

償金具有處罰及制裁作用，但仍將之視為民事事件，應係為將來法政策發展改變

時，預留承認空間81。 

由德國聯邦最高法院就懲罰性賠償金判決預留承認空間及部分歐陸國家已

漸有承認美國懲罰性賠償金判決之傾向可看出，懲罰性賠償金制度似乎並不再是

如此的壁壘分明，非英美法系之國家不予承認。歐陸法系國家漸漸意識到懲罰性

賠償金制度存在之現實，逐漸轉往開放之態度。況且，國家法制體系下是否應存

有懲罰性賠償金制度並無絕對之對錯，更多部分係來自於政策的選擇。是本文以

為，歐陸法系國家所認知之損害賠償目的既係以填補損害為其出發點，則如懲罰

性賠償金制度得以有更多填補損害之理由或是懲罰性賠償金之判賠倍數不再如

天文數字般，而具可預測性，則歐陸法系國家加以接受之可能性即可能較高。如

歐陸法系國家對於懲罰性賠償金判決之接受度提升，則國家與國家間判決執行之

阻礙亦將隨之降低，此一改變對於當今全球化的經濟發展，當有所助益。 

第三項 現代懲罰性賠償金之萌芽-英國的起源與發展 

第一款 Wilkes v. Wood 案與 Huckle v. Money 案 

相較於中世紀的歐陸諸國將懲罰性賠償金制度拒絕於其法制體系之外，同處

歐洲的英國則被認為是現代懲罰性賠償金的發源地。懲罰性賠償金制度被認為起

源於英國早期的普通法，它被認為可以用來補充刑事責任體系規範的不足82。而

英國的普通法主要以習慣法作為基礎，並以判例的形式表現。判例則是經由長期

不斷地審判活動中發展而來，即便到今日仍然是英國法的重要基本法源83，因此

在英國某些重要的法律原則或制度即可能是由法院不斷地透過判決累積而產生。

                                                      
81 沈冠伶，前揭註 80，頁 195。 
82 陳聰富，前揭註 2，頁 32。 
83 何勤華（主編）（2004），《英國法律發達史》，頁 22-23，台北：韋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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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先前所述，現代的懲罰性賠償金制度，普遍認為係源自於西元 1763 年的 

Wilkes v. Wood 案及 Huckle v. Money 案，在 Huckle v. Money 案中懲罰性賠償

金（exemplary damages）的用語是首次被採用。 

Wilkes v. Wood 案與 Huckle v. Money 案之產生背景，肇因於一家名為北英

國人（North Briton）的報紙在其第四十五期報導時批評了國王喬治三世（King 

George III）84。得知這件事情後，喬治三世感到備受侮辱。在怒火沖天之下，喬

治三世下令立即逮捕並迅速起訴該報紙之出版商及文章作者85。當時的國務卿哈

里法克斯（Lord Halifax）為遵守國王的命令，旋即簽發了逮捕令，命執法人員將

若干人等逮捕歸案。但由於文章是匿名發出，故其哈里法克斯能在逮捕令發出的

當下，在逮捕令上明確記載所應逮捕之對象86。嗣後，文章作者威爾克斯（John 

Wilkes）及印刷工人哈克（Huckle）遭到逮捕且威爾克斯（John Wilkes）有部分

的文件遭到扣押。二者於獲釋後，分別向執法人員提起訴訟，請求損害賠償，其

中一個重要理由即是逮捕令上未能確切指名應被逮捕之人87。 

在Wilkes v. Wood案中，原告威爾克斯主張如果沒有透過鉅額的懲罰性賠償

（large and exemplary damages）將無法有效地嚇阻被告的不適當行為，倘若只單

純填補其所受的實際損害，並不足以達到嚇阻被告不繼續為相同行為之目的88。

嗣後，陪審團認同原告的主張，最終判決被告應賠償原告一千元英鎊。有論者進

一步指出，在本案中法院已經明白地肯認了將額外的賠償金作為嚇阻及懲罰非法

                                                      
84 Taliadoros, supra note 24, at 257-258; Braslow, supra note 55, at 325-332. 另有文獻說明當時報紙

批評的對象是國王喬治二世（King George II）的國務卿哈里法克斯（Lord Halifax），See 

Bradley Raboin, Punish the Crown, but Protect the Government: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State Tort 

Liability for Exemplary Damages in England and Punitive Damages in the United States, 24 

CARDOZO J. INT'l & COMP. L. 261, 265-266 (2016); Michael Rustad & Thomas Koenig, The 

Historical Continuity of Punitive Damages Awards: Reforming the Tort Reformers, 42 AM. U. L. REV. 

1269, 1287-1288 (1993).  
85 Braslow, supra note 55, at 331. 
86 Id. 
87 此部分完整介紹可參林家如，前揭註 20，頁 19-23；戴志傑，前揭註 14，頁 147-149；

Braslow, supra note 55, at 325-332.。 
88 Raboin, supra note 84, at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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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的合法性89。另一方面，在 Huckle v. Money 案中，雖然原告哈克僅僅被拘

禁六個小時，且在被拘禁的過程中是被人道地對待，甚至在其被拘禁的過程中執

法人員招待了原告牛肉及啤酒，但是最終陪審團仍然認為被告應當賠償原告三百

元英鎊90，而這個數額相當於原告所受實際損害的十五倍91。法院贊同陪審團的

理由在於，雖然原告所受的損害並不大，但是當國王的官員專斷地行使權力，等

同是破壞了整個英格蘭王國的自由，同時這也違反了《大憲章》（The Great 

Charter）的規定，因此法院認為陪審團給予懲罰性賠償金是正確的92。 

在這個判決中，法院不僅再次肯認了原告賠償被告額外賠償金的合法性，同

時也是第一次使用了懲罰性賠償金（exemplary dameages）的用語93。進一步言之，

法院肯認了當原告遭受到被告對其所作的極度無理和極度冒犯的行為

（outrageous and greatly offensive behavior）時，得對被告判處懲罰性賠償金94。

在接下來的二個多世紀中，懲罰性賠償金開始在英國蓬勃發展，英國的法院不斷

嘗試將懲罰性賠償金應用到各種不法行為中，例如：傷害（assult）、非法監禁

（false imprisonment）、誹謗（defamation）、誘姦（seduction）、惡意起訴（malicious 

prosecution）、非法入侵（trespass to land） 等95。 

第二款 Rookes v. Barnard 案 

雖然英國的懲罰性賠償金的發展在 Wilkes v. Wood 案與 Huckle v. Money 

案後興旺發達了一陣子。不過，這樣的情景卻在 1964 年的 Rookes v. Barnard96 

                                                      
89 Id. 
90 THOMAS ATKINS STREET. FOUNDATIONS OF LEGAL LIABILITY - A PRESENTATION OF 

THE THEORY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OMMON LAW, 483-484 (1906). 
91 Raboin, supra note 84, at 266. 
92 Street, supra note 90, at 484. 
93 Raboin, supra note 84, at 266. 
94 Id. at 265. 
95 Id. at 266; Andrew Tettenborn, Punitive Damages - A View from England, 41 San DIEGO L. REV. 

1551, 1552-1553 (2004). 
96 Rookes v. Barnard, 1 AC 1129 (HL) (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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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後產生了變化97。在 Rookes v. Barnard 案中，一名造船公司勞工工會的領導人

要求公司方應該要解雇非屬工會的員工，否則揚言將發動罷工，最後公司方依照

工會領導人的要求解雇了非屬工會的員工98。過程中，工會領導人遭到被不當解

雇之員工指控，該名領導人對其進行恐嚇故向其提起侵權行為訴訟，而陪審團認

為該名領導人的行為極度惡劣，故原告得以請求懲罰性賠償金99。然而，陪審團

的看法在上訴審時卻遭到質疑，上訴審法官德弗林（Lord Devlin）表示懲罰性賠

償金是一種違反常態的現象，因為其認為在民事法領域中加入懲罰要素是不適當

的作法，且這也忽略了對被告的正當法律程序保障100。職是之故，德弗林認為懲

罰性賠償金只有在下述三種類型的案件中始有適用，亦即：（1） 原告受到公務

人員壓迫、專斷或違憲的行為、（2） 被告獲取的利益將大於原告所請求賠償的

數額，以及（3） 要有法律的明文規定101。在 Rookes v. Barnard 案後，英國法

院逐漸確立了懲罰性賠償金應限縮於上述三種類別的看法，因此嚴格限制了懲罰

性賠償金在英國的可用性。而法官德弗林在 Rookes v. Barnard 案中所提出之看

法，迄今也仍持續影響著後續英國法院的判決102。 

第三款 英國就懲罰性賠償金的第一次實證研究 

雖然英國普遍被認為是現代懲罰性賠償金的發源地，但由於在 Rookes v. 

Barnard 案後，懲罰性賠償金轉變為僅有在：（1） 原告受到公務人員壓迫、專

斷或違憲的行為、（2） 被告獲取的利益將大於原告所請求賠償的數額，以及（3） 

要有法律的明文規定等三種類型的案件下，始有適用。由於這樣的限制，導致懲

罰性賠償金在英國的發展未能如在美國般的強盛。且相較於美國而言，英國對於

                                                      
97 Raboin, supra note 84, at 266. 
98 Id.; Tettenborn, supra note 95, at 1553-1554. 
99 Id. 
100 Id. 
101 Raboin, supra note 84, at 267; 楊靖儀，前揭註 16，頁 15。 
102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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懲罰性賠償金的實證研究與亦較為缺乏。直到 2016 年，英國才首次由牛津大學

法學院的高德坎普（James Goudkamp）教授及牛津大學王后學院的卡贊普卡

（Eleni Katsampouka）講師針對英國法院的懲罰性賠償金判決進行實證研究103。 

在高德坎普教授及的卡贊普卡講師的實證研究中，他們以原告在訴訟中主張

請求懲罰性賠償金（punitive damages were sought by the claimant）及原告成功地

確立了被告的責任（the claimant succeeded in establishing liability on the part of the 

defendant）為條件，採樣了自2000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間，英

格蘭、威爾士及北愛爾蘭的郡法院（county court）及高等法院（high court）之第

一審判決104，內容包括由法院獨自審理及法院與陪審團共同審理者，一共採計了 

146 個判決作為研究樣本105。值得說明的是，這份研究排除了法院在事後介入陪

審團裁決的案件，因為二位教授認為由於法院在介入陪審團裁決後並不會重新就

事實部分進行調查審理，且法院往往不願意在假設性的事實上做出判賠懲罰性賠

償金的判決，因此就原告對於懲罰性賠償金的主張，在許多時候會草草做出決定

106。 

在英國傳統的觀點下，原告主張請求懲罰性賠償金之判賠可能性應當會在 

Rookes v. Barnard 案的限縮下大幅減少。不過根據二位教授的實證調查結果，在

全體樣本中，有高達 39.7% 的原告獲判懲罰性賠償金，這樣的結果似乎與英國

的傳統觀點產生了一定程度的落差107。在全體樣本中之懲罰性賠償金的平均判賠

金額約莫落在英鎊 12,625 元，而中位數則是落在英鎊 7,630 元，甚至在判賠金

額最高的案件中亦僅僅為英鎊 70,600 元108。傳統上，普遍認為懲罰性賠償金的

                                                      
103 James Goudkamp & Eleni Katsampouka, An Empirical Study of Punitive Damages, 38 OXFORD 

J. LEGAL Stud. 90 (2018). 
104 根據二位教授的說明，他們之所以僅採用第一審判決是因為上訴後的判決可能就不會是典型

的懲罰性賠償金判決，且過往的學術研究也都集中在上訴審法院，因此他們選擇採用第一審的

判決。另外，由於蘇格蘭根本不承認懲罰性賠償金，故本次研究的採樣樣本並未包含蘇格蘭。

Id. at 96-97. 
105 Id. at 96-101. 
106 Id. at 97. 
107 Id. at 103. 
108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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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賠數額可能容易因為法院或陪審團的恣意而導致失控的情況，但此份實證調查

之結果卻顯示出了相異的結論。 

另外，該份研究同時顯示，在 Rookes v. Barnard 案後法官德弗林所提出之

得以判賠懲罰性賠償金的三種類別中，第 （2） 種類別（54.7%）的案件，原告

獲判懲罰性賠償金的機率遠高於第 （1） 種類別（18.3%的案件），惟原告獲得

之判賠金額則是第 （1） 種類別的金額高於第 （2） 種類別。不過，經過二位

教授說明，透過統計學的分析，判賠金額之所以有差異，應該僅僅屬於偶然的結

果109。 

另一方面，在通常的情況下，如原告為自然人，其獲判懲罰性賠償金的機率

將遠高於原告為公司或政府機構的情況，其個別的獲判比率分別為 67.9% 、 

30% 及 18.3% 。而被告如為公司，則其懲罰性賠償金的判賠金額則不出乎意料

之外，其數額遠高於當被告為自然人或是政府機構的情形110。此份研究中，由法

院獨自審理的案件有 134 件，占全體樣本數的 91.8% ，而由陪審團審理者僅有 

12 件約占全體樣本數的 8.2% 。雖然陪審團所審理之案件樣本數較低，其結論

不見得是有意義，不過有趣的是在兩種情形下原告獲判懲罰性賠償金的機率是大

致相同的，且判賠金額的高低亦相去不遠111。 

另外，高德坎普教授及的卡贊普卡講師參酌了美國近期的一份研究報告指

出，在美國原告獲判懲罰性賠償金的比率約莫在 35.5% ，其比率低於英國的實

證研究結果。不過，兩位教授也承認，因為其所採樣的樣本經過特別挑選，渠等

排除了法院在事後介入陪審團裁決的案件，且在英國大多數的案件中，原告通常

不會於訴訟中一併請求懲罰性賠償金112。這份研究同樣指出，原告請求懲罰性賠

償金的數額大小與判賠金額高低，兩者間的比例其實是不具有關聯性的。換言之，

                                                      
109 Id. at 103-104. 
110 Id. at 106-107. 
111 Id. at 107-108. 
112 Id. at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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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主張的懲罰性賠償金金額與法院最終的判賠結果，比例是相近的。兩位教授

分析，如此之結果可能是因原告之律師於請求懲罰性賠償金時之態度是較為明智

且保守。另一方面，此一結果亦顯示出法院判決懲罰性賠償金存有一定程度之規

律性113。 

在英國，出租人如未依照規定，非法驅逐承租人應負擔刑事責任。而此份研

究顯示，在全體樣本中有 19 起案件涉及出租人非法驅逐承租人，而此類型的案

件原告獲判懲罰性賠償金的機率高達 78.9% ，同時此類型案件亦屬於 Rookes v. 

Barnard 案所提出的第 （2） 種類別案件。兩位教授分析，此一結果可能彰顯了

侵權行為法保障了承租人的功能。另一種可能的解釋則是警察或地方機關不願意

起訴出租人，導致刑法保障承租人的效果不彰，因此受侵害的承租人只得透過私

法領域尋求救濟114。 

最後，英國法院判決判賠懲罰性賠償金之平均金額約莫落在英鎊 12,625 

元，而中位數則是落在英鎊 7,630 元。於結果而言，懲罰性賠償金的判賠數額遠

低於補償性的損害賠償數額。為使上開數據有一比較標準，兩位教授調查了英國

全體勞工於 2000 年至 2015 年之平均年收入，其數額落在英鎊 36,952 元。而

與之相較，懲罰性賠償金的平均判賠數額及中位數甚至低於國全體勞工的平均年

收入。然而，遠在地球另一端且同樣具有懲罰性賠償金制度的美國，其懲罰性賠

償金的平均判賠數額則高達 240 萬美元，英國的判賠數額顯然遠低於美國。因

此，兩位教授認為懲罰性賠償金在英國是具有可預測性的，一些對於懲罰性賠償

金無法被合理預測的批評在英國可能並沒有什麼道理115。 

透過上述英國的實證研究可以觀察出，雖然英國在 Rookes v. Barnard 案後

對於懲罰性賠償金有一定程度上的限制，但此一限制卻未顯著影響原告請求懲罰

                                                      
113 Id. 
114 Id. at 112. 
115 Id. at 114-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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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賠償金之結果。原告在提出懲罰性賠償金之主張後，於訴訟中成功獲判之比率

並不低。除此之外，在英國原告獲判的懲罰性賠償金數額偏低，且並非絲毫不可

預測。探其原因，或許是在英國司法實務長期的運作下，法院與律師之間已經有

了一定程度的默契，且律師在請求懲罰性賠償金時已可大致推估法院的判賠比率

為何。另一原因，本文推論或許是因 Rookes v. Barnard 案對於懲罰性賠償金之

請求產生了限制，故原告不致於在訴訟中浮濫主張懲罰性賠償，故在未有浮濫之

情況下法院及陪審團節制的力道將降低，而更願意判賠懲罰性賠償金。 

由於上述實證研究結果反映了懲罰性賠償金在英國可能有某程度的可預測

性，故將來透過統計學工具及人工智慧的的分析輔助，或許假以時日準確預測懲

罰性賠償金之數額已非不可能的任務。另外，由於在英國出租人非法驅逐承租人

的案件係屬刑事懲罰，在執法機關消極執行的情況下，懲罰性賠償金也發揮了填

補刑事方面不足的作用。由這個現象得以看出，某些情節較輕、惡性較小之案件，

或許透過懲罰性賠償金處理即可，而毋庸動用刑罰。 

第四項 美國懲罰性賠償金制度的演進 

美國，作為英國曾經的殖民地，無論是在其獨立建國前或後，均沿襲著英國

的傳統法制，接納了英國普通法，並據以作為美國法的基礎116。也就是在這樣的

歷史背景下，懲罰性賠償金的觀念也隨之飄洋過海自英國傳入美國，故在美國建

國之初懲罰性賠償金制度即很快地成為了其法制中的一部分117。自 1763 年英國

的 Wilkes v. Wood 案及 Huckle v. Money 案發生後的二十年，美國出現了第一

起懲罰性賠償金的判決118，即 1784 年的 Genay v. Norris119案。在 Genay v. Norris 

                                                      
116 Bernard Schwartz（著），王軍等（譯）（1997），《美國法律史》，頁 11-19，北京：中國政法

大學。 
117 JOHN C.P. GOLDBERG& ANTHONY J. SEBOK& BENJAMIN C. ZIPURSKY, TORT LAW: 

RESPONSIBILITIES AND REDRESS 484 (2d ed 2008). 
118 Ronen Perry & Elena Kantorowicz-Rezinchenko, Income-Dependent Punitive Damages, 95 Wash. 

U. L. REV. 835, 838 (2018); David G. Owen, Punitive Damages in Products Liability Litigation, 74 

MICH. L. REV. 1257, 1263 (1976); Raboin, supra note 84, at 268. 
119 Genay v. Norris, 1 S.C.L. (1 Bay) 6 (1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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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中，原告與被告在一次的酒醉中發生了爭執，雙方準備透過手槍進行決鬥。不

過就在雙方劍拔弩張，隨時可能擦槍走火時，被告率先提議雙方舉杯和解，而原

告也接受了被告的提議，雙方之爭鬥暫時停歇。然而，身為醫師的被告卻偷偷地

在原告的酒杯中加入了巨量的乾斑蝥粉（cantharides）導致原告全身劇痛難耐。

而原告也因而承受了長達兩周時間的身體及精神上的痛苦。雖然在審判過程中，

被告辯稱他僅係在開玩笑，其並不知道會造成這麼嚴重的後果。但由於被告身為

醫生具有專業的知識，且此一行為造成了原告身體及精神上劇烈的痛苦，惡性極

為重大，因此法院指示陪審團應對被告課予懲罰性賠償金120。 

另一起發生在美國早期的懲罰性賠償金案件，則是發生於 1791 年紐澤西

（New Jersey）的 Coryell v. Colbaugh 案121。在 Coryell v. Colbaugh 案中，被告

毀棄了其與原告間之婚約，嚴重敗壞原告的名譽。法院認為被告的行為極其惡劣，

且囿於當時非財產損害不被承認是一種損害，故無法請求賠償。因此法院指示陪

審團在評估賠償金額時，未必需要根據確切的證據去認定原告所承受的痛苦及實

際所受的損害。除此之外，法院更進一步指出，雖然原告可能未必受有任何損害，

但仍舊要將其作為例子警惕他人，以免日後社會上再有相類似的行為發生122。 

有學者自美國早期的判決中觀察指出，當時的法院經常對於被告故意或惡意

的侮辱行為裁處懲罰性賠償金，且亦常見於對弱勢者的壓迫或侵害123。除此之外，

如仔細觀察上述二則判決，除了第二則判決法院對於陪審團的指示可能帶有部分

                                                      
120 Raboin, supra note 84, at 269; Owen, supra note 118, at 1263; Rustad & Koenig, supra note 84 ,at 

1290-1291; Braslow, supra note 55, at 350-351; 林家如，前揭註 20，頁 23-24；陳俊宏，前揭註

22，頁 18。 
121 Coryell v. Colbaugh, I N.J.L. 77, 77 (1791). 
122 He [the trial judge] told the jury that they were not to estimate the damages by any particular proof 

of suffering or actual loss; but to give damages for example's sake, to prevent such offences in 

future .... [He] told the jury they were bound to no certain damages, but might give such a sum as 

would mark their disapprobation, and be an example to others. See Timothy J. Sullivan, Punitive 

Damages in the Law of Contract: The Reality and the Illusion of Legal Change, 61 MINN. L. REV. 

207, 214 (1977); Raboin, supra note 84, at 269; Rustad & Koenig, supra note 84,at 1291; Braslow, 

supra note 55, at 350-351; Sales & Cole Jr., supra note 28, at 1124; 林家如，前揭註 20，頁 23-24；

陳俊宏，前揭註 22，頁 18。 
123 Rustad & Koenig, supra note 84 ,at 1291-1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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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意味外，該二則判決中不斷提及的精神上痛苦或損害名譽，可知暗地裡法院

實際上欲處理者，應係如何填補原告非財產上的損害。因此，雖然現在多數論者

認為懲罰性賠償金的主要功能是在於懲罰與嚇阻124。但從上述判決加以觀察，不

可否認懲罰性賠償金將有另一種理論認為，懲罰性賠償金的目的是對原告的精神

上損害進行補償，例如：羞辱、精神痛苦、使其尷尬等125。 

而在 1850 年至 1900 年代間，有部分法官及學者極力地貶抑並反對懲罰性

賠償金制度，蓋其認為在侵權行為法中不應引入了刑罰形式之制度126。除此之外，

由於高額的懲罰性賠償金對於當時的大企業造成了嚴重影響，故關於懲罰性賠償

金制度存廢的爭論也來到高峰127。其贊成及反對的代表人物分別為美國著名律師

西奧多（Theodore Sedgwick）及哈佛大學法學院格林列弗教授（Simon Greenleaf），

二者就懲罰性賠償金制度存廢展開了激烈的論戰。前者主張，壓迫、殘忍或侮辱

的行為應得主張懲罰性賠償金，且如僅係以教科書式邏輯將制度僅僅區分為公、

私法，顯然是一種不切實際的作法128；後者則認為，懲罰性賠償金制度並非英美

法下的傳統，公、私法應嚴格加以區分，不應該有存在於二者間之制度，且民事

賠償之目的僅有填補不應有懲罰129。就結果而言，反對者很顯然地在這場論戰中

敗下陣來，直到今日美國大多數的州長期以來都仍允許懲罰性賠償130。 

近年來，懲罰性賠償金制度在美國可說是更加被發揚光大，在商業交易中扮

演著保護消費者的重要角色131。然而隨著造成大轟動（blockbuster）的鉅額懲罰

性賠償金判決不斷出現，與此同時，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亦開始將重心轉向懲罰性

                                                      
124 Sales & Cole Jr., supra note 28, at 1124. 
125 Id. at 1121-1122. 
126 GOLDBERG& SEBOK& ZIPURSKY, supra note 117, at 484. 
127 Rustad & Koenig, supra note 84 ,at 1298. 
128 Id. at 1300-1301. 
129 Id. at 1298-1300. 另外關於二者辯論內容的詳細介紹及分析，請參見戴志傑，前揭註 14，頁 

56-63；林家如，前揭註 20，頁 26-28；陳俊宏，前揭註 22，頁 19-20。 
130 Goldberg, J. & Zipursky, B., Recognizing Wrongs,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Englan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68-169 (2020). 
131 Rustad & Koenig, supra note 84 ,at 1303-1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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賠償金的合憲性問題的探討及想盡辦法對造成大轟動（blockbuster）的鉅額懲罰

性賠償金判決作出限制132。此一趨勢係自 1996 年的 BMW of North America, 

Inc., v. Gore133案所開展而來。在此案發生之後，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開始對於下級

法院提出節制懲罰性賠償金的指導方針134。不僅如此，由於企業經營者及利益團

體的積極遊說，加上媒體鋪天蓋地地對少部分天價數額之懲罰性賠償金判決進行

渲染，報導稱懲罰性賠償金已失去控制，進而導致各州政府開啟了對於懲罰性賠

償金的立法限制浪潮，其中明顯的例子包含：明文規定懲罰性賠償金的最高上限

或是將其限制在一定的倍數之下等135。 

第二節 懲罰性賠償金的憲法議題 

懲罰性賠償金之賠償數額原則上將高於被害人實際上所受之損害，且其普遍

被認為帶有懲罰及嚇阻功能，從而如其與刑罰同時出現或其數額已遠高於被害人

實際上所受之損害時，其存在是否仍具有正當性，將成為值得探討之問題。而我

國現行的消費者保護法亦存有懲罰性賠償金之規定，難免亦會碰到相同之質疑及

挑戰，是本文擬先概述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之演進，再回過頭檢視消費者保護法所

規定之懲罰性賠償金於我國現行之憲政體制下是否適宜，而有無違憲之虞。 

第一項 懲罰性賠償金於美國所遭遇之憲法議題概述 

承前說明，懲罰性賠償金制度的存廢雖然在十九世紀的論戰中，由支持者取

得勝利，進而使懲罰性賠償金制度猶能續命至今。然而，觀諸前述美國各州政府

近年來著手對於懲罰性賠償金進行立法限制一情，應可清楚知悉，社會對於懲罰

性賠償金制度的質疑或是反對聲浪似未曾停歇。其中，懲罰性賠償金的合憲性與

否亦經常引起非議，且憲法救濟是當事人最後一根救命稻草。因此，當事人一旦

                                                      
132 Raboin, supra note 84, at 268-269; Rustad & Koenig, supra note 84 ,at 1302 . 
133 BMW of North America, Inc., v. Gore, 517 U.S. 559 (1996). 
134 Raboin, supra note 84, at 269-270. 
135 陳俊宏，前揭註 22，頁 2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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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判處鉅額的懲罰性賠償金後，往往轉向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尋求救濟，進一步促

成了懲罰性賠償金的合憲性挑戰。正因為如此，在懲罰性賠償金漫長的歷史中，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即曾多次於裁判中發表懲罰性賠償金的合憲與否之意見，例

如：在 United States v. Halper136案中，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即對懲罰性賠償金是否

與美國憲法第五修正案137禁止雙重處罰條款相悖發表意見；在 Browning-Ferris 

Indus. of Vt., Inc. v. Kelco Disposal, Inc.138案中，則討論了美國憲法第八修正案139

禁止過度罰金條款。而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著墨最多的憲法議題，則是涉及正當法

律程序條款的美國憲法第十四修正案140，其中重要的案件包含了Pacific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 v. Haslip141案、TXO Production Corp. v. Alliance Resources 

Corp.142案、Honda Motor Co. v. Oberg143案、State Farm Mutual Insurance Co. v. 

Campbell144案、Philip Morris USA v. Williams145案、Exxon Shipping Co. v. Baker146

案。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雖曾於 United States v. Halper 案中就懲罰性賠償金是否

違反禁止雙重處罰條款發表意見。然而，其所持意見係認為私人與私人間之訴訟

不會觸發禁止雙重處罰條款，況且私人本來即可就其過往受到應受刑事懲罰之侵

害提起民事訴訟進行求償147。由此可知，法院之態度係認為禁止雙重處罰條款不

得在私人間適用。後續法院雖然在 Hudson v. United States 案中提出了指引，然

其內容亦僅係給予判斷為何種行為具有刑事懲罰目的之標準，仍不脫禁止雙重處

                                                      
136 United States v. Halper, 490 U.S. 435 (1989). 
137 U.S. CONST. amend. V. 
138 Browning-Ferris Indus. of Vt., Inc. v. Kelco Disposal, Inc., 492 U.S. 257 (1989). 
139 U.S. CONST. amend. VIII.  
140 U.S. CONST. amend XIV, § 1. 
141 Pacific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 v. Haslip, 499 U.S. 1 (1991).  
142 TXO Production Corp. v. Alliance Resources Corp., 509 U.S. 443 (1993). 
143 Honda Motor Co. v. Oberg, 512 U.S. 415 (1994).  
144 State Farm Mutual Insurance Co. v. Campbell, 538 U.S. 408 (2003).  
145 Philip Morris USA v. Williams, 549 U.S. 346 (2007).  
146 Exxon Shipping Co. v. Baker, 554 U.S. 471 (2008).  
147 Benjamin J. McMichael & W. Kip Viscusi, Bringing Predictability to the Chaos of Punitive 

Damages, 54 ARIZ. St. L.J. 471, 478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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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條款不得在私人間適用之本質148。另一方面，雖然眾多學者在Browning-Ferris 

Indus. of Vt., Inc. v. Kelco Disposal, Inc.案裁判前曾斷言認為懲罰性賠償金將可能

面臨違憲之結果149。惟與學者所持意見相反地，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 Browning-

Ferris Indus. of Vt., Inc. v. Kelco Disposal, Inc. 案中表示之意見認為，禁止過度罰

金條款亦同樣不適用於私人當事人間之訴訟。其進一步表示，政府機關並未於私

人間之訴訟獲得任何的利益，故懲罰性賠償金並不涉及這些問題150。由於法院一

方面認為禁止雙重處罰條款及禁止過度罰金條款無法適用於私人與私人當事人

之間，另一方面又認為懲罰性賠償金不具刑事懲罰目的，故這種從根本上將之堵

成死路的方式，導致後續當事人對於懲罰性賠償金的合憲性挑戰漸漸地轉往正當

法律程序原則上。 

在探討懲罰性賠償金是否違反美國憲法上之正當法律程序原則前，首應說明

者乃美國憲法上之正當法律程序原則概念區分為程序上之正當程序（procedural 

due process）及實質上的正當程序（substantive due process）。而參照學者之說明，

前者之內涵係指代表立法、行政及司法之政府公權力限制人民生命、自由或財產

等憲法所保障之權利時，究應如何執行其權利始告正當之問題；後者則係指公權

力在限制人民之權利時是否具備足夠之正當性，以支持其限制人民之權利，確保

其屬公平，其功能大致與我國憲法第 23 條相當151。職是之故，美國聯邦最高法

院始會於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討論脈絡下，探討懲罰性賠償金是否對於被告造成

過苛的影響。除此之外，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較為近期之裁判亦多集中於正當法律

程序原則之探討，故本文擬於下文中著重討論懲罰性賠償金與正當法律程序原則

之關係。 

                                                      
148 關於 Hudson v. United States 案較為詳細之說明，請參見蘇志淵，前揭註 17，頁 53-56。 
149 Benjamin C. Zipursky, A Theory of Punitive Damages, 84 TEX. L. REV. 105, 110-111 (2005). 
150 McMichael & Viscusi, supra note 147, at 478; Kimberly A. Pace, Recalibrating the Scales of 

Justice through National Punitive Damage Reform, 46 AM. U. L. REV. 1573, 1593-1594 (1997). 
151 湯德宗（2000），〈 論憲法上的正當程序保障〉，《憲政時代》，第 25 卷 第 4 期，頁 4-5；

傅玲靜（2022），〈都市計畫之正當程序及其司法審查〉，陳新民教授六秩晉五壽辰文集編輯委員

會，《法治國家的原理與實踐：陳新民教授六秩晉五壽辰文集（下冊）》，頁 178-179，台北，新

學林。 



doi:10.6342/NTU202304376

 

35 
 

第二項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對懲罰性賠償金的態度觀察 

近年來，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針對懲罰性賠償金是否違反美國憲法第十四修正

案正當法律程序條款，首先受到矚目的是發生在 1991 年的 Pacific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 v. Haslip 案。Pacific Mutual Life 是一家保險公司，在本案中Pacific 

Mutual Life 公司的代理人向市政府提議要替阿拉巴馬州羅斯福市（Roosevelt 

City, Alabama）之市府員工投保健康及人壽保險，詎料該名代理人卻擅自挪用了

本應用來投保的保險費，導致市府原先替其員工所投保之保險因而失效。在 1982 

年時，一名羅斯福市市府員工哈斯利普（Cleopatra Haslip）因故必須住院治療，

但在住院後打算向保險公司請求保險金時，卻因保險已經失效，遭到保險公司回

應拒絕給付保險金。隨後，哈斯利普遂聚集了其他羅斯福市有類似情形的市府員

工聯合向 Pacific Mutual Life 保險公司提起訴訟152。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指出，由於被告獲得了阿拉巴馬州充分的程序上充分的保

障，且陪審團得到了法院的適當且充分的指示，故由其決定懲罰性賠償金數額並

未違反正當法律程序153，同時這也是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首次針對程序上之正當程

序進行審理154。惟與此同時，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雖然表達出對於懲罰性賠償金恐

因而失控之擔憂，但即便如此法院仍不願替懲罰性賠償金違憲與否以明確的數學

方法劃定界線（draw a mathematical bright line）155。換言之，美國聯邦最高法院

並不願意明確表達，懲罰性賠償金之賠償數額究竟應該到什麼樣的程度，方會被

認為是違憲的。不過，為確保懲罰性賠償金之裁判數額得與懲罰及嚇阻之目標具

有合理關聯，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要求下級法院日後在審理懲罰性賠償金之案件時

都應參酌其於本案中所提出之七項因子156。 

                                                      
152 Pace, supra note 150, at 1597-1599. 
153 Zipursky, supra note 149, at 112-113. 
154 Jill Wieber Lens, Procedural Due Process and Predictable Punitive Damage Awards, 2012 

BYU L. REV. 1, 12-13 (2012). 
155 McMichael & Viscusi, supra note 147, at 478-480. 
156 Pace, supra note 150, at 1598-1599. The court should consider: (a) whether there is a reason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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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在接下來的 TXO Production Corp. v. Alliance Resources Corp. 案中，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認為只要當事人受到通知，並且能夠清楚使其知悉有遭受求償

懲罰性賠償金的可能性，即可認其符合程序上之正當程序之要求157。另一方面，

在實質上之正當程序要求下，法院依舊表達了對懲罰性賠償金數額可能過鉅的擔

憂，但卻同樣不願意透過提出具體的數額，以劃定合憲與違憲間之標準158。不過

在 BMW of North America, Inc., v. Gore 案中，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之態度開始有

所轉變，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試圖提出一些指導方針給下級法院，使其得以在個案

中判斷懲罰性賠償金之數額是否過高。 

其於 BMW of North America, Inc., v. Gore 案中首先指出，被告是否能事先

預見其行為將被施以懲罰性賠償金以及被告是否得以預期懲罰性賠償金之數額

多寡，將被用來判斷賠償數額是否過鉅，及是否可能構成違憲之關鍵原因159。法

院隨後提出三項指標，亦即：（1）被告之應受責難程度；（2）被告所造成的損

害與懲罰性賠償金之關聯性；及（3）下級法院應比較懲罰性賠償金與類似行為

中之民事懲罰（civil penalties）之差別160。本案中，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雖然仍不

願意以具體之數學方法闡明其心中所認為之合適比例，但顯然本案中懲罰性賠償

金較填補性賠償高於五百倍一情已被聯邦最高法院認為係屬過度，故聯邦最高法

院以較為迂迴之方式表達其不願懲罰性賠償金之數額過鉅且可能會不可預測之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unitive damages award and the harm likely to result from the defendant's 

conduct as well as the harm that actually has occurred; (b) the degree of reprehensibility of the 

defendant's conduct, the duration of that conduct, the defendant's awareness, any concealment, and the 

existence and frequency of similar past conduct; (c) the profitability to the defendant of the wrongful 

conduct and the desirability of removing that profit and of having the defendant also sustain a loss; (d) 

the "financial position" of the defendant; (e) all the costs of litigation; (f) the imposition of criminal 

sanctions on the defendant for its conduct, these to be taken in mitigation; and (g) the existence of other 

civil awards against the defendant for the same conduct, these also to be taken in mitigation.關於此七

項因子之中文翻譯可參考林家如，前揭註 20，頁 37。 
157 Lens, supra note 154, at 13-14. 
158 McMichael & Viscusi, supra note 147, at 480. 
159 Id. 
160 Id. at 481; Pace, supra note 150, at 1603. 另關於此三項指引之詳細說明可參林家如，前揭註

20，頁 4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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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度161。 

在 BMW of North America, Inc., v. Gore 案判決後的七年，美國聯邦最高法

院在 State Farm Mutual Insurance Co. v. Campbell 案中就懲罰性賠償金與被告所

造成的損害間之數額間之比例指出了較為明確的標準，亦即二者間之比例於實踐

上其倍數應該維持在個位數（亦即不得超過十倍），似乎亦讓判斷懲罰性賠償金

是否過鉅之難題出現了一條較具可預測性的道路162。申言之，美國聯邦最高法院

之態度應係打算節制懲罰性賠償金的數額，同時並讓懲罰性賠償金較具可預測

性，而使當事人得以在個案中能夠明確知悉其行為將會遭遇到多大程度之懲罰。 

在 State Farm Mutual Insurance Co. v. Campbell 案後的 Exxon Shipping Co. 

v. Baker 案雖然是在聯邦海事法的架構下進行審理。惟學者直搗核心地指出在本

案中，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所要處理的核心關鍵依舊是，本案中的懲罰性賠償金是

否違反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問題。蓋懲罰性賠償金是否具備可預測性並非海事法

所關心，惟卻是正當法律程序原則所嚴正關注之問題163。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本

案中首先指出懲罰性賠償金在當今被認為是帶有報復和嚇阻的功能，倘若在同一

個系統中懲罰性賠償金將出現鉅額的差異，這顯然並非公平的結果。更甚者，這

將使得懲罰性賠償金不具備可預測性，而懲罰性賠償金既然被定位為有部分的懲

罰功能，則其自應具備可預測性164。聯邦最高法院試圖在本案中建置一個讓懲罰

性賠償金具有可預測性的方式，而其並不打算設定一個數額的上限。蓋在真實世

界中並不存在一種「標準」的侵權行為，故無法特定出一個確切數額作為「標準」。

此外，聯邦最高法院亦不願意藉由給予陪審團更多考量因素的方式加以控制，蓋

此種方式亦不能指引陪審團做出一致性的判決。因此，聯邦最高法院最終選擇的

方式是將懲罰性賠償與補償性賠償透過一個確定的比率使二者得以掛勾，而其最

                                                      
161 Id. 
162 Id. at 481-483. 
163 Id. at 483-485; Lens, supra note 154, at 29. 
164 Id. at 485-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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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認為在海事法的案件中一比一的比率為公平的上限標準165。 

如仔細觀察以上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審查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脈絡，法院早期

似乎僅較為願意處理程序性之問題，且縱使其表達出對於懲罰性賠償金可能失控

的擔憂，猶不願界定出明確的違憲標準。然而，隨著懲罰性賠償金帶有懲罰及嚇

阻之功能被確立，且鉅額賠償不斷出現，法院似乎意識到目前已經到了不得不介

入干預的時刻。況且，如欲達成使當事人知悉其受懲罰程度之程序上正當程序之

要求，若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未透過提出實質上之一致標準供各級法院，實難期此

一目的能順利達成。因此，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亦漸漸將其審查方向，自正當法律

程序原則之程序內涵轉向至實質內涵，並在往後的判決中逐步提出供下級法院審

酌數額是否過高的因素，試圖建立起一套可供日後案件得以普遍操作的標準。從

法院努力之方向可知，其所欲達成之目標應係欲使懲罰性賠償金在往後的裁判中

得具備可預測性。此一目的體現了對當事人權利之保障，使其得以在事前預見其

可能遭受到的懲罰及懲罰的程度大小，而法院之態度與各州之立法趨勢相近，均

係朝著控制懲罰性賠償金之數額的方向前進。 

而近日，原先引起高度關注的 Johnson & Johnson v. Gail Ingham166案，也在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拒絕受理後，暫時畫下休止符。本案源起於嬌生公司（Johnson 

& Johnson）所生產之嬰兒爽身粉產品遭到屬於致癌物質的石綿（asbestos）汙染，

因此導致了許多使用過此產品的婦女罹患了卵巢癌。其中有 22 名罹患卵巢癌的

婦女向嬌生公司提起訴訟求償，在歷經各級法院審理後，密蘇里州法院（Missouri 

state court）隨後判決嬌生公司應賠償這些罹患卵巢癌婦女共計 21 億元美金之

賠償金，而其中 16 億元美金為懲罰性賠償金167。嬌生公司委任律師提起上訴，

其委任律師於上訴中援用了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曾經指出的補償性賠償與懲罰性

                                                      
165 Id. 
166 Johnson & Johnson v. Gail Ingham, 20-1223 (2021). 
167 See case Johnson & Johnson v. Gail Ingham, petition for a writ of certiorari filed, at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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賠償一比一比率168，並提出了關於原審判決是否違反正當法律程序原則的質疑。

而其所提出之重要問題之一即為：當懲罰性賠償金遠遠超過補償性賠償金時是否

違反正當法律程序原則169？換言之，在本案中懲罰性賠償金之爭議問題同樣回歸

到了補償性賠償與懲罰性賠償間之比率應為多少方屬適當，而不違反正當法律程

序原則。 

不過，由於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當事人提出申請移送令狀（petition for writ 

of certioria）時得自由裁量該法律問題是否為值得審查的重要問題，且縱使其認

為不值得審理，亦毋庸附理由說明170，故本案經法院駁回後，即無法得知法院目

前之最新意見。值得玩味的是，嬌生公司的律師聲稱原告的律師不斷在全國各地

遊說曾經使用過嬰兒爽身粉且罹患卵巢癌的婦女提起訴訟，並透過相同的劇本以

集體訴訟的方式獲取高額賠償。可以想見，關於懲罰性賠償金之賠償比例應如何

始屬適當之爭議問題，未來仍會持續下去。 

第三項 消費者保護法懲罰性賠償金面臨的憲法挑戰 

我國消費者保護法第 51 條規定：「依本法所提之訴訟，因企業經營者之故

意所致之損害，消費者得請求損害額五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但因重大過失所

致之損害，得請求三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因過失所致之損害，得請求損害額

一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依此規定消費者如依消費者保護法提起訴訟，得在

企業經營者具故意、過失造成其損害時請求一至五倍不等之懲罰性賠償金。依前

揭說明，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首先肯認懲罰性賠償金制度並未違反美國憲法中之禁

止雙重處罰條款，且就其對懲罰性賠償金制度與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態度觀察，

其所傾向者應係希冀懲罰性賠償金朝向可受控制及有被預測可能之趨勢。我國前

開規定已經明確規定了懲罰性賠償金的上限數額，對於企業經營者而言應屬可預

                                                      
168 Id. at 4. 
169 Id. at (i). 
170 張正修（2020），《英美法導論》，初版，頁 174，台北：前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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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甚且與近期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所傾向之可受控制及有被預測可能之趨勢相

符。 

然而，於我國憲政體制下，目前雖然未見釋憲實務上對於前開規定表示其憲

法上之意見。惟，前開規定是否在有明確規定的倍數情況下即得通過合憲性的審

查，而無其他問題？此外，懲罰性賠償金制度在美國雖然通過了聯邦最高法院對

於雙重處罰條款的審查，惟於我國是否即不會面臨違反一行為不二罰原則之質

疑？另外，如未能一般性適用，則是否會違反平等原則？均係值得探究之問題，

本文擬於本項中就我國之一行為不二罰原則及平等原則探討懲罰性賠償金可能

面臨的憲法問題進行討論。 

第一款 一行為不二罰原則 

最高法院民事大法庭於民國 110 年 2 月 26 日作成 108 年度台上大字第  

2680 號民事裁定，為實務上就消費者保護法第51條所規定之「損害額」是否包

含非財產上損害之分歧意見，作出定奪，並認為本條所稱之「損害額」應包含非

財產上損害。另一方面，本號裁定一如過往實務對於懲罰性賠償金之觀點，認為：

「立法者為促進並提昇全體國民生活之安全與品質，以維護國民之人格尊嚴與人

身安全，權衡消費者與企業經營者之權益保護與衝突，基於保護消費者不受企業

經營者為獲利而為侵害之立法目的，乃使企業於填補性損害賠償外，另為以該損

害額為基礎之懲罰性賠償，以收嚇阻或制裁不肖企業之效果，形成以系爭規定訂

定懲罰性賠償金制度之立法政策。」由最高法院之於本號裁定中之論理可知，其

認為懲罰性賠償金之目的係用以嚇阻或制裁不肖企業，故其認為懲罰性賠償金之

主要功能在於嚇阻及懲罰。本號裁定中，並未特別論及懲罰性賠償金的其他重要

功能，如：填補功能、激勵被害人執行法律之功能。 

然而，如認為懲罰性賠償金之主要功能在於嚇阻及懲罰，則不免將會面臨懲

罰性賠償金與刑罰或行政罰同時出現時應如何處理之問題。又關於一行為不二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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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之內涵，我國司法院大法官解釋第 808 號解釋理由書指出：「法治國一罪

不二罰原則，禁止國家就人民之同一犯罪行為，重複予以追究及處罰，此乃法治

國法安定性、信賴保護原則及比例原則之具體展現。上述重複追究及處罰，原則

上固係指刑事追訴程序及科處刑罰而言，但其他法律所規定之行政裁罰，如綜觀

其性質、目的及效果，等同或類似刑罰，亦有一罪不二罰原則之適用。」由此足

見，本號解釋應係認為一行為不二罰原則屬於憲法上之原則，而其源自於治國法

安定性、信賴保護原則及比例原則。值得說明者，本號解釋理由書雖係使用「一

罪不二罰」之用語，但論者指出其內涵與過去大法官解釋所使用之「一事不二罰」、

「一行為不二罰」、「一行為不得重複處罰」，應屬相同171。 

應特別說明者係，我國憲法上並未有一行為不二罰原則之具體明文，學者認

為此項原則或許是源自刑事訴訟法中之「一事不再理原則」172，而行政罰法第 24 

條及第 26 條則為一行為不二罰原則具體化之實體法規定173。且由於一行為不二

罰原則可自法治國原則之內涵推導出，故此一原則屬於憲法上之原則，應無疑義

174。另外，關於一行為不二罰原則之比較法源，亦有德國基本法第 103 條第 3 

項規定：「任何人不得因同一行為，而依一般刑法多次受罰。」可供參酌175。目

前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曾經作出解釋的態樣僅有「刑法＋刑法」及「刑法＋行政法」

176二種類型，然而誠如釋字第 808 號解釋所指出，此一原則為法治國法安定性、

信賴保護原則及比例原則之具體展現，則本文以為其適用態樣自不應限於上述二

種，且此一原則既亦同源於比例原則，則其自有避免人民基本權遭受過度侵害之

                                                      
171 黃昭元，釋字第 808號協同意見書，頁 3-5；許育典（2021），〈釋字第 808 號解釋的法治國

一罪不二罰原則〉，《月旦法學教室》，第 230 期，頁 7-8。 
172 關於刑事訴訟法一事不再理原則之涵義可參原最高法院 55 年台非字第 176 號判例：「一事

不再理為刑事訴訟法上一大原則，蓋對同一被告之一個犯罪事實，祇有一個刑罰權，不容重複

裁判，故檢察官就同一事實無論其為先後兩次起訴或在一個起訴書內重複追訴，法院均應依刑

事訴訟法第二百九十五條第二款 （舊）就重行起訴部分諭知不受理之判決。」。 
173 林錫堯（2016），〈關於建構「憲法上一行為不二罰原則」之問題〉，《法學叢刊》，第 61 卷 

第 1 期，頁 3-5。 
174 許育典，前揭註 171，頁 9。 
175 許育典，前揭註 171，頁 8。 
176 黃昭元，前揭註 171，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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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故當人民因其一行為重複受到無論何種法領域之處罰時，均有適用。 

誠如前述，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認為禁止雙重處罰條款不得在私人間適用，換

言之其應係認為雙重處罰中之其中一罰並不包含懲罰性賠償金之懲罰。因此，有

學者即以此為論據，稱：「若從我國懲罰性賠償金制度的源頭，亦即美國法制的

發展角度以言，當被告相同不法行為在已受制裁力較強的刑事處罰後再去課予懲

罰性賠償金時，均已被認為不會構成禁止雙重處罰原則的違反者，則在我國法制

運作的解釋上，當被告相同不法行為分別遭受懲罰性賠償金及制裁力較弱或根本

上無制裁力的慰撫金時，亦當然不生一事不二罰之憲法原則違反之有也。」177。

該名學者係以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即便一人觸犯刑法再對其處以懲罰性賠償金

亦不構禁止雙重處罰條款之違反」之見解，藉以旁證縱使消費者保護法第 51 條

所規定之「損害額」包含非財產上之損害，亦不違反憲法上一行為不二罰原則。

是其見解顯然係如同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般認為縱使一人觸犯刑法再對其處以懲

罰性賠償金亦不構成一行為不二罰原則之違反。 

上開學者所言固然成理，然我國之一行為不二罰原則係源自於法治國法安定

性、信賴保護原則及比例原則，業如前述。因此，是否適宜直接套用美國聯邦最

高法院之見解，已值存疑。尚且依照消費者保護法第2條針對企業經營者之定義，

凡以設計、生產、製造、輸入、經銷商品或提供服務為營業者均屬之。因此，實

務上被認為屬企業經營者雖以公司型態為多數，但凡合乎上述定義者，無論係合

夥、團體、獨資或甚至是個人，均不無可能被認為屬消費者保護法上之企業經營

者178。另一方面，我國雖於附屬刑法中定有針對法人犯罪進行處罰之規定，但我

國刑法典並無針對法人犯罪訂有一般性之規定179，因此刑法之處罰對象仍應以自

                                                      
177 戴志傑（2015），〈懲罰性賠償金數額計算基礎的「損害額」應否包含非財產上損害？－我國

消保法近十年的司法判決分析與檢討〉，《靜宜法學》，第 4期，頁 152-153。 
178 詹森林（2013），〈消費者保護法之企業經營者－最高法院九十九年度台上字第二○三三號民

事判決（屋頂溫泉花園案）之研究〉，《月旦裁判時報》，第 19期，頁 9。 
179 王皇玉（2020），〈法令遵循對法人刑事歸責性之意義與影響－從營業秘密法第 13 條之 4 

談起〉，《月旦法學雜誌》，第 303期，頁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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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人占大多數。且由於與消費糾紛較為相關之刑法規定如詐欺、普通傷害、過失

傷害、過失致死等皆係以自然人為對象，在消費者保護法所規定之企業經營者主

體包含個人之條件下，理論上即相當有可能發生一人罹犯刑章之同時亦遭求處懲

罰性賠償金之情形。 

而過往實務上即曾發生上述型態之案例。一名黃姓計程車司機透過車隊的仲

介安排，搭載母女一行四人（母親與三名女兒）前往台南一日遊，並負責沿途上

的一切旅程安排及接送事宜。惟該名計程車司機行抵台南市區後，行經一閃光紅

燈之交岔路口時並未注意車前狀況且未減速慢行，即貿然通過該交岔路口，致使

該輛計程車與他人之車輛發生碰撞（下稱計程車司機包車案）。事故發生後，計

程車上母女一行四人，分別受有輕重不等之頭部損傷、手腕、膝蓋鈍挫傷及腦震

盪等。嗣後，車上之母女一行四人向該名計程車司機提起業務過失傷害之刑事告

訴，最終該名計程車司機遭法院判處拘役五十五日，並得以新台幣一千元折算一

日，易科罰金。同時，母女一行四人亦共同提起附帶民事訴訟，向該名計程車司

機求償包含醫療費用、交通費用、非財產上損害、雜支費用、薪資損失。而其中

母女四人中之最小女兒並依消費者保護法第51條向該名計程車司機請求懲罰性

賠償金一百六十餘萬元，法院最終法院判決該名計程車司機應賠償最小女兒二萬

餘元之懲罰性賠償金180。 

美國實務見解之所以認為行為人同時受到懲罰性賠償金及刑罰懲罰不違反

一行為不二罰原則之理由在於，其認為刑事及民事之制裁將分別發揮不同的功

能，國家之所以為刑事制裁係因該被告對於社會造成了不法行為；而民事制裁的

懲罰性賠償金，係因被告對於個別原告作了不法行為，兩者制裁之目的與保護對

象均有所不同181。然，上述案件中之計程車司機除遭法院判處拘役外，亦同遭判

賠懲罰性賠償金。而依照刑法第 41 條規定，由於修法前之業務過失傷害屬最重

                                                      
180 本件事實節錄整理自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107 年度重訴字第 226 號民事判決及同院 107 年度

交簡字第 2689 號刑事判決。 
181 戴志傑，同前註 177，頁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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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刑五年以下之罪，故得以易科罰金，且目前司法實務現況檢察官對於輕罪之態

度亦通常會給予易科罰金。因此，於本案中如計程車司機之拘役日數一概折算成

罰金，則於繳交國庫五萬五千元之同時，尚應賠償被害人二萬餘元之懲罰性賠償

金。 

該名計程車司機之所以遭到判刑係因其駕車疏於注意，導致車上乘客受到身

體上之損害，其所造成之法益侵害亦集中於個人法益，而與社會法益幾乎無涉。

目前最高法院認為懲罰性賠償金之功能主要係嚇阻及懲罰，而其僅係透過被害人

之手懲罰加害人，是本質上與上述業務過失傷害罪所欲發揮之效果並無二致。另

外，實務上目前對於遭判處六個月以下有期徒刑之輕罪被告，其現行之作法原則

上均會給予被告易科罰金，故該名計程車司機原先遭判處之自由刑，於事實上亦

將被罰金刑所取代。因此，於本件之情形下，該名計程車司機將因其同一行為，

而須分別向二個不同主體繳交罰金，且遭處罰之理由基本上大致相同，皆係因其

未盡其注意義務所致182。換言之，該名計程車司機之同一行為將被以相同理由重

複評價二次，且二者之處罰效果實質上別無二致，自難期待其得分別發揮相異之

警惕作用，如此重複處罰自難認有必要。 

職是之故，我國之一行為不二罰原則既源於法治國法安定性、信賴保護原則

及比例原則，則如重複處罰並未發揮個別效用，反倒將使因同一過失傷害行為即

無端遭相同之處罰，重複評價，自難認符合上述憲法原則之內涵。再者，懲罰性

賠償金雖然係由私人所提起，但實際上賠償金之判賠數額卻是由法院所決定，故

其仍具有國家主導之色彩存在。從而，在認為懲罰性賠償金與刑罰同時具有懲罰

                                                      
182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107年度交簡字第 2689 號刑事判決：「被告黃福志駕駛計程車 ，行經

閃光紅燈路口，未暫停讓幹道車通行，為肇事主因， 被告陳建源駕車行經閃光黃燈路口，未注

意車前狀況、減速慢行，為肇事次因之過失程度…雙方就賠償金額 未能達成一致之犯後態度等

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第 1 項、第 2 項所示之刑，並分別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資

懲儆。」；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107 年度重訴字第 226 號民事判決：「查本件被告黃福志係駕駛

計程車提供大眾運輸服務之企業經營者， 依消費者保護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本應確保其所

提供之運輸服務係具有合理期待之安全性…從而，原告章玫齡另依消費者保護法第 51 條 後段

規定，請求被告黃福志賠償薪資損失以 1 倍計算之懲罰性賠償金即 27,148 元，亦屬有據。」 



doi:10.6342/NTU202304376

 

45 
 

之色彩時，法院判處被告刑罰亦因被告同一行為判決其應給付懲罰性賠償金，自

與一行為不二罰原則有違。 

第二款 平等原則（權） 

憲法第 7 條規定：「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男女、宗教、種族、階級、黨派，

在法律上一律平等。」此條規定為我國平等原則（權）之明文。依照釋字第 485 

號所闡述之平等原則（權）內涵，其指出：「憲法第七條平等原則並非指絕對、

機械之形式上平等，而係保障人民在法律上地位之實質平等，立法機關基於憲法

之價值體系及立法目的，自得斟酌規範事物性質之差異而為合理之區別對待。」

故我國對於人民平等權之保障並不僅僅止於形式上平等，而係實質平等。又憲法

第 7 條所言之「法律上一律平等」並不限於「適用法律之平等」，同時亦應包

含「制定法律之平等」。換言之，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時如無正當理由，即不應給

予某部分群體之人民特權或優待183。 

消費者保護法第 51 條所規定之懲罰性賠償金制度，賦予依照該法提起訴訟

之消費者得向造成其損害之企業經營者請求懲罰性賠償金之權利。消費者保護法

係一部與一般民眾日常消費生活息息相關的法律，但關於其懲罰性賠償金之規定

卻可能因身分不同而造成天差地遠之結果然而，例如：一企業經營者於同一事故

中，同時造成消費者與第三人的損害侵害，然而立法者卻僅賦予消費者請求懲罰

性賠償金之權利，第三人則不得請求。其行為顯然獨厚了消費者，故有學者即指

出在上述情形下，立法者排除了第三人的請求權利，此一行為欠缺實質理由，且

已然違反憲法上的平等原則（權）184。 

另外，立法者將懲罰性賠償金之請求限於依消費者保護法提起之訴訟，因此

倘若有一名消費者對於企業經營者提起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訴訟，其請求權基礎

                                                      
183 吳庚、陳淳文（2021） ，《憲法理論與政府體制》，七版，頁 158，台北：三民。 
184 詹森林（2006） ，《民事法理與判決研究（四）-消費者保護專論（2）》，初版，頁 5，台

北：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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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然未援引消費者保護法之相關規定，此時該名消費者即不得請求懲罰性賠償

金，如此差別待遇之方式似亦未見合理之理由。更進一步言之，美國的懲罰性賠

償金制度適用於一切侵權行為185，而社會上的各個角落，無時無刻都在發生侵權

行為，且某些侵權行為之惡性甚至高於企業經營者因其產品或服務未達當代服務

品質之惡性，則其是否符合憲法所保障之平等原則（權），即有疑義186。 

申言之，憲法之平等原則（權）係基於實質平等之要求，故立法者對於同一

事物固然得為差別處理，然其重點應在於其差別待遇是否合理187。觀諸消費者保

護法第 51 條規定於民國 104 年的修正意旨，其闡明了該條之目的在保護消費

者不受企業經營者為獲利而為惡意侵害，並透過提供消費者更優惠的賠償，試圖

以此規定嚇阻不肖企業。足見，立法者之目的係為了嚇阻不肖企業，故特賦予消

費者請求懲罰性賠償金之權利。然，前述所指出之企業經營者於同一事故中，同

時造成消費者與第三人的損害侵害之例子中，如未能賦予第三人請求，恐較諸賦

予第三人請求權之情形，更難以發揮懲罰、嚇阻不肖企業之目的188，故其差別待

遇之理由顯然難認合理。換言之，如要透過懲罰性賠償金發揮私人檢察官之功能，

則自應擴大其請求主體，始能發揮其目的。 

另一方面，目前我國法律體系下並未有懲罰性賠償金之一般化規定，日常生

活中不乏其他惡性較企業經營者為獲利而為不法侵害，更嚴重的侵害行為，如媒

體侵害他人名譽之行為189，甚至是更令人厭惡的通姦行為，此等行為同樣具有嚇

阻及懲罰之必要，然立法者卻僅於部分特別法中始定有懲罰性賠償金之規定，保

障是否充足，猶值存疑。因此，如一被害人面臨更嚴重侵害，將因其非屬特別法

所規定之請求主體，導致其明明受有更嚴重侵害，卻無法請求懲罰性賠償金之情

                                                      
185 王澤鑑，前揭註 30，頁 218。 
186 王澤鑑，前揭註 30，頁 218；許政賢（2016），〈侵權行為責任中精神損害賠償與懲罰性賠償

金－以消費者保護法第五十一條為例〉，《政大法學評論》，第 146期，頁 365-367。 
187 吳信華（2021） ，《憲法釋論》，四版，頁 290，台北：三民。 
188 詹森林，前揭註 184，頁 5。 
189 王澤鑑，前揭註 7，頁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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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而此一情況，於實質上並無理由得以正當化，則以整個法律體系觀察及法益

保護之觀點而言190，應認其違反平等原則。再者，自另一角度觀察，如立法者認

為一被害人面臨較企業經營者為營利所致之侵害更嚴重之侵害，僅需基於損失填

補原則填補其損害，則消費者向企業經營者請求懲罰性賠償金是否仍屬正當目的

及目的之價值成適當比例191，而無違比例原則，亦值存疑。 

固然在實際層面上，人民欲以其他特別法規定有懲罰性賠償金之規定，而一

般侵權行為中未有此規定，進一步認為特別法之規定違反平等原則（權）及比例

原則，尋求憲法上之救濟恐有相當之難度192。惟，憲法平等原則（權）之要求並

不僅限於對行政及司法之要求，對立法權同樣有拘束作用，而平等原則（權）對

於立法之拘束則體現在法律制定上的平等193。因此，就現況而言，我國法制體下

對於法益的保護係處於不平等之狀態，倘若我國仍要保有懲罰性賠償金之制度，

則立法者即不應忽視此一現實，而應積極透過立法解決法律體系對於法益保護不

平等之問題。職是之故，如要在我國法律體系下持續保有懲罰性賠償金之制度，

最直接之作法即係不再將懲罰性賠償金制度規定於特別法中，而宜有一般性規定

使法律體系恢復平衡並且使法院判處懲罰性賠償金時有所依循，或至少應將某些

惡性更為重大之類型加以規定懲罰，避免有輕重失衡之情形。退步言之，縱使未

能就懲罰性賠償金制度訂立一般性規定，仍應積極尋找為何針對某些特別法領域

內須賦予其被害人有請求懲罰性賠償金之權利，以正當化給予其差別待遇之理

由。 

第三節 小結 

                                                      
190 許政賢，前揭註 186，頁 366。 
191 吳庚、陳淳文，前揭註 183，頁 170。 
192 依照憲法訴訟法第 59 條第 1 項規定：「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對於受不

利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規範或該裁判，認有牴觸憲法者，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

決。」人民需要用盡救濟程序後始得聲請釋憲，且須針對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規，然立法

者從頭至尾未曾賦予人民請求權，則於裁判中更無適用法規之問題，是人民應難以救濟。 
193 許育典 （2022） ，《憲法》，十二版，頁 191，台北：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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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前古文明時期的倍數賠償金一向被認為是懲罰性賠償金之起源，惟二者

間卻仍存有一定程度之差異。本章透過發源於西亞的《漢摩拉比法典》為例，介

紹目前所知最早之倍數賠償金規定，指出西元前古文明時期的倍數賠償金與懲罰

性賠償金二者雖同具有「賠償予被害人」及「加害人支付之數量（額）超過被害

人實際損害」之特徵。惟，西元前古文明時期之倍數賠償金規定通常已先預定加

害人應賠償予被害人之損害額倍數，而不再另行考慮加害人之惡性程度，如此可

能發生惡性較輕者與惡性較重者受相同處罰之不合理現象。相對而言，懲罰性賠

償金雖亦普遍被認為具懲罰功能，然加害人應賠償予被害人之數額，則是在衡量

加害人惡性後之結果，故理論上應較不容易發生惡性不同卻為相同評價之不公平

現象。 

其次，本章介紹了日耳曼人入侵歐洲大陸導致西羅馬帝國滅亡後，所採取的

統治政策係以屬人主義為導向，並未將其自身文化強加於被統治者，也因此羅馬

法仍能保留於西歐諸國的文化中。而後因《查世丁尼法典》的偶然發現及當時的

時空背景亟需大一統之法律，進而促使了羅馬法復興及「歐洲共同法」的出現。

然而，古羅馬帝國的《十二銅表法》及當時歐陸國家社會上普遍仍存在著倍數賠

償金制度，但卻在歐洲共同法逐漸成形的過程中，遭到有意識地排除。學者推論

其原因可能是來自當時的城邦政治下，統治者急切地需要擴張權力且因長年頻繁

的戰爭導致軍費短缺，因此刑事罰金成為了統治者的最佳工具，進而促使了倍數

賠償金制度被排除在歐洲共同法之外。而這樣的背景也影響了日後歐陸國家對於

懲罰性賠償金之看法。不過，近來有學者研究指出，部分歐陸法系國家對於美國

懲罰性賠償金判決執行之議題，其所持之態度已較為鬆動。是本文以為，如能給

予懲罰性賠償金制度更強調填補損害之正當化理由，則歐陸法系或有較高之誘因

接受，而此一改變有助於降低國家間判決執行的阻礙，對於當今全球化的經濟發

展，應有所助益。 

再次，本章介紹了現代懲罰性賠償金於英國普通法的起源來自於英國公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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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人民的不當壓迫，因法院認為倘若只填補原告之損害無法避免類似的事情再

次發生，故判處了被告應賠償原告懲罰性賠償金。而後懲罰性賠償金被使用於傷

害、非法監禁、誹謗、誘姦等類型的案件上，其類型大多係對人的侵害。而承襲

英國法制之美國也在其獨立後陸續出現了許多懲罰性賠償金判決。然而，到了十

九世紀卻因懲罰性賠償金嚴重影響企業經營，而掀起了懲罰性賠償金制度的存廢

論戰。由於當代美國仍存有懲罰性賠償金制度，足見在制度存廢論戰中，贊成者

獲得了勝利。不過，近代由於鉅額懲罰性賠償金之判決時不時出現，且在媒體鋪

天蓋地地渲染下，引發了美國各州對於懲罰性賠償金進行限制之浪潮。另外，懲

罰性賠償金最常引起討論的為其合憲性問題，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針對懲罰性賠償

金是否違反禁止雙重處罰條款、禁止過度罰金條款及正當法律程序條款先後作出

判決。就結論而言，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並未直接宣告懲罰性賠償金違憲，其態度

應係欲使懲罰性賠償金處於可控制的狀態，且應該具備一定程度之可預測性。另

外，從上述歐陸法系國家及英美法系國家對於懲罰性賠償金之立場觀察，歐陸法

系國家似乎轉而對於懲罰性賠償金持以較為開放的態度；英美法系國家則開始逐

步限縮，兩個不同之法系間，似乎都正朝著一個較為折衷的方向靠攏。 

另一方面，在審視完美國憲法上的發展歷程後，本文在本章的最後回頭來觀

察消費者保護法中之懲罰性賠償金規定。本文以為，消費者保護法第 51 條在我

國可能面臨違反一行為不二罰原則及平等原則（權）之憲法層次問題。而，目前

我國懲罰性賠償金規定均規定於特別法中，於民法中並未有一般性規定，故將面

臨法益保護不平等之問題，而有違平等原則（權），故本文以為如仍要保留懲罰

性賠償金制度，或有於民法增訂一般性規定之必要。縱使未能增訂，亦應積極尋

找為何針對某些特別法領域內須賦予其被害人有請求懲罰性賠償金之權利，以正

當化給予其差別待遇之理由。 

目前之懲罰性賠償金之給付對象仍為被害人，則在強調懲罰、嚇阻功能之同

時，是否猶能使被害人名正言順取得此筆「意外之財」？而，傳統上以激勵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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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法律作為被害人取得此筆意外之財之理由，是否足夠而無檢討空間？制度選

擇上，是否應以國家或成立基金作為懲罰性賠償金之收受對象較為適當？以上問

題，為本文擬在在於本論文中加以釐清，是本文將於下一章中透過深入審視懲罰

性賠償金所欲發揮之功能，以分析如以被害人作為取得懲罰性賠償金之主體，是

否適當而無應檢討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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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懲罰性賠償金之意義、定位及其功能再探討 

第一節 懲罰性賠償金之意義及體系定位 

近年來，立法者於許多特別法中引入了懲罰性賠償金之規定，其中引起最多

關注，且文獻討論最熱烈、裁判數量最豐的不外乎為消費者保護法第 51 條規定。

而懲罰性賠償金最大的特色在於因其帶有懲罰及嚇阻的目的在，使得被害人在向

加害人請求賠償時，得請求超越其所受實際損害之賠償。由於我國民法主要繼受

自德國、瑞士等歐陸法系國家，故懲罰性賠償金制度之上述特色不免與我國對於

損害賠償之目的在填補損害之理解有所不同。有學者直接表明損害賠償之目的完

全只在填補被害人的損害，而對於懲罰性賠償金制度採取了否定的態度，且其認

為懲處加害人之工作已由刑事責任所擔綱，殊無再課予加害人懲罰性賠償金之理

由及必要，否則對於加害人之懲罰實在過於苛刻194。 

不過，懲罰性賠償金自首次引入我國以來已三十餘載，實務應用已多，且目

前立法者似亦無廢除此制度之打算，故問題之癥結點應自制度存廢轉向至如何對

該制度進行理解，並使其和諧地融入我國法制體系中。目前，我國之損害賠償法

制體系仍以損害填補為其主軸，於此前提下應如何理解懲罰性賠償之功能，應係

值得仔細探究之問題。 

第一項 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與懲罰性賠償金 

第一款 風險社會與國家保護 

工業革命為世界帶來嶄新的變化，人類的生活型態也因此大幅度地改變。傳

統社會原來的農村漁牧經濟也逐漸被以經濟發展為導向的工商社會所取代。整體

社會的進步造就了世界人口大量提升、經濟快速發展、疾病治癒率提高及專業技

                                                      
194 朱柏松，前揭註 9，頁 4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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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大幅創新等益處，不過卻也帶來更多新穎的風險及挑戰，例如：深埋於地底負

責運輸易燃氣體的管線因人為操縱不當而爆炸、核能發電廠因強烈地震之故造成

輻射物質洩漏等，甚至日常生活的交通意外也是奪走人民生命的一大原兇。由於

現代社會的風險與傳統社會所認知到的風險不同，其規模往往較大且事前難以預

測，事後亦難以承擔。甚且，某些風險源頭往往肇因於組織化的失職，故如僅僅

期待人民努力規避風險已然不切實際。身處在一個風險社會，人民最需要的是安

全的生活，而人民之所以將其權力交由國家行使自係因人民信賴國家得以對其權

益提供有效的保障，故國家自應提供人民適切的保護195。 

現代國家因社會發展，國家之角色自警察國、法治國，進展至社會福利國196，

故國家自原來的無為而治，轉變為積極透過制定規範、法院判決及提供給付等方

式，追求社會安全、社會正義及公共福祉197。且在憲法保障人民基本權之要求下，

國家的義務，已不僅僅是消極不侵害人民的權利，而是應更積極的承擔保護人民

的責任，是有學者即謂現代國家已然成為所謂的「保護國家」198。基於「保護國

家」之理想下，國家於危害發生前，即應積極透過行政法、刑法或私法等各種手

段有效率地保障人民權利，進而達成預防風險之目標；而在危險發生後，則須建

置完善的制度，使人民在受到侵害後不會因此無所適從，而係得以透過運用事後

救濟手段以保障自身權利。損害賠償法制之存在即係為達成此一目標，有了健全

的法制，人民方得以在遭受他人不法侵害時透過向法院尋求救濟之合法手段維護

自身權益。 

第二款 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成立 

我國民法關於損害賠償之規定係建立在全部損害賠償原則、禁止得利原則、

                                                      
195 王澤鑑，前揭註 7，頁 1-2。 
196 王澤鑑，前揭註 7，頁 2。 
197 許育典（2003），〈社會國〉，《月旦法學教室》，第 12期，頁 38-40。 
198 王澤鑑，前揭註 7，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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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經濟性原則及債權人利益理論與構成要件原則上199。其中較為重要的全部損

害賠償原則，代表了損害賠償義務人應對被害人所受之損害負擔全部之賠償責

任；而禁止得利原則係指被害人不得請求或保有損害賠償以外之利益200。換言之，

在我國損害賠償之基本原理原則要求下，被害人僅能向加害人請求與其所受實際

損害相等之賠償，無法再請求額外的利益。而損害賠償責任發生時，原則上加害

人應先嘗試回復原狀，唯有在無法回復原狀或法律另有規定時，方以金錢賠償取

而代之201。 

損害賠償之成立可能來自於契約責任或侵權行為，承接上述風險社會之說

明，當代損害賠償之成立有極大部分來自於侵權行為。而一個人之行為對他人所

造成之影響是否構成侵權行為，其所應考慮者為被害人權益保護及一般人行為自

由間之平衡202。換言之，認定某種行為是否構成侵權行為，其本質係在確立社會

共同生活所應遵循之行為準則203。基於法益所有人自行承擔損害之原則，被害人

所受之損害，原則上應先由其自行承擔，唯有在具備充分理由時始得將損害轉嫁

予他人承擔，故侵權行為法之各項法則即在決定何種情形下得以將損害轉嫁予加

害人204。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

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其規定僅有在行為人故意或過失侵害他人權利時，該

他人始得向行為人請求損害賠償。申言之，本條為我國民法將過失責任作為歸責

事由之具體規定，體現了行為人僅有在具有故意或過失之前提下，始須就其所為

負責。過失責任原則的貢獻在於其擴大了侵權行為法的適用範圍及促進社會經濟

發展，使行為人不再動輒得咎，面對創新活動時不至裹足不前，進而妨害社會整

                                                      
199 王澤鑑，前揭註 7，頁 14-15。 
200 王澤鑑，前揭註 7，頁 14-15。 
201 曾世雄，詹森林續著（2005），《損害賠償法原理》，二版，頁 17-18，台北：新學林。 
202 王澤鑑（2021） ，《侵權行為法》，增補版，頁 6-7、34，台北：自刊；陳聰富（2022） ，

《侵權行為法原理》，二版，頁 2，台北：元照。 
203 王澤鑑，前揭註 7，頁 9。 
204 王澤鑑，前揭註 202，頁 10-11；陳聰富，前揭註 202，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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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的進步205。 

前已論及，侵權行為法之意義在於調和權益保護及一般人行為自由，藉由過

失責任原使得行為人從事社會活動時有所適從，而其得透過加強注意義務避免

「損害轉嫁」至自身，達成趨吉避凶之目的。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意義雖具有道

德非難、嚇阻、損害分散之功能206，然歸根究柢其本質仍不脫填補損害之目的，

故即便發生侵權責任後，承擔損害主體自被害人轉嫁至行為人，行為人之賠償上

限仍僅限於被害人所受之實際損失。以損害填補原則作為損害賠償之根本原則，

使行為人在進行社會活動時，得以清楚預見其所應承載之風險上限，並得透過其

他的社會機制如責任保險分擔其承受之風險。因此，無論是過失原則或是損害填

補原則，其賦予行為人之意義在於使行為人在進行社會活動時，得清楚知悉其所

面臨之風險為何，而得透過仔細評估進行選擇，且不致承擔過於沉重之責任。 

侵權行為法上之歸責原則尚有所謂的無過失責任，即不以行為人之故意或過

失為責任成立要件，德國法將之稱為危險責任；英美法則稱之為嚴格責任，其基

本思想在於「不幸損害」之合理分配，係基於分配正義之理念207。然而，在危險

責任之框架下，行為人之責任雖看似沉重，但其仍得透過責任保險制度分散風險

208。再者，縱使行為人負擔了危險責任，不過由於損害填補原則之存在，行為人

仍得合理預見其所應負擔之責任上限。 

第三款 侵權行為與懲罰性賠償金 

侵權行為法之意義既在權衡被害人之權益保護及一般人之行為自由，則在侵

權責任發生後自不應過於偏重其中一方之保護或使其中一方承受過重之責任。換

言之，被害人雖然在侵權行為事件中係權益受侵害之主體，但並不意味著應給予

                                                      
205 王澤鑑，前揭註 202，頁 11-13。 
206 陳聰富，前揭註 202，頁 3-8。 
207 王澤鑑，前揭註 202，頁 15。 
208 王澤鑑，前揭註 202，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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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無止盡之保護。此外，侵權責任中將損害轉嫁之意義僅代表由行為人承擔被害

人之不幸，並不代表應使被害人得就此受有利益。更何況，如行為人進行社會活

動時無法合理預見其所應承擔之責任上限，則其進行社會活動時顯然將選擇最保

守之手段，對於整體社會之創新及發展顯屬不利。 

懲罰性賠償金制度之本質雖為侵權行為責任209，然因其肩負懲罰及嚇阻之社

會功能，故被害人得依此制度主張超越其所受實際損失之賠償金。然，當被害人

得突破損害填補原則，請求超越其所受實際損害之賠償，似乎已然溢脫侵權行為

係為平衡被害人權益保護及一般人行為自由間之目的。蓋，侵權行為所欲處理之

問題應係風險分配及損害由何人承擔之問題，似不應有使被害人為懲罰加害人而

因此得利之問題。職是之故，帶有懲罰意涵之懲罰性賠償金制度是否可被認為屬

於侵權行為損害賠償體系下之一員，即不免有人將對此產生質疑，本文將於此節

最後以消費者保護法第 51 條規定進行探討。又，在民、刑分立的現代法律思維

下，是否仍適宜由民事責任承擔懲罰之任務，乃本文擬於下文中探討之問題。 

第二項 民、刑分立下之懲罰工作是否得由民事責任擔綱？ 

第一款 民、刑不分走向民、刑分立 

在中國漫長兩千多年的帝制歷史中，其法制體系下始終未曾出現過一部獨立

的「民法典」210。一直到 1911 年，清朝政府始草就了「大清民律草案」，此為

中國法制史上首部民事實體法法典，不過在來得及頒布前，清朝即宣告滅亡211。

中國法制史上雖未曾出現過民法典，不過在其官方律典中，仍有部分規定涉及當

                                                      
209 戴志傑（2018），〈《消費者保護基金》－以懲罰性賠償金作為其經費來源的可行性研究〉，

《靜宜法學》，第 7 期，頁 176 
210 王泰升（2019） ，《台灣法律史概論》，五版，頁 47-49，台北：元照；黃源盛（2009年 10

月），〈從民刑混沌到民刑分立－三訪民國初期大理院民事審判法源〉，發表於：《東アジア史上

における中國訴訟社會の研究研討會》，京都大學（主辦），京都，頁 2。 
211 黃源盛，前揭註 210，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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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所認為之民事事項，例如：在大清律例之戶律婚姻門條：「…許嫁女，…輒悔…，

笞…杖…，追還財禮。」不過其法律效果主要是各種刑罰，與當今之民事規定相

去甚遠212。而從上述規定可看出中國傳統法制民、刑不分之色彩，且晚清論者對

於民、刑事規範之理解，係認為二者之目的均在於定紛止爭、安寧社會，而民法

所規範者只是較為輕微的「民間細故」，是兩者之區分並不明顯213。 

中、日甲午戰爭後，清朝政府戰敗與日本簽署《馬關條約》，被迫將台灣及

澎湖割讓予日本，而後台灣開啟了將近五十年的日治時期。在日本的殖民統治下，

歐陸法系的現代民、刑法典也隨之被引入台灣。而當時日本統治當局為配合日本

新刑法的制定，於台灣推動民、刑分別立法之政策214。其於 1908 年 8 月以律

令發布「台灣刑事令」及「台灣民事令」，使台灣人民得適用日本之刑法及民、

商法，為台灣帶入了民、刑分立之色彩215。國民政府來台後，則隨之將中國於 1930 

年代初所完成具有現代意義之歐陸民法及中華民國刑法典引入台灣216，也就此確

立了台灣民事責任與刑事責任分立的體制特色。雖然，民事責任與刑事責任因政

策因素導致分立，不過二者皆係出於對不法行為之反應，故於本質上具有相同之

倫理根源217。此一觀點，亦可自上述晚清之論者對於民、刑事規範之理解得到印

證。 

第二款 民、刑分立後 

司法院大法官於審理刑法第 310 條誹謗罪是否違憲時曾就國家應選擇刑事

責任或民事責任作為限制手段，於釋字第 509 號解釋表示過如下意見：「惟為

保護個人名譽、隱私等法益及維護公共利益，國家對言論自由尚非不得依其傳播

方式為適當限制。至於限制之手段究應採用民事賠償抑或兼採刑事處罰，則應就

                                                      
212 王泰升，前揭註 210，頁 48。 
213 黃源盛，前揭註 210，頁 3-7。 
214 王泰升，前揭註 210，頁 244-245。 
215 王泰升，前揭註 210，頁 244-245、280-281。 
216 王泰升，前揭註 210，頁 245-247、286-287。 
217 王澤鑑，前揭註 30，頁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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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守法精神、對他人權利尊重之態度、現行民事賠償制度之功能、媒體工作者

對本身職業規範遵守之程度及其違背時所受同業紀律制裁之效果等各項因素，綜

合考量。以我國現況而言，基於上述各項因素，尚不能認為不實施誹謗除罪化，

即屬違憲。」質言之，國家就某一不法行為應採用何種手段為適當限制，得在綜

合考量各項因素後選擇其所認為之適當方式。由此足見，國家得以考量各項因素

決定以民事責任或刑事責任作為其政策執行方式。不過，國家在思考應選擇民事

責任或刑事責任或甚至是兼採時，須考量制度上所應發揮之功能是否有所區別，

否則如二者發揮之功能相同，對於行為人之行為自不免有重複評價之嫌，如前文

所舉之計程車司機包車案例即為明顯例子。 

民事責任與刑事責任二者雖具有相同之倫理根源，但在現代法制下已演變為

二個獨立的機制，分別於所屬領域內發揮個別之功能218。就刑事責任而言，現代

刑罰之目的已不僅僅止於制裁報應，而是在制裁報應以外融入了一般預防及特別

預防之需求，使行為人負擔與其行為責任相稱之罪刑，而我國刑法第 57 條即明

白地宣示了罪責原則之精神219。換言之，當代刑罰之目的實際上係結合了報應及

預防之功能，用以懲罰行為人過去所為之犯罪行為，並預防行為人或社會上之其

他人將來不得為相同之犯罪行為。另一方面，民事責任則旨在填補損害並直接保

護被害人之利益，且未若刑事責任在判定責任有無時，須特別考慮非難性之有無

及程度大小。民事責任在考慮行為之非難性有無時，並未特別區分行為人之故意

或過失且不處罰未遂220。 

雖然當代之民事責任與刑事責任已演變為二個獨立的機制，但二者之最終目

標終究是管控不法行為。誠如前述之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意旨，國家在綜合考量全

部因素後，本得依其判斷採取適當之手段作為對不法行為之回應。且民、刑分立

                                                      
218 王澤鑑，前揭註 30，頁 215。 
219 許澤天（2021），《刑法總則》，二版，頁 24-25，台北：新學林；王皇玉（2021） ，《刑法

總則》，七版，頁 621-623，台北：新學林。 
220 王澤鑑，前揭註 30，頁 215-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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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究只是政策上之選擇，並非有絕對之對錯可言，是以縱使在民、刑分立之後，

立法者欲將懲罰之工作交由民事責任執行亦無不可。更何況，在人類的法制史上

民事責任與刑事責任的分立並非法律本質之自然現象，其分立不過係法律發展之

偶然結果，且其分化價值之所在乃係因分化後能更符合當代人民之需求221。換言

之，民、刑分立只是一種對制度現況的描述，它並不是一項應該被緊緊抓住，不

能被打破的鐵則。體系的分化只不過是一種技術上之操作，其背後所追求之目的

皆係如何能保障人民合法的權利222，是如立法者考量了當代社會的需求，在民事

責任中引入了懲罰之功能，僅僅因民、刑分立之故，拒卻了一項適合當代社會的

制度，反而是捨本逐末。誠然，由一私人執行另一私人之懲罰是否具有正當性，

不免受人質疑。然，這實乃另一層次需要為其建構合適理論之問題，並不會因在

民、刑分立後立法者即不得在考量當代社會需求後，將所欲發揮之懲罰功能交付

給民事責任。 

第三款 懲罰由私人執行所面臨之質疑 

然，不可忽略的是，對人民進行懲罰在當代社會本應係由國家所專門獨占之

權力，如今若改由私人執行不免遭受質疑。蓋國家是由全體人民組成，也唯有國

家足以代表整個社會群體對犯罪者進行譴責，故僅有國家執行之懲罰始得稱為刑

罰223。換言之，國家之所以得懲罰行為人之正當性在於，因國家有權代表整個社

會群體，其他機構或私人並不具備充分之代表性。因此，如由私人對加害人進行

懲罰，由於其並無法代表整個社會群體，故由其所為之懲罰，似乎不具有正當性，

充其量僅能稱其為私人復仇。若於民事責任中引入懲罰性之功能，則其所施以之

懲罰雖猶須經法院之裁判始能達成，然終究屬於私人復仇。更何況，在私人無法

充分代表整個社會群體時，由其取得對行為人施加懲罰效果所帶來之好處，恐亦

                                                      
221 楊靖儀，前揭註 16，頁 67-68。 
222 何建志，前揭註 4，頁 267。 
223 簡士淳（2011），〈論國家對刑罰權的獨占－建構刑罰理論的內部論證〉，《刑事法雜誌》，第 

55 卷 第 3 期，頁 48-50。 



doi:10.6342/NTU202304376

 

59 
 

被認為不具備正當性。 

懲罰性賠償金具有懲罰及私人報復功能文獻上已多有承認，且雖然由國家進

行懲罰正當性最為充足，然如私人復仇有需達成之特定必要目的，似無一概不允

許之理。因此，本文以為如私人復仇有其正當理由及特定目的達成之必要時，國

家將此權力交給私人亦無不可。然而，雖本文並不反對由私人透過特定制度對另

一私人進行懲罰。然本文之立場仍係，縱使國家允許私人對於另一私人進行復仇，

惟該筆用以復仇之懲罰性賠償金本質上仍屬社會全體之利益，故如由私人取得懲

罰性賠償金之全額，正當性仍嫌不足。本文囿於架構之編排，擬將本文之想法於

下文中陸續闡釋說明之。 

第三項 懲罰性賠償金之意義及性質 

第一款 定義 

懲罰性賠償金為一種使被害人得向加害人請求超出其所受實際損害之制度，

如單以此特徵觀察，則來自西亞的《漢摩拉比法典》中之倍數賠償規定可被認為

係其最早之先河。然，前已論及部分西元前古代帝國之倍數賠償金制度，其概念

與現代懲罰性賠償金制度仍有所不同，因此目前普遍認為現代懲罰性賠償金制度

係起源於英國普通法。而在其長遠的發展歷史中，人們根據懲罰性賠償金所具有

之特性為其取了許多別名，其曾經被稱呼為：「痛苦金」（smart money）、「復

仇性賠償金」（vindictive damages）、「刑罰性賠償金」 （punitory damages）、

「刑事的賠償金」（penal damages）、「加重性賠償金」（aggravated damages）、

「額外的賠償金」（additional damages）、「充分的賠償金」（plenary damages）、

「虛構的賠償金」（imaginary damages）及「推定性賠償金」（presumptive damages）。

而其名稱為其賦予之意義有在表達其復仇之特徵或是其帶有刑罰之性格，不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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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意義仍係在表述被害人得請求超出其實際損害以外之損害賠償224。 

而關於懲罰性賠償金之定義雖眾說紛紜225，惟如參照美國著名之權威法律辭

典布萊克法律辭典（Black's Law Dictionary）之解釋說明，懲罰性賠償金係指：

「當被告作出了魯莽、惡意或是欺騙之行為時，其所被判處超過被害人實際損害

之賠償金。具體而言，此等賠償金係用以懲治加害人或是用以殺雞儆猴，警惕社

會上其他人226」。而美國侵權行為整編法對懲罰性賠償金所下之定義則為：「懲

罰性賠償金是為了懲罰一個人的極度可憎行為，並嚇阻該人或社會上之其他人不

再為相同行為，而在填補性損害賠償及象徵性損害賠償以外所給予之賠償」227。

由以上之定義可知，懲罰性賠償金之重要目的係在懲罰行為人之魯莽、惡意或是

欺騙行為並以此行為警惕社會上之其他人，以避免相同行為再次發生，可見其帶

有強烈的公益屬性。 

第二款 性質及所適用之訴訟程序 

由於懲罰性賠償金具有懲罰及嚇阻之特徵但卻交由私人加以執行，故懲罰性

賠償金之性質被認為係介於民事責任與刑事責任間，而具有準刑罰之性格228。也

因為懲罰性賠償金具備此種民法與刑法混合的特性，故亦有將之稱為刑事侵權

（crim-tort）229。在美國某些地區甚至認為為懲罰性賠償金制度之本質應屬於刑

事罰款，而不認其具有補償之功能230。儘管懲罰性賠償金具備與現代刑罰相同之

                                                      
224 關於懲罰性賠償金所具有之不同名稱翻譯及詳細整理可參陳俊宏，前揭註 22，頁 32。 
225 關於懲罰性賠償金之詳細定義整理可參陳俊宏，前揭註 22，頁 32-33。 
226 其原文為“Damages awarded in addition to actual damages when the defendant acted with 

recklessness, malice, or deceit; specif., damages assessed by way of penalizing the wrongdoer or 

making an example to others.” See BRYAN A. GARNER, ED, BLACK'S LAW DICTIONARY, 491 

(11th ed. 2019). 
227 原文為“Punitive damages are damages, other than compensatory or nominal damages, awarded 

against a person to punish him for his outrageous conduct and to deter him and others like him from 

similar conduct in the future.”參酌自林德瑞，前揭註 1，頁 31。翻譯部分除參考林德瑞教授之同

篇文章外，另參考林家如，前揭註 20，頁 59；陳俊宏，前揭註 22，頁 33。 
228 Markel, supra note 50, at 1391. 
229 林德瑞，前揭註 1，頁 32。 
230 Owen, supra note 27, at 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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懲罰及嚇阻功能，惟因其總是伴隨侵權行為之填補性損害賠償出現，故其所適用

者仍為民事訴訟程序。 

然而，前已論及民事責任與刑事責任雖同樣係在處理行為人之不法行為，但

因現代法律制度係朝向民、刑分立之方向發展，使其各有所應適用之訴訟程序。

而由於刑事責任所帶來的法律效果往往將造成行為人財產權、人身自由甚至是生

命權的侵害，對於人民的基本權侵害或影響較大，故刑事訴訟程序中所適用之程

序通常較為嚴謹，例如：刑事訴訟程序係採取嚴格證明法則，對於舉證責任程度

之要求往往較諸民事責任所要求高。在刑事訴訟程序中，代表國家追訴犯罪之檢

察官所應盡之說服責任須達到「毋庸置疑」之程度，始能使法院確信行為人已構

成犯罪。高強度之說服責任固然可能導致部分實質犯罪者逍遙法外，但為能減低

冤獄之機率，且本於寧可錯放一百，不錯殺其一之法理，此種要求顯然為必要之

惡231。相對而言，英美法系就民事訴訟程序中之採證要求則係採取優勢證據之證

明度，亦即在兩造分別提出證據後，經由法官或陪審團加以審視並就其所訟爭之

事實，認兩造中何者之主張有較大之可能者，則該方即屬優勢之一方232。而我國

民事訴訟中就事實之認定，則係要求當事人所提出之證據使法院依普通之經驗法

則，主觀上信其為真實即可233。換言之，其所要求之真實並非絕對的真實。 

懲罰性賠償金之訴訟雖然係由私人所提起，使其看似僅屬於私人與私人間之

民事糾紛，然不可否認的是其最終所產生之效果是確確實實對被告產生了懲罰及

嚇阻之作用。而由於此種具有懲罰及嚇阻之特色，似乎較偏向刑罰性格，理論上

似應適用刑事責任相關法理及訴訟程序。然，即便是在懲罰性賠償金制度發展較

為成熟之美國，其仍舊未提供懲罰性賠償金制度之被告如同刑事訴訟程序所應有

                                                      
231 王兆鵬、張明偉、李榮耕（2020） ，《刑事訴訟法（下）》，五版，頁 192-194，台北：新學

林。 
232 戴志傑，前揭註 14，頁 29-31、33；姜世明（2021），〈證明度之弔詭性－評最高法院 108 

年度台上字第 1437 號民事判決〉，《月旦裁判時報》，第 104期，頁 78。 
233 陳計男（2014），《民事訴訟法論（上）》，六版，頁 467，台北：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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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保障措施，顯見其在美國同樣並未被歸類於刑事體系下之一環234。由此可見，

懲罰性賠償金制度下之被告所受之程序保障並未如刑事被告般之充足。 

惟自實質層面觀之，當加害人遭受懲罰時，無論其執行者係私人或是國家，

對於其而言同樣將造成其財產權影響或侵害。因此，對於這些財產權同受影響或

侵害之人所應給予之保障自不得因其執行主體之不同，而在無正當理由之下，給

予不合理之差別待遇。而在我國，目前對懲罰性賠償金之審理程序同樣係透過民

事訴訟程序進行審理。惟我國刑法中亦有與懲罰性賠償金效果幾近相同之罰金制

度235，其目的乃透過剝奪行為人之財產權以發揮懲罰及嚇阻之效果。而刑法對於

六個月以下之短期自由刑，尚規定有易科罰金之替代制度236，其目的乃係在為救

濟短期自由刑之流弊，以避免受刑人於獄中感染惡習再次危害社會237，是司法實

務針對情節較輕微之犯罪時，通常多會給予易科罰金之替代措施。正因如此，短

期自由刑原本所應發揮之剝奪行為人人身自由之效果，則轉而由罰金所取代。罰

金或是作為短期自由刑替代措施之易科罰金制度皆會造成行為人財產權之侵害，

然因其被規定於刑法中，是其所適用者為刑事訴訟程序，故而有著較為嚴格的舉

證責任要求，對於行為人之程序保障較為充足。惟，懲罰性賠償金雖帶有填補被

害人損害之效果，但其同樣帶有懲罰及嚇阻功能，被告所受之不利益與罰金刑或

屬替代措施之易科罰金本質上並無不同。然，現行制度下卻因執行主體為私人故

適用民事訴訟程序，進而使行為人在面臨相同侵害時，卻在較為不足之程序保障

中進行訴訟，對於其程序保障是否有所不足，似乎已不言可喻。 

第四項 消費者保護法懲罰性賠償金於我國法制體系下的定

                                                      
234 戴志傑，前揭註 14，頁 33。 
235 如刑法第 266條規定：「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賭博財物者，處五萬元以下罰

金。」 
236 刑法第 41條第 1項規定：「犯最重本刑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之罪，而受六月以下有

期徒刑或拘役之宣告者，得以新臺幣一千元、二千元或三千元折算一日，易科罰金。但易科罰

金，難收矯正之效或難以維持法秩序者，不在此限。」 
237 王皇玉，前揭註 219，頁 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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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第一款 實務及學說見解 

我國傳統對於損害賠償法功能之理解為損害填補，並未認其有懲罰或嚇阻之

功能。故有學者認為，懲處行為人之惡性已由刑事責任所涵蓋，毋庸再對行為人

課處懲罰性賠償金238。此種理解應係建立在傳統民、刑分立之觀點下，懲罰及嚇

阻之任務應係由刑事責任所擔綱，故徹底將懲罰機制拒卻於民事責任之外。然而，

近來立法者為達成特定政策目標，在眾多特別法訂定了懲罰性賠償金之規定，顯

示出立法者已做出了立法上之政策選擇。如仍堅守民、刑分立之立場，則懲罰性

賠償金制度或許根本不應該被引入，是再無討論其體系定位之意義，但對照目前

的法制現況而言，此種觀點顯然已不切實際。況且，前文已論及，民、刑分立不

過是一種對現行法律制度之描述，且為歷史發展之偶然情況，並非不可打破之鐵

則，因此並不應該僅以我國係採用民、刑分立之體制作為反對懲罰性賠償金制度

引入之理由。 

我國自 1985 年於著作權法首次引進懲罰性賠償金以來，懲罰性賠償金制度

自此正式成為我國法律體制下之一環。由於懲罰性賠償金制度存在於我國已有數

十載，是一般人民對於此制度已不算陌生，故如特別法有規定懲罰性賠償金時，

原告通常在請求損害賠償之際亦會一併請求。特別是在有委任律師作為訴訟代理

人之情況下，更是如此。透過司法院的裁判書檢索系統以懲罰性賠償金作為關鍵

字進行檢索，其含有懲罰性賠償金內容之判決查詢結果即高達數千則，顯示出懲

罰性賠償金目前於實際應用層面上已然具有重要之地位。而懲罰性賠償金制度於

實際應用上既已日趨重要，且其有別於一般之填補性損害賠償，帶有懲罰及嚇阻

功能，則其於理論上應如何界定其體系位置，自有詳加釐清之必要。 

                                                      
238 朱柏松，前揭註 9，頁 48-49。 



doi:10.6342/NTU202304376

 

64 
 

有論者自專利法第 97 條之修正理由推敲，稱立法者乃係為擴充專利侵權之

損害賠償範圍故引入懲罰性賠償金制度，是其認為立法者係將懲罰性賠償金定位

於損害賠償法之體系中239。司法實務有認為雖懲罰性賠償金之目的與傳統損害賠

償之目的在填補被害人實際上所受之損害有所不同，但仍將之定性為民事損害賠

償法之範疇240。學說上亦有將消費者保護法之懲罰性賠償金置於損害賠償種類及

損害賠償範圍之標題下進行討論241，是其應係認為懲罰性賠償金亦包含在損害賠

償法體系中。亦有認為，懲罰性賠償金之功能已脫離賠償的範圍，乃係一種在損

害賠償名義下所擬制轉化的新制度242。 

另外，亦有論者自損害管制之角度出發，跳脫出既有之損害賠償框架，認為

懲罰性賠償金制度之定位應為負責抑制損害下之懲罰性民事制裁制度，而屬抑制

損害發生之管制手段之一環，如此一來方能確保建構其特有之法理原則243。同樣

地，亦有論者認為應將懲罰性賠償金制度理解為一種民事責任上制裁手段，並將

其定位為廣義侵權行為之一環，方能適當指出其在我國法律制度上之定位244。惟

該名論者強調，其並非將之理解為抑制損害發生之手段，蓋其認為懲罰性賠償金

雖能減少事件再次發生，但卻未必能使損害減少245。 

第二款 本文見解 

首先，關於懲罰性賠償金究應置於民事或刑事責任體系下之問題，本文以為

懲罰性賠償金制度乃係發生在私人與私人間之紛爭，且係由私人開啟訴訟程序，

故將之歸類於民事責任體系下，應無疑義。其次，懲罰性賠償金制度除普遍理解

                                                      
239 陳俊宏，前揭註 22，頁 73。 
240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107 年度重上字第 87 號民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102 年

度上易字第 258 號民事判決參照。 
241 邱聰智（1996），〈消費者保護法上商品責任之探討〉，《消費者保護研究》，第二輯，頁 74-

80。 
242 何建志，前揭註 4，頁 249。 
243 楊靖儀，前揭註 16，頁 58-65。 
244 陳俊宏，前揭註 22，頁 76。 
245 陳俊宏，前揭註 22，頁 7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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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懲罰及嚇阻功能外，尚有較為人所忽略的填補非財產上損害、訴訟成本及律師

費用之功能246。是如依循上述論者之見解，將懲罰性賠償金制度另行定位於抑制

損害下之民事制裁，跳脫損害賠償法之框架之外，似乎即無法說明其所具有之填

補作用。而本文以為，填補作用對懲罰性賠償金制度而言實屬重要，其除兼顧被

害人取得懲罰性賠償金之正當性外，尚能連結至激勵被害人提起懲罰性賠償金訴

訟之作用，自不能予以忽略而應更加以強調。是本文認為，於填補功能對於懲罰

性賠償金制度仍屬重要功能之前提下，仍應將之定位於損害賠償法之體系下，方

能彰顯其填補損害之意義。 

據此，本文以為民、刑分立並非一種不能突破之準則，故將帶有懲罰、嚇阻

意義之懲罰性賠償金制度置於民事責任下應無不妥。另外，由於懲罰性賠償金制

度之填補作用屬其重要功能，自不能於體系編排時忽略此點，故仍應將懲罰性賠

償金制度置於損害賠償法之體系下。雖然懲罰性賠償須於填補性賠償成立方有發

動之空間，然其理論本質仍為侵權行為，實務上最高法院 97 年度台上字第 2481 

號民事判決亦肯認其屬於一種特殊形態之侵權行為247。另外，由於懲罰性賠償金

更加強調其懲罰及嚇阻功能，是其雖具有加害人對被害人進行不法侵害的侵權行

為本質，但仍無法與一般之侵權行為等同視之。因此，與其勉強將其歸入一般侵

權行為內，倒不如依最高法院所述將其認定為一種特殊形態的侵權行為。而如參

照消費者保護法第 51 條之條文內容，其具有獨立之構成要件及法律效果屬於

「完全法條」248，故其應為一獨立之請求權基礎。除此之外，經王澤鑑教授精闢

之說明：「懲罰性賠償係以不法行為所生之損害額（填補性損害）為基礎而附加

                                                      
246 本文將於本章第二節第五項，加以說明。  
247 最高法院 97 年度台上字第 2481 號民事判決：「按消保法第五十一條引進懲罰性賠償制

度，其目的並非在於規範企業經營者違反契約時，對消費者所負之債務不履行損害賠償責任，

而係在促使企業經營者重視商品及服務品質，維護消費者利益，懲罰惡性之企業經營者，並嚇

阻其他企業經營者仿效。該條規定責令企業經營者就因不實廣告所致消費者之損害負賠償責

任，乃侵權行為之特別形態，主要在維護交易安全，保障填補消費者因信賴廣告所受之利益損

害」。 
248 王澤鑑（2019），〈請求權基礎、法之適用與案例研習〉，《月旦法學教室》，第 200 期，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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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賠償金，從而須具備二個請求權基礎，一是填補性賠償之請求權基礎、一是懲

罰性賠償請求權基礎」249。最後，本文以為懲罰性賠償金既然具有填補損害之重

要目的，僅係因其除填補損害外尚有其他被賦予之目的在，故將之置於損害賠償

法體系下，應無不妥。 

【圖1】消費者保護法懲罰性賠償金體系圖（來源-本文自製） 

第二節 懲罰性賠償金之功能再探討 

懲罰性賠償金制度源自於英國普通法之指標案例：Wilkes v. Wood 案及 

Huckle v. Money 案。雖其起源於英國，但真正使懲罰性賠償金制度發揚光大的

地方卻是美國。而懲罰性賠償金之主要功能一向被認為是懲罰及嚇阻，用以懲治

加害人及避免相同行為再次於社會上發生。不過除此之外，學者認為懲罰性賠償

金尚有部分從屬功能，本文擬於本節中就懲罰性賠償之功能詳為說明。另外，懲

罰性賠償金制度並非一項毫無爭議的制度，除了時有所聞的鉅額賠償引起廣大社

會大眾矚目外，對於為何由被害人取得懲罰性賠償金，亦時常備受質疑。故本文

擬介紹目前美國文獻上最新提出之報復性復原力功能，同時融合本文之想法，試

                                                      
249王澤鑑，前揭註 7，頁 428-429。 

民事責任（廣義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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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如消保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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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解決此一困擾已久之問題，並盼能於下一章中為我國消費者保護法中之懲罰性

賠償金提出有益之建樹。 

第一項 懲罰與報復功能 

第一款 回復對等地位 

“Punitive damages” 為懲罰性賠償金於美國文獻中最常見且最被廣為使用之

名稱，而當中的 “Punitive” 其所代表的意義為「懲罰性的」。因此，單純自其字

面上之意義即不難理解，這是一項帶有懲罰功能的制度。而當法院在判決中提及

懲罰性賠償金制度的懲罰功能時，於通常情形下多係在表彰其報復的意涵250。報

復可謂係懲罰的最根本功能，透過對加害人施加利益損害，迫使加害人為其所造

成之侵害付出代價。作為現代懲罰性賠償金制度源頭的英國 Wilkes v. Wood 案

及 Huckle v. Money 案兩件指標性案例，其判決內容即強調了懲罰性賠償金制度

之目的包含懲罰被告的功能。由於被告惡意或輕率地做出了侵害被害人的行為，

故應該透過懲罰性賠償金制度提供社會大眾有別於刑罰形式的報復，使被害人得

通過法院進行自力報復，以維持社會和平秩序251。正因如此，在早期英美法中的

懲罰性賠償也多被應用在制裁行為人的惡意行為中。 

而在現代社會中，對於加害人進行懲罰的任務多係由刑罰所擔綱，其背後同

樣也蘊含著欲使加害人為其行為付出代價的報復思想。詳言之，國家以刑罰作為

報復之手段係為了以刑罰對加害人所造成的痛苦，平衡其不法行為對他人所帶來

的痛楚252。刑罰主要係以剝奪加害人之生命、自由或財產發揮報復之效果，惟其

執行者為國家，故即便加害人受到了懲罰，被害人亦並不會因此獲得任何物質上

之好處，充其量其僅有其內心可能稍微獲得慰藉或滿足。相對地，懲罰性賠償金

                                                      
250 DAVID G. OWEN, PRODUCTS LIABILITY 510 (8th ed.2008).  
251 林德瑞，前揭註 1，頁 34-35。 
252 王皇玉，前揭註 219，頁 617。 



doi:10.6342/NTU202304376

 

68 
 

制度則係將執行報復的權力交到了被害人手中，被害人透過提起訴訟對加害人發

起了制裁，而制裁結果所產生之好處則全歸由該名被害人取得。在現代的法律制

度下，倘若容許其中一私人透過剝奪另一私人之財產以發洩其因不當行為所生之

不滿或怒火，似乎是難以想像的。 

不過，有學者認為由私人透過提起懲罰性賠償訴訟進行報復並非不適當，蓋

如由私人自己進行報復，將能確保自由及平等兩種社會上基本價值被實踐，且因

不法行為而失去平衡的正義天平須透過相應之懲罰始得恢復253。另外，亦有學者

認為懲罰性賠償金制度將被害人想要報復之慾望，自以暴力手段的私刑報復轉移

到了和平的管道254。除此之外，尚有學者認為倘若加害人故意為刑罰規定以外之

不法行為，而其最終僅須付出補償性賠償之對價，等同宣告法律將被富人所控制，

只要有錢即得為所欲為255。在資本主義社會下，富人累積大量財富，貧富差距不

斷擴大，透過懲罰性賠償金制度應有助於遏止此一現象。甚且，懲罰性賠償金制

度亦有助於填補刑罰之不足，針對某些應該被懲罰但刑罰卻漏未規定之行為，透

過此一制度亦可發揮懲罰及報復作用256。值得一提的是，在美國許多州都認為懲

罰性賠償金制度可以用來代替私人間之報復，例如：維吉尼亞州最高法院即一再

地強調：懲罰性賠償金可以用來代替被害人對加害人的私人報復257。 

另外，因傳統的民事責任係採取損害填補原則，故縱使加害人的惡性相當重

大，但當其所造成之損害卻極小時，單純藉由賠償實際損害並無法充分評價加害

人之惡性及衡量其所應受之處罰258。學者舉一貼切案例說明此一觀點：有一加害

人故意將小孩自高樓拋下，但卻因小孩穿著的吊帶褲幸運勾住旗桿而未造成重大

                                                      
253 Owen, supra note 27, at 375. 
254 Erik Encarnacion, Resilience, Retribution, and Punitive Damages, 100 TEX. L. REV. 1025, 1048  

(2022). 
255 謝哲勝，前揭註 3，頁 118-119。 
256 Paige Griffith, Why Don't Punitive Damages Punish or Deter: Beyond the Constitution 

toward an Economic Solution, 77 MONT. L. REV. 327, 332 (2016). 
257 Encarnacion, supra note 254, at 1047. 
258 陳聰富，前揭註 2，頁 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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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害259。此一案例中，加害人對小孩之行為可謂惡性重大，但卻因小孩未受有重

大損害故如依照其所受之實際損害進行賠償時，其數額可能偏小，故以報復主義

者之觀點而言顯然未能充分評價加害人之惡性。再者，在民主的法秩序中，社會

上之每個人皆為平等之個體，並無何人之地位優於何人之情形。然而，當加害人

以惡意傷害他人或是以具有可非難性之過失傷害他人時，其行為似乎暗示了加害

人所具有之價值高於被害人，而被害人為低其一等之主體。如此一來，等同於向

社會宣示二者間關於人的價值有著高下之分260。因此，如僅有填補被害人之損害

事實上並無法打破社會對於二人有高低之分的看法。而藉由懲罰性賠償金制度賦

予被害人權力，使其得以透過向法院提起訴訟擊敗加害人並向整體社會駁斥加害

人之價值較被害人優越之訊息，以回復二者平等的地位261。 

第二款 一般人對他人施加懲罰的心理因素 

在確立懲罰性賠償帶有懲罰之功能後，近年來有學者採用心理學之研究方法

進行分析，期能釐清是什麼樣的動機會促使一個人想要對另一個人施加懲罰，使

我們能夠真正理解懲罰最後想要達到的目的是什麼（如報應或是嚇阻）262。研究

指出，一般大眾在決定是否對他人進行懲罰時，更傾向於強調報復之目的，而非

嚇阻或是賠償的意義263。而該名學者也指出，當其觀察其他心理學上的研究，其

結果也呈現出當人們在被問及什麼是最適當的懲罰時，往往無法自發性地將嚇阻

之因素一併列入考量264。也因如此，陪審團在酌定懲罰性賠償金數額時亦往往未

將最佳嚇阻之目的併同考量，與其較為相關的反而係陪審團對於被告行為所表現

出之憤怒程度265。透過心理學的研究可知，報復的功能為懲罰性賠償金制度之重

                                                      
259 陳聰富，前揭註 2，頁 24。 
260 陳聰富，前揭註 2，頁 24-25。 
261 Encarnacion, supra note 254, at 1038-1039. 
262 Maria Guadalupe Martinez Alles, Moral Outrage and Betrayal Aversion: The Psychology of 

Punitive Damages, 11 J. TORT L. 245, 251 (2018). 
263 Id. at 251-252. 
264 Id. at 253. 
265 Id. at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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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因素，並且扮演著舉足輕重之角色266。 

而在懲罰性賠償金制度中，關乎受害者是否進行報復的直覺因素為道德義憤

（Moral Outrage）及被背叛的厭惡（Betrayal Aversion），前者係指當加害人作出

了違反被害人道德準則行為時，被害人須進行報復始得回復平衡；後者則係指加

害人背叛了被害人所給予之信任，而受害者的懲罰性衝動則係為其信任遭到背叛

時所作出之反應267。這或許可以說明為何最早期的懲罰性賠償金案例即 Wilkes 

v. Wood 案及 Huckle v. Money 案的產生背景。蓋，當國王可以僅憑其意志在無

充分理由的情況下任意逮捕人民，其行為已然已違反了當時社會的道德準則，也

呈現出人民對其背叛職責的厭惡。另外，早期美國法院會對 Coryell v. Colbaugh 

案中毀棄被告婚約之行為判處懲罰性賠償金，或許某部分原因也係為反映被告背

叛了原告對其之信任。 

而近代許多懲罰性賠償之指標案例也係因大型企業之產品或服務破壞了消

費者對其之信任所產生之糾紛，例如： BMW of North America, Inc., v. Gore 案

及 Pacific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 v. Haslip 案。前者係因被告明知其所販售之

汽車並非全新，卻因其為節省成本而欺瞞向其購買汽車的消費者；後者則係因被

告的保險業務員侵吞了保險費導致原告等人所投保之保險無效，當原告發生保險

事故請求保險金時卻因此無法獲得理賠。這些案例皆在在呈現企業經營者對消費

者信任的背叛。現代社會由於分工精細，人們無法參與商品製造或服務提供的每

個過程，是消費者僅能信賴大型企業將會遵守一定之法規或標準去製造商品或提

供服務。因此，當大企業為了營利欺騙消費者，並且造成消費者權利受到損害時，

其憤怒往往反映在懲罰性賠償金之數額上，充分展現了懲罰功能與報復主義的色

彩。不過，如要透過法律去實踐報復主義，則對加害人所施加之懲罰仍應與其犯

                                                      
266 Id. at 255. 
267 Id. at 255-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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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行為相稱，始能符合正義之要求268。 

另一方面，如未能使加害人受到真正意義的制裁，則懲罰性賠償金制度是否

仍能發揮懲罰功能則有疑義。有論者即提出，大型企業為避免懲罰性賠償，多半

會將產品價格提高或是投保責任保險，則其風險及成本則變相轉嫁給整體社會承

擔269。然而，在某些競爭激烈的行業別中，企業經營者恐怕無法隨意提高價格，

則其可能被迫自行吸收懲罰之成本，而最終的受害者可能是無辜的股東270。惟本

文以為，風險與利益本即如影隨形，如欲獲取利益本即應承擔相應之風險，且股

東應善用其股東權之行使，促使公司更加謹慎為商品製造及服務提供，是由其承

擔可能遭受懲罰性賠償金之風險，應屬合理。至於責任保險部分，在美國有些州

基於公共政策之緣故，禁止責任保險將懲罰性賠償金納入承保範圍內，是即可避

免此一問題。此外，縱使法規未加以禁止，但許多保單中規定有高額的自負額條

款，故保險金的給付並不會輕易被發動，同時此種條款亦得敦促要保人善盡其注

意義務271。因此，縱使大型企業有許多風險轉嫁之手段，但在多數狀況下懲罰性

賠償金制度仍可發揮良好的懲罰功能272。 

第二項 嚇阻功能 

第一款 一般嚇阻與特別嚇阻 

懲罰性賠償金制度之嚇阻功能基本上為學說及實務所肯認，其被用以嚇阻加

害人或社會上之其他第三人，避免其再為相同之不法行為273。人類自出生以來本

即具有趨吉避凶之天性，是當其經過理性評估分析，認知到懲罰性賠償金所帶來

之重大不利益效果時，自當會嘗試規避以避免重蹈覆轍，此即為懲罰可發揮嚇阻

                                                      
268 Richard C. Ausness, Retribution and Deterrence: The Role of Punitive Damages in Products 

Liability Litigation, 74 KY. L.J. 1, 40 (1985). 
269 Id. at 41. 
270 Id. at 41-42. 
271 Id. at 42-43. 
272 Id. at 43. 
273 陳聰富，前揭註 2，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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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之原因。填補性損害賠償之意義在於，當加害人造成他人損害時需完全填補

他人所受之實際損害，其看似亦能發揮某種程度上之嚇阻作用。然懲罰性賠償金

制度卻是在使加害人填補他人所受之實際損失外，仍須進行額外的賠償，故理論

上其賠償數額更大，故所能產生之嚇阻作用應較大。 

而學說上透過區分嚇阻功能所欲作用之目標對象，分別將之稱為「特別嚇阻」

及「一般嚇阻」，前者之作用目標對象為加害人，其目的係用以確保加害人不再

從事相同之不法行為，以避免日後須負擔高額的賠償責任；後者之目標對象則是

社會上之其他第三人，透過對加害人之懲罰，使其心生畏懼而不再從事與加害人

相同之行為。同時因被害人亦可獲取高額賠償金作為獎勵，是當更多的被害人願

意提起訴訟，將使得社會上之其他第三人無法再存僥倖之心態274。 

事實上，懲罰性賠償金制度所帶有之嚇阻功能，於刑罰領域早已進行豐富之

討論，例如刑法領域中之「相對理論」即是以預防思想為基礎建構而成275。惟於

刑法領域通常係以「特別預防」及「一般預防」稱呼之，其雖與前述提及的「特

別嚇阻」及「一般嚇阻」同樣具有防止加害人或社會上其他第三人再犯之作用，

但刑法上的預防作用則更加強調刑法上的道德性與習慣性的效果276。申言之，刑

罰之所以有預防目的乃係因其更加著重在刑罰與合乎正義思想之目的相結合，亦

即當加害人接受刑罰之懲罰後，其行為必須因此獲得改善，而不會再次危害社會

277。由於懲罰性賠償金制度皆係以金錢賠償作為其法律效果，是其與動輒剝奪他

人生命或人身自由的刑罰相較，加害人較可自經濟上之原因進行評估，是其未必

能發揮道德性之效果。詳言之，縱使有一加害人預估將遭法院判罰懲罰性賠償金，

但如經詳細計算後其認為遭判處懲罰性賠償金更為划算，或是其得轉嫁成本或有

其他風險規避機制時，此時自無法再期待該加害人不會再從事相同之不法行為。

                                                      
274 謝哲勝，前揭註 3，頁 119；陳聰富，前揭註 2，頁 18。 
275 王皇玉，前揭註 219，頁 619。 
276 何建志，前揭註 4，頁 249。 
277 王皇玉，前揭註 219，頁 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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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如此，金錢賠償所帶來之懲罰效果恐會因加害人資力上之差異而產生相異之

痛苦。對於較為貧困之人來說懲罰性賠償金將對其帶來較大之痛苦，但相對地，

對於資力較高之人而言，懲罰性賠償金與其總資產相較可能僅僅如同九牛一毛，

是其縱使被懲罰恐怕亦係不痛不癢。 

第二款 法律經濟分析-成本內化與利益消除 

另一方面，在討論懲罰性賠償金的嚇阻功能時，許多文獻會自法律經濟分析

之角度出發，探討應該以何種方式衡量懲罰性賠償金，始能使其發揮最佳的嚇阻

效果。其主要方法有「成本內化」與「利益消除」，前者係以加害人作出不法行

為後衍生之社會成本作為認定損害賠償金額之基準；後者則係以剝奪加害人為不

法行為所獲取之利益為認定基準。兩者雖同樣係將實行不法行為可能被究責之機

率作為因子，但兩者在衡量賠償金額之基準則有所不同278。而相較於刑罰之目的

係為了將犯罪行為排除於整體社會中而採取「完全嚇阻理論」，民事侵權行為所

採取的則係「最佳或有效嚇阻理論」，其僅僅考量被害人實際所受之損失及加害

人脫逃之機率，而未將加害人之道德上之可歸責程度列入考慮。蓋，民事責任更

多的是金錢賠償及成本考量問題，是僅有在嚇阻加害人所應花費之成本小於不法

行為所生之社會成本時，始有加以嚇阻之必要279。換言之，對於加害人是否有以

課處懲罰性賠償金加以嚇阻之必要，應併同考慮此等行為是否使得社會的資源獲

得更有效益之應用280。而如認為社會有以懲罰性賠償金制度加以嚇阻之必要，似

乎也意味著填補性損害賠償無法充分發揮有效的嚇阻效果281。 

第三款 嚇阻功能是否應成為懲罰性賠償金之唯一目的？ 

                                                      
278 何建志，前揭註 4，頁 251-254。 
279 陳聰富，前揭註 2，頁 18-21。 
280 Dorsey D. Ellis Jr., Fairness and Efficiency in the Law of Punitive Damages, 56 S. CAL. L. REV. 1, 

8 (1982). 
281 Id. at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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懲罰及嚇阻功能時常被認為是懲罰性賠償這項制度的主要目標282，懲罰功能

主要被用來實踐報復主義，而嚇阻功能則是用來防止加害人或是社會上其他人再

次為相同之不法行為。是相較於懲罰功能係在懲罰加害人過去所實施之不法行

為，嚇阻功能更著重的係其未來防止功能283。懲罰性賠償金制度的嚇阻功能雖有

防止相同行為再次發生之效果，但其嚇阻強度的強弱將影響其功效。如嚇阻力道

不足，則其並無法阻止加害人繼續為不當之行為，例如：有一藥品製造商明知其

所生產之藥物可能造成人體的危害，雖其可能知道可能被裁罰，但如經衡量後仍

然認為有利可圖，則該藥品製造商依舊會繼續生產該可能造成人體危害之藥品。

唯有在其可圖之利益低於賠償金之數額時，對其方可產生嚇阻之效果，否則嚇阻

功能恐怕無法發揮284。反之，如嚇阻力道過於強烈，則加害人可能除了不再為不

法行為外，其他對於社會有益的行為也一概不為之，對社會顯然並非有益285。如

再以前述藥品製造商為例，倘若嚇阻力道過強，則代表其將承擔巨大風險，是藥

品製造商恐怕需要投入高額的成本在防止危害發生上。從結果上來看，產品研發

之經費明顯將會因此受到排擠。在此情況之下，除有礙於產品的創新研發外，再

以整體社會觀點來看亦屬不利。且如發生更加極端的情況，該藥品製造商可能索

性不再從事生產，則對治癒疾病有助益之藥品同樣將不再被生產，導致真正需要

藥品之人將會因未能即時獲得治療而不幸面臨死亡286。因此，嚇阻功能固然重要，

然其應維持適當強度，無論過強或不足，對社會總體發展而言，均非有益。 

基於上述理由，有學者因此認為應該使嚇阻功能作為懲罰性賠償金制度之主

要或唯一之功能，蓋如僅有嚇阻功能一種衡量因素，其得於首次進行裁判時即引

入具體的證據，並完全以嚇阻力強度進行衡量。如此一來，不僅得以避免嚇阻不

                                                      
282 Griffith, supra note 256, at 332. 
283 Owen, supra note 27, at 377; David G. Owen, The Moral Foundations of Punitive Damages, 40 

ALA. L. REV. 705, 714 (1989). 
284 Dan B. Dobbs, Ending Punishment in Punitive Damages Deterrence-Measured Remedies, 40 ALA. 

L. REV. 831, 858-859 (1989). 
285 Id. at 859. 
286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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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或是嚇阻過當之情形，且將使懲罰性賠償金獲得適當之限制287。然而，如僅僅

考量嚇阻之目的，則發展方向似乎將會朝著極端之功利主義，蓋其對於社會利益

之考量將會大於個人權益之保護。因此，如係為了整體社會之利益，犧牲部分個

人之權益則將被認為是合理且必要，且如單單考量控制能力，則同時將使無過失

之行為人面臨相同之懲罰，顯然與公平正義之觀念不相符合288。況且，在多數情

況下，懲罰性賠償金之賠償對象為被害人，其固然受有損害，然懲罰性賠償金制

度所承載者，是更多的社會責任。其為社會公益對於加害人所施加之懲罰、嚇阻，

卻由被害人獲取此利益，實難認其作法具有正當性可言。 

本文以為，只要某項制度將會使行為人受有不利益，無論其不利益係生命權

的剝奪或是人身自由的拘束，甚至僅僅是填補受害人所受之實際損失，其或多或

少皆得發揮嚇阻功能，差別點僅在於影響程度大或小而已。而如回歸法律經濟分

析之觀點，其用以計算如何能發揮有效嚇阻其中一項重要因子為加害人可能被究

責之機率，無論係「成本內化」或「利益消除」法，其均係以事前之觀點計算，

故加害人將承擔一切未被究責之情況289，然此一可能被究責之機率似僅為過去之

經驗。然而過去之經驗如此，是否同樣意味著將來不會改變？是其以過去之經驗

評斷現今之狀況，難保不會受到質疑。另一方面，如欲有效地達成嚇阻功能所預

想之目標，除不法行為者須有能力完成且有意願完成改變其行為以避免懲罰外，

其仍須清楚知悉其行為為法律所禁止290。 

我國為大陸法系國家，故是否課處懲罰性賠償金法皆有明文，而以消費者保

護法第 51 條規定而論，其因企業經營者之主觀上惡性不同，分別裁處五倍至一

倍消費者所受損失之懲罰性賠償金，是企業經營者於進行商業行為前應可清楚預

見其可能遭判處懲罰性賠償金之可能上限，藉以將之列入成本進行計算。是有論

                                                      
287 Id. at 858-860. 
288 陳聰富，前揭註 2，頁 22。 
289 何建志，前揭註 4，頁 253-254。 
290 邱錦添（2017），〈懲罰性賠償金制度〉，《軍法專刊》，第 63卷第 3期，頁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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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亦說明，企業經營者作為產品之生產者或服務之提供者，其應有能力避免危害，

恐僅因成本之考量不願排除而已，是企業經營者應更加重視其產品及服務品質，

以免落得因小失大之下場291。不過，如企業經營者已意識到懲罰性賠償金制度之

存在，僅因成本考量不願改變，是其是否意味著嚇阻功能未能發揮？或僅僅係企

業經營者未能意識到問題之嚴重性？或其根本非屬法律經濟分析學者們所假設

之理性之人，而應加入行為經濟學之觀點加以分析？此一問題應值得再為思索。 

最後，不可否認地懲罰性賠償金制度所具備的懲罰及嚇阻作用，在現代發揮

了保護消費者的作用292。然而，懲罰性賠償金制度中之嚇阻功能所採取之有效嚇

阻理論因以可被究責之機率作為衡量因子，故請求賠償之被害人人數越少，則獲

得賠償之金額越高293。這樣的結果或將導致越早提起之被害人所獲取之賠償金額

越高，而隨著加害人之資力不斷下降，反倒使得後面之被害人得以求償之金額較

低之不合理現象294。況且，如要發揮充分地嚇阻作用，法院在針對首次提起訴訟

之被害人應以完整評價加害人之利益以及被害人所受之損害，則對於同時期受害

而較晚提起訴訟之被害人如法院仍以相同之因素藉以衡量，不免有重複評價之

嫌。因此，有學者甚至大聲疾呼，要求立法機關應當限制懲罰性賠償之賠償次數

應僅限一次，如此方不致使加害人不斷地遭受法院重複評價295。該學者之意見確

值傾聽，蓋縱欲使懲罰性賠償金制度發揮嚇阻功能，亦不得使加害人承擔超出其

惡性之責任，否則即難謂無過度侵害其財產權之虞。為解決上述之問題，除可透

過立法將懲罰性賠償金之求償次數限制為一次外，於我國法之情形或可透過消費

者保護法第 54 條之方式進行公告，促使被害人多加參與，降低此一問題所造成

之影響。 

                                                      
291 陳俊宏，前揭註 22，頁 47。 
292 Rustad & Koenig, supra note 84, at 1320. 
293 陳聰富，前揭註 2，頁 23。 
294 陳聰富，前揭註 2，頁 23。 
295 Sales & Cole Jr., supra note 28, at 1169-1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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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 教育功能 

懲罰性賠償金制度除了上述提及的懲罰及嚇阻功能外，有學者指出該制度尚

擁有具備社會意義的教育功能。蓋懲罰性賠償金制度一方面證明了被害人之某些

權利或利益特別受到了法律所保護，而另一方面則同樣證明了加害人應當尊重被

害人上述權利或利益之義務存在296。懲罰性賠償金制度大大宣示了法律對於被害

人此項權利或利益之重視，而加害人實施此一不當行為時，即應透過該制度受到

強烈譴責297。懲罰性賠償不僅僅賠償了被害人所受之實際損失，它以一種強而有

力的方式，告知整體社會及加害人，被害人之權利及利益受到法律的嚴加保護，

任何人都不得輕易侵犯。而這屬於共同生活於社會中之全體人們所應遵守之共同

準則298。此種觀點主要由歐文（David G. Owen）教授所提出，美國文獻上亦有贊

成歐文教授所提出懲罰性賠償金制度具有教育功能之看法，且文獻上在提及懲罰

性賠償金制度之教育功能時亦多引用歐文教授的看法299。國內學者同樣有採取

Owen教授之看法者，而認為藉由懲罰性賠償金制度劃定出人們共同生活之準則

與自由權相互間之界線，並重申對加害人之制裁，從而得以教育加害人及社會大

眾300。 

另外亦有學者在奠基於歐文教授之看法之基礎下，進一步認為懲罰性賠償金

制度之教育目標是為了透過教育而讓社會現狀變得更加美好301。該名學者甚至認

為應該將加害人所作之不當行為及該行為所生之嚴重後果，公布於網際網路上。

因為藉由公布於網際網路的做法，將能使社會大眾獲得更多加害人遭到判賠懲罰

                                                      
296 Owen, supra note 27, at 374. 
297 Id. 
298 Id. at 374-375. 
299 See generally Joseph A. Seiner, Punitive Damages, Due Process, and Employment Discrimination, 

97 IOWA L. REV. 473, 486 (2012). 
300 戴志傑，前揭註 14，頁 81-82。 
301 Jim Gash, Solving the Multiple Punishments Problem: A Call for a National Punitive Damages 

Registry, 99 NW. U. L. REV. 1613, 1671-1672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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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賠償金之消息302。除此以外，該名學者甚至主張，雖然在多數情況下懲罰性賠

償金之和解內容通常會被認為是機密資訊而不對外公開。但如果透過適當的手

段，向社會大眾透漏更多的和解細節，包含和解之內容及是何種行為或原因導致

其願意和解，將更能讓此一功能充分發揮其作用303。由其所述可知，其似乎認為

如將加害人之不當行為所造成之後果向社會大眾公布，將能更有效益地達成教育

功能。 

雖然，上述學者關於懲罰性賠償金制度之教育功能討論，似與先前所提及之

嚇阻功能所欲發揮之目標相類似，或甚至可能會有人認為該教育功能已可被嚇阻

功能所涵蓋。不過，本文以為，教育之功能應可自嚇阻功能區辨出來。蓋，教育

之意義在於改善社會現狀，同時亦有幫助傳遞社會文化，並促使整體社會更加進

步之作用。因此如透過立法機關之立法或法院判決之宣示，表彰對於某種價值之

重視，應可喚起社會大眾之重視，進而推動某種價值觀或制度之成形。例如：在

民國 80 年代針對配戴安全帽進行立法前，我國人民騎乘機車並無配戴安全帽之

觀念，且在推動立法過程中亦受不少阻礙，甚至有圖利安全帽廠商的聲音出現。

惟在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順利修法通過騎乘機車應配戴安全後，現今路上之機

車騎士未戴安全帽者已屬少見，而此一立法推動大大地降低機車騎士之頭部外

傷、殘障、死亡等情況304。由此足見，立法者透過立法宣示了對於某種價值之重

視，應有助於改變人民之想法及習慣，進而達成教育之目的。 

我國為成文法國家，故法制之推動多倚賴立法機關之立法，而懲罰性賠償金

制度自 1985 年首次引入以來，已於特別法中增訂許多相關規定。由於近年來重

大食安案件頻頻發生，是目前除消費者保護法外，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亦有懲罰

性賠償金之規定。透過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之立法及法院判決，除得回應社會大

                                                      
302 Id. 
303 Id. 
304 王文玲（1999），《臺灣安全帽立法後對頭部外傷的成效評估》，頁 17-18，台北醫學院公共

衛生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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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對於食品安全頻繁出包之不滿外，應有助於劃定企業經營者之行為準則，並喚

醒社會大眾及企業經營者對於食品安全之重視，達成改善社會之教育目的。 

第四項 激勵被害人執行法律之功能 

懲罰性賠償金制度乍看之下，似乎與行政罰鍰或刑事罰金相同，皆係以剝奪

加害人財產的方式，達成懲罰及嚇阻之目的。然而，與前述二種制度最大之不同

之處在於，行政罰鍰及刑事罰金之執行者皆為國家，且剝奪自人民而來之金錢最

終亦將歸屬於國家；而與之相對地，懲罰性賠償金制度係由被害人主動發起訴訟，

最後通過法院判決所判賠之賠償金則歸由該發起訴訟之被害人所取得。而此一由

被害人取得懲罰性賠償金之作法，將使被害人取得超越其所受實際損失之金額，

是有認為此筆金額對於被害人而言，實屬意外之財（windfalls）或意想不到的發

財機會（bonanza）305。由於加害人作了社會所不能容許行為，是加害人應該遭受

到懲罰，而該懲罰即係對其課處超越被害人所受實際損失之金錢。同樣地，鑑於

防止傷害被害人的行為一再發生，自有透過懲罰之方式加以嚇阻加害人或社會上

之其他人再次為之。惟，縱使懲罰及嚇阻有其必要，然其卻無法合理說明為何該

筆額外的賠償金要交付給被害人。蓋如自嚇阻的觀點，其於某種程度上係回應加

害人對於社會所造成的傷害，而不是僅有針對被害人所受之傷害而已306。 

為回應上述批評，有論者即加以說明：「為了充分發揮嚇阻加害人之功能，

故將懲罰性賠償金賠償給被害人係不得不為之作法，而其亦認為此一作法係為了

有效發揮嚇阻功能將必然產生之副產品（byproduct）」307。不過，這種觀點似乎

過於消極，其有意忽視了被害人取得懲罰性賠償金將面臨之正當性問題。蓋縱使

將懲罰性賠償金作為發揮嚇阻功能必然產生的副產品，亦不代表被害人即能合理

取得該筆賠償金。因此，另有學者提出不同之看法，其認為將懲罰性賠償金當作

                                                      
305 Marrero, supra note 24, at 795. 
306 Ausness, supra note 268, at 69-70. 
307 Catherine M. Sharkey, Punitive Damages as Societal Damages, 113 YALE L.J. 347, 370 (2003).  



doi:10.6342/NTU202304376

 

80 
 

意外之財或意想不到的發財機會之看法係忽略額外之金錢利益得對被害人產生

的助益。詳言之，額外之金錢利益有助於激勵原先不願意提起訴訟之被害人願意

積極向加害人主張損害賠償，進而促進法律有效地執行308。除了激勵被害人提起

訴訟之作用外，亦有學者認為賦予被害人懲罰性賠償金同時亦得激勵其律師勇於

揭發或揭露應受譴責之行為309。由此足見，懲罰性賠償金制度促使被害人執行法

律，有益於達成教育、報復、嚇阻及賠償等實質目標，故其具有重要的程序功能

310。 

懲罰性賠償金係作為一種獎勵金，促使受侵害之被害人願意擔任「私人檢察

官」（private attorney general）之角色，主動提起訴訟，以增加加害人被繩之以

法之可能性311。懲罰性賠償金制度具有填補執法落差或懲罰不足的功能，而透過

激勵被害人實現執法目的，除將使被害人獲得補償或獎勵外，同時更有利於社會

公共福祉312。其潛在假設為，由於國家預算有限故其擁有之人力、物力不足，是

其無法應付所有遭到不法行為所侵害之被害人，而此種方式得以促進加害人被揪

出來並給予適當懲罰之可能性313。而此項功能在被害人所受之損害僅屬輕微時別

具實益，蓋提起訴訟需耗費大量時間、金錢成本，如其預期於訴訟中獲得之賠償

甚少，則不具提起訴訟之意願，而將導致嚇阻功能無法發揮，不法行為將再次發

生314。另外，亦有許多嚴重的不法行為並未為刑法所明文規定懲罰，故基於罪刑

法定之理由，檢察官並無法發動偵查，則其將得以彌補刑事偵審程序無法發揮之

漏洞315，藉以加強執法。而「私人檢察官」則會因其為了公眾提供向加害人究責

之服務，故其得以獲得懲罰性賠償金作為私人罰款（private fines）以資獎勵316。 

                                                      
308 Owen, supra note 27, at 380. 
309 Gash, supra note 301, at 1675. 
310 Owen, supra note 27, at 380. 
311 Id. at 381; Gash, supra note 301, at 1675-1676. 
312 陳聰富，前揭註 2，頁 30。 
313 Gash, supra note 301, at 1676. 
314 陳聰富，前揭註 2，頁 31。 
315 林德瑞，前揭註 1，頁 36-37。 
316 Owen, supra note 27, at 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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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勵被害人執法之功能係自被害人之角度出發，其或許可以為被害人取得額

外之賠償提供立論基礎，然其無法解釋為何加害人應該受到懲罰，故其充其量僅

能謂係一個從屬目的317。因此，有學者認為懲罰性賠償金制度之主要功能仍在於

嚇阻及懲罰加害人，尤其報復主義之思想方屬懲罰性賠償金制度之最主要目的，

而非激勵被害人318。然而，如果認為懲罰性賠償金制度之主要目的係懲罰及嚇阻

加害人，則似乎仍難完全合理解釋為何懲罰性賠償金之全額都由被害人取得，而

非分配給公眾319。而作為激勵被害人提起訴訟功能之理由亦同樣令人質疑，蓋此

一理由並無法合理解釋為何被害人要先受到侵害方得請求屬於意外之財的懲罰

性賠償金320。更進一步言之，如要增加加害人受到法律制裁之可能性，應該是使

社會上之每一位公民都擁有對加害人主張懲罰性賠償金之權利，而非僅僅讓被害

人擁有取得此筆「意外之財」之機會，如此一來法律便能更有效地執行。由此足

見，單單以激勵被害人執法之功能作為被害人得全數取得此筆意外之財之理由，

顯然不足以取信於人。 

本文並不否認懲罰性賠償金制度具有激勵被害人執法之功能，惟多數學者既

然將該制度之重心放在懲罰及嚇阻加害人，則代表著這筆懲罰性賠償金承載著更

多的社會責任。此筆懲罰性賠償金係為了整體社會之利益始會自加害人剝奪而

來，這也是加害人需要負擔額外賠償金之理由。因此，該筆「意外之財」於本質

上應當屬於社會全體公民所有，而應將之使用於對全體社會有益之處或是直接歸

於全體公民。然其卻僅僅為了激勵被害人執法之次要功能即將該意外之財全額交

付予被害人，實難認具有正當性。尤其是在懲罰性賠償金數高得嚇人的案件中，

單純以激勵被害人執法作為其取得高額懲罰性賠償金之理由，恐怕更難以讓人折

服。否則，如認為由被害人取得高額懲罰性賠償金係屬合理之作法，美國聯邦最

高法院豈會朝向節制懲罰性賠償金之方向前進。再者，如自加害人之角度觀察，

                                                      
317 Ellis Jr, supra note 280, at 10. 
318 陳聰富，前揭註 2，頁 31。 
319 Encarnacion, supra note 254, at 1035-1036. 
320 Id. at 1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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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支付填補性賠償係因其造成了被害人之權利或利益損害，故加害人須就其所造

成之損害回復原狀，乃天經地義。然而，若加害人支付之懲罰性賠償金是為了要

讓加害人自身及社會上其他人產生警惕作用，避免社會上再次發生相同之行為，

則該筆費用之支付對象無論如何都不應該是被害人。加害人支付該筆費用乃係出

自於公共目的，如欲使其心服口服支付該筆賠償金，自然不應將該筆賠償金全數

交由被害人取得。 

因此，本文以為為發揮激勵被害人執法之功能固然應提供被害人誘因，然如

將本應歸屬於社會全體公民之意外之財全數歸由被害人取得，顯然不具有正當

性，本文將繼續於下文陸續針對上述問題進行分析。 

第五項 填補功能 

第一款 填補非財產上損害 

填補性損害賠償之本質在填補被害人之損害，是如同屬損害賠償家族之懲罰

性賠償，具備填補功能，似乎亦不會怎麼讓人意外。在早期美國承認懲罰性賠償

金的案件中，其多對於被告故意或惡意侮辱的行為裁處懲罰性賠償金，且常見於

對弱勢者的壓迫或侵害。由於當時的英美普通法並未承認非財產上損害，故當時

的法院經常透過懲罰性賠償金填補被害人非財產上的損害。在 1872 年的 Fay v. 

Parker 案中321，新罕布夏州最高法院准許了關於「痛苦金」（smart money）的判

決，而此筆「痛苦金」係用來填補原告身體上的痛苦，法院透過此方式即可解決

因非財產上損害尚未被承認的難題322。 

目前美國的康乃狄克州及密西根州禁止將懲罰性賠償金制度作為懲罰及嚇

                                                      
321 Fay v. Parker, 53 N.H. 342 (1872). 
322 Steven R. Salbu, Developing Rational Punitive Damages Policies: Beyond the Constitution, 49 

FLA. L. REV. 247, 271-272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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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用途，而係將之作為一種額外的補償形式323，密西根州的法院甚至斷言懲罰性

賠償金制度真正的目的是賠償被害人所受的損害324。另外，懲罰性賠償金也常被

用來填補信任關係被破壞所造成之損害，其中常見的例子發生於第三人責任險

中。當保險人明知被保險人符合理賠之要件，且其並無理由拒絕支付保險金時，

卻仍然透過主張保險契約中之除外條款拒絕賠償，其行為已然違反誠信原則。是

有學者認為，在此種情形下懲罰性賠償金具有完全填補損害之功能325。 

第二款 填補訴訟費用及律師費 

不過，隨著法律逐漸開始承認被害人的無形損失得以透過填補性賠償進行填

補，上述關於懲罰性賠償金被用以填補非財產上之理由，似乎也同樣跟著式微326。

而除了上述提到的填補被害人的非財產損害外，懲罰性賠償金制度同樣被認為得

以用來賠償被害人因提起訴訟所支出之律師費及訴訟費用327。學者指出，在美國

被害人提起訴訟所獲得的賠償數額，將有至少三分之一的賠償金被用來支付律師

費，故如判決之賠償金不包含此等費用，實際上將使得被害人之經濟狀況較其受

到不法行為侵害前更惡化328。而在被害人受到侵害時，其受到損害後所付出之代

價可區分為「主要成本」及「次要成本」，如被害人身體受到傷害時，其付出之

「主要成本」將有醫藥費及因無法工作所喪失之薪資所得；後者則包含了因對於

訴訟結果的不確定性所生之精神壓力、其他因訴訟產生之壓力、面臨訴訟所耗費

之精力及時間成本等329。而通常在計算填補性損害時，「次要成本」並不會被法

院一併考慮於其中，藉由懲罰性賠償金進行填補將可使被害人因提起訴訟所耗費

之成本獲得補償330。 

                                                      
323 Rustad & Koenig, supra note 84, at 1321-1322. 
324 Encarnacion, supra note 254, at 1040-1041. 
325 陳聰富，前揭註 2，頁 15。 
326 Salbu, supra note 322, at 272. 
327 Id. 
328 Owen, supra note 27, at 379. 
329 Salbu, supra note 322, at 272. 
330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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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上述懲罰性賠償金被用以填補律師費及訴訟費用之看法，並非被通盤

接受。反對的學者認為，如果把懲罰性賠償理解成補償之作用，等同只是將填補

性賠償黏貼上另一個標籤而已，如此一來形同已將懲罰性賠償金制度廢除331。其

次，訴訟費用應由何人負擔，理論上應該係立法層次上的問題，立法者應該要適

當權衡成本及收益，並制定出最符合其選區利益之政策。因此，如由法院決定應

由何人負擔訴訟費用，顯然並非合適的作法332。最後所應探討的則是公平性的問

題，蓋透過懲罰性賠償金制度填補被害人訴訟費用的結果，將導致僅有部分的被

害人獲得填補。如要允許提起訴訟的被害人獲得訴訟費用的補償，則應一體適用

於全體提起各種訴訟之人，否則此種任意選擇賠償對象之方式，將導致不公平之

結果333。另外，此種由法院依據個案判決決定訴訟成本的方式，亦將違反法安定

性及一致性之要求334。 

惟，如自較為功利之角度思考被害人獲得超越其所受實際損害賠償之情況，

多數被害人並不會在意其提起訴訟是否將發揮嚇阻功能，蓋是否發揮嚇阻功能對

其並無太大之好處。且已有心理學的研究指出，一般人在提起侵權行為訴訟時並

不會考慮該功能所欲發揮之嚇阻效果，蓋嚇阻功能的模型假設對於一般人而言實

在過於複雜335。由此足見，懲罰性賠償金制度所欲發揮之社會性功能，並非被害

人所重視。而被害人受到侵害後，除了打算發洩心中之怒火外，其是否提起訴訟

較為實際的考量應當是提起訴訟對其划不划算，是否甚至會因此而虧本？此等考

量應可連結至激勵被害人執行法律功能，蓋被害人認為提起訴訟是否划算應該有

兩種可能原因：第一種可能原因為被害人得以透過訴訟完全填補其所支出之成本

及所受之損害；第二種可能原因則是被害人得透過訴訟獲得超出其所支出之成本

及所受之損害。而如前所述，目前學者對於是否能激勵被害人執行法律之功能之

                                                      
331 Encarnacion, supra note 254, at 1041-1042. 
332 Salbu, supra note 322, at 276. 
333 Id. at 274. 
334 陳聰富，前揭註 2，頁 17。 
335 Alles, supra note 263, at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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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應係採取第二種可能原因之看法，故被害人得以獲得懲罰性賠償金之全額。

不可否認如自完全功利之角度思考，第二種可能原因自激勵效果可能較為強大，

然而此種激勵效果終究是次要功能，自不能為激勵被害人提起訴訟，即將為整體

社會利益始要求加害人賠償之懲罰性賠償金一概支付予被害人。是故，如單單以

激勵被害人執行法律為其論述依據，似乎仍嫌不夠充分。 

因此，本文以為較具正當性之作法，應當係採取第一種可能原因，亦即完全

填補被害人所支出之成本及所受之損失。或有論者會認為透過現有制度填補其財

產及非財產上損害，被害人所受之損害即已能完全被填補，故無再以懲罰性賠償

金填補之必要。然而，此種觀點顯然過於理想，事實上被害人可能仍然受有許多

無形損害，例如：因嚴重受傷導致數個月無法動彈，而失去了許多重要的人際關

係、錯失各式各樣未知的機會336。前述無形損失恐怕過於抽象且難以證明，故要

求加害人負擔似亦難謂合理。不過被害人因提起訴訟所支出之律師費用及其他訴

訟成本，卻是明擺在眼前之支出。實際上，在被害人提起訴訟後，縱使其獲得勝

訴判決仍不免需要付出律師費用及其他相關的訴訟成本（例如因訴訟產生之精神

壓力及所耗費之時間成本），被害人此部分所支出之成本實際上並未被填補，自

不能將被害人此部分之成本視而不見。此外，美國各州亦有將被害人所應負擔之

律師費納入懲罰性賠償金估算範圍之趨勢337，我國亦未於整體訴訟制度中俱採取

強制律師代理制度，是當事人仍不免需自行負擔律師費用。因此，如將懲罰性賠

償金作為補償律師費用及其他訴訟成本，似無不妥。再者，既然懲罰性賠償金承

載著嚇阻及教育社會等具有社會意義的功能，而今委由被害人達成此一目的，自

不能忽視其對於社會之幫助及貢獻，而應給予獎勵。因而，本文以為如衡量被害

人因提起訴訟所支出之律師費及訴訟成本，並透過懲罰性賠償金加以填補作為獎

勵被害人對於整體社會之貢獻，應屬適宜之作法。 

                                                      
336 Owen, supra note 27, at 379. 
337 戴志傑，前揭註 14，頁 8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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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論者或許可能認為此種任意選擇賠償對象之方式，對於其他提起訴訟之

人並不公平，且可能違反法安定性及一致性之要求。惟，因懲罰性賠償金制度具

有強烈的公益屬性，故如有一私人為了公共利益而以自身之成本及費用協助公共

目的之達成，其對於整體社會之貢獻程度即與其他提起訴訟之人不同。職是之故，

既然提起懲罰性賠償訴訟之被害人對於整體社會之貢獻程度高於其他一般人，是

自有正當理由給予其差別待遇，透過懲罰性賠償金補償其律師費用及其他訴訟成

本，應無不公平可言。且依本文之立場，本文並不認為法院判決後之懲罰性賠償

金，應全數歸提起訴訟之被害人所有，被害人僅能取得為作為補償其律師費用及

其他訴訟成本作為獎勵其提起訴訟之部分，其他用於懲罰、嚇阻或教育等公共目

的之部分則仍應歸全體社會所有。如此之作法應可兼顧被害人取得該筆懲罰性賠

償金之正當性且同時具有激勵被害人之功用。除此之外，反對論者既能接受為激

勵被害人執行法律而將懲罰性賠償金之全額交給被害人，卻反對僅僅補償律師費

用及其他訴訟成本之作法，本文殊難認同。 

況且，前已敘及，歐陸法系國家因採取損害填補原則，故其對於懲罰性賠償

金判決之執行多抱持較為消極的態度。究其原因多係認為懲罰性賠償金判決因具

有制裁之作用，違反其國內之公共政策。職此，本文以為如能更為強調懲罰性賠

償金制度之填補功能，應有助於拉近英美法系及歐陸法系間之距離。屆時，被害

人如要將其懲罰性賠償金判決拿至歐陸法系國家執行，應較容易達成其實際獲得

賠償之目標。 

第六項 報復性復原功能 

傳統上，在介紹懲罰性賠償金制度之目的或功能時多以懲罰、嚇阻、補償、

激勵被害人執行法律及教育等作為探討核心。另外，亦有學者將之分類為懲罰被

告、嚇阻被告再犯、嚇阻他人從事相同行為、維護和平、誘導私人追訴不法、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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償被告不能依他法獲得補償之損害、支付原告的律師費用338。惟，近來有學者透

過分析懲罰性賠償金制度之傳統功能，指出傳統功能仍有需改正加強之處。其提

出如要讓懲罰性賠償金制度的理論完整應先滿足以下條件：首先，其認為懲罰性

賠償金制度所帶有之懲罰意義應被確保339。其次，唯有在加害人犯下極度惡劣的

不法行為時，始會受到懲罰性賠償金制度之懲罰，而單純的過失並不足以使用懲

罰性賠償金制度進行懲罰340。再次，一個完整的理論必須能夠說明為何懲罰性賠

償金全額提供給被害人是合理的，而懲罰及嚇阻功能並無法為此一問題給予合理

的回答341。最後，除了應合理說明為何要由被害人取得懲罰性賠償金之外，亦要

使加害人付出該筆賠償金時，顯得名正言順342。為彌補傳統理論之缺憾，恩卡納

西翁（Erik Encarnacion）教授提出懲罰性賠償金制度具有報復性復原功能之想法，

茲於下文中詳細說明之。 

第一款 奠基於報復主義 

首先，恩卡納西翁教授引用了報復主義學者如加蘭特（Marc Galanter）教授

及魯班（David Luban）教授之觀點，說明為何懲罰性賠償金制度要讓被害人對加

害人進行懲罰，並說明為何國家可能會允許私人採取報復行為。學者們認為，懲

罰性賠償金制度旨在賦予被害人權力，使其得以透過合法的手段擊敗加害人343。

蓋嚴重的不法行為將會向社會及被害人表達或暗示一種加害人之地位高於被害

人的訊息，像是：「我所說的話才算數，你說的話不具有任何意義」、「我的地

位比你的地位還要高」、「我可以為了我的目的盡情的利用你」等344。而當一個

人對另一個人進行侵犯時，侵犯者顯然認為被害人是個沒有價值的人，並不需要

                                                      
338 關於懲罰性賠償金制度於文獻上功能與目的探討之詳細整理可參陳俊宏，前揭註 22，頁

38。 
339 Encarnacion, supra note 254, at 1050. 
340 Id. at 1050-1051. 
341 Id. at 1051. 
342 Id. 
343 Encarnacion, supra note 254, at 1052. 
344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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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好地被對待。更進一步言之，其行為等同於向社會宣告相較於被害人而言，他

是一個較為尊貴、高高在上的存在，而被害人僅僅是一個得以為其自身目的使用

之人，故在此種情況下將產生一個錯誤的道德價值345。 

第二款 Haryanto v. Saeed 案 

恩卡納西翁教授在說明這個觀點時，引用了 Haryanto v. Saeed346案。 Saeed

是一間名為萬豪酒店（Marriott Hotel）的夜班審計員，而 Haryanto 則為入住萬

豪酒店的房客347。在本案中，由於 Haryanto 對 Saeed 進行非法監禁，並對其為

故意的攻擊行為，造成 Saeed 受有精神上的痛苦，因此受盡羞辱的 Saeed 憤而

對 Haryanto 提起訴訟348。本案之緣起係因 Saeed 與 Haryanto 於前一晚發生些

許細故，故當隔日 Saeed 再次進入 Haryanto 所投宿之房間時， Haryanto 旋即

拿起手槍指著 Saeed 並將其作為人質，威脅將要殺死他349。 Saeed 除了面臨人

身安全的威脅外，在整個過程中 Haryanto 也不斷以言語咒罵 Saeed ，甚至強迫 

Saeed 下跪並親吻 Haryanto 的腳。在對 Saeed 用盡百般羞辱後， Haryanto 仍

不罷休。 Haryanto 之後還撥打電話至酒店櫃台，要求萬豪酒店應該支付一百萬

美元的贖金贖回 Saeed ，並稱倘若酒店不照做將會殺了 Saeed350。在整個過程

中，  Saeed 始終被  Haryanto 挾持著，一直到飯店經理及保全人員出面與 

Haryanto 斡旋，在耗費將近一個小時的時間後，最終方才使 Saeed 安全獲得釋

放351。在經歷此一事件後， Saeed 的身心出了嚴重的狀況，其被診斷罹患了創

傷後壓力症候群（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並在不久後辭職離開萬豪酒店

352。 

                                                      
345 Id. 
346 Haryanto v. Saeed, 860 S.W.2d 913 (1993). 
347 Id. at 917. 
348 Id. 
349 Id. 
350 Id. 
351 Id. 
352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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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Haryanto v. Saeed 案中， Haryanto 要求 Saeed 向其下跪係意圖表達其

對 Saeed 蔑視之意，同樣其羞辱之行為亦係在表明其高於 Saeed 一等353。學者

們認為，倘若惡意的不法行為將使被害人顯得卑微，則應要使被害人對加害人進

行懲罰，透過擊敗加害人之方式，以破壞加害人所傳達出其較被害人更顯得優越

之訊息354。因此，此時應藉助懲罰之方式，重申被害人與加害人兩者是平等的，

並無孰優孰劣之道德價值，始得消弭原先兩者不對等之訊息355。而學者亦認為，

倘若僅僅透過補償被害人所受之損害，並不足以宣示被害人與加害人間之平等地

位356。因以補償方式進行懲罰產可能發生賠償金額過低，而無法挽救被害人與加

害人間之平等地位。另一方面，由於金額過低導致加害人無所畏懼，亦可能因此

坐實了加害人之蔑視行為是合理的。最重要的一點是，如單純以補償的方式進行

懲罰亦將使得惡意的不法行為與單純的意外事故無法被明確區分357。 

因此，在 Haryanto v. Saeed案 中，由於 Haryanto 之行為帶有滿滿的惡意，

倘若僅補償 Saeed 所受的實際損害，則在道德上似乎亦暗示著其與一般的意外

事故並無區別。如此一來，原先 Haryanto 之不法行為所傳達出其較 Saeed 優越

之訊息，似乎亦將再次被印證358。是故，恩卡納西翁教授認為在不法行為表現出

惡意時，即應以報復性的方式進行懲罰，以回應加害人對被害人所為之侵害行為。

唯有對加害人進行懲罰，才能確實地糾正因不法行為導致被害人人格被嚴重貶

低、蔑視之道德價值359。不過，報復主義提出之方式，僅有說明為何需要對加害

人進行懲罰，其仍然無法合理解釋為何需要將額外的損害賠償額支付予被害人，

而不是國家。因此，恩卡納西翁教授認為除了報復主義的觀點外，仍然需要融合

其他要素始得完整說明上述難題360。 

                                                      
353 Encarnacion, supra note 254, at 1052-1053. 
354 Id. at 1053. 
355 Id. 
356 Id. 
357 Id. at 1053-1054. 
358 Id. at 1054. 
359 Id. at 1054-1055. 
360 Id. at 1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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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款 復原力（Resilience） 

報復主義之觀點對於為何要對加害人進行懲罰或許言之成理，但關於為何被

害人能夠取得超越其所受實際損失之賠償，卻是報復主義始終無法突破之難關。

同樣地，報復主義雖然闡釋了加害人因其作了惡意不法行為故應該被懲罰的觀

點，但如要懲罰加害人，應該採取何種形式？此亦為報復主義未能合理說明之處

361。為解決此一問題，恩卡納西翁教授提出了所謂的「復原力利益」（Resilience 

Interests），透過「復原力利益」之概念得以合理說明為何要求加害人以超越被害

人實際損害之金錢補償被害人係屬公平362。其指出「復原力」這個概念一直被普

遍地使用著，而「復原力」代表著一種對挫敗的回應，亦即如一個人著手進行某

個活動卻經歷挫敗，那此人應在經歷挫敗後在某種意義上表現出較面臨挫敗前更

佳的狀態363。另外，「復原力」亦被用於心理學領域中，在心理學上「復原力」

代表的意義是當人們面對逆境、創傷、悲劇、威脅或重大壓力來源時，將取得更

好的適應性，並獲得成長364。 

為了強化其論述，恩卡納西翁教授舉了許多例子說明「復原力」實際上正被

廣泛的應用著，例如：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365在競選總統過程中即以「復

原力」作為其競選主軸。此外，由於在其競選期間正逢新冠肺炎（COVID-19）

大流行，在疫情過後美國總統拜登所發表的一場競選演說提及：「僅僅進行重建

是不夠的，而是必須要重建得更好。」、「我知道現在是段艱苦的日子，但我想

讓你知道你並不孤單。我們都在這場戰鬥中，而且我們將變得比以往更加強大。」

                                                      
361 Id. 
362 Id. 
363 Id. at 1056. 
364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2020), Building your resilience, in: 

https://www.apa.org/topics/resilience/building-your-resilience（最後瀏覽日：01/31/2023） 
365 拜登為美國第 46任總統，所屬政黨為民主黨，過去曾於 2006-2017年擔任美國的副總統。

網頁：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zh-tw/%E4%B9%94%C2%B7%E6%8B%9C%E7%99%BB

（最後瀏覽日：01/31/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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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6。另外，全球減災與恢復基金（Global Facility for Disaster Reduction and 

Recovery）在一份名為「重建得更好」（Building Back Better）的報告中同樣指

出：「透過更強大、更快速及更有包容性的災後重建，以實現復原力的目標。」，

而此份報告係用以探討在面對劇烈的自然災害衝擊後，國家應該如何強化其復原

力367。而聯合國也認同了「復原力」的理想，在「仙台災害風險減少框架」（Sendai 

Framework for Disaster Risk Reduction）中也將「重建得更好」列為應對災害的優

先事項368。 

除了上述關於面對自然災害及瘟疫的例子外，恩卡納西翁教授也舉了美國九

一一恐怖攻擊事件作為例子。其引用 2016 年紐約市長白思豪（Bill de Blasio）

對九一一事件所發表之演說：「恐怖份子襲擊了紐約，這場恐怖活動不僅僅只是

物理上的攻擊，同時也是一種對我們價值觀的攻擊，他破壞了我們對民主的努

力…但是如果我們退卻，這將意味著恐怖份子的勝利。但無論是聯邦政府、州政

府或是市政府，都將展現決心，我們將在此重建，我們將帶著力量回來這裡。」。

而參加同一場活動的美國國土安全部部長強森（Jeh Johnson）也提到：「如果我

們拒絕被恐嚇，恐怖主義將無法得逞。這表明我們有強大的決心向前邁進，帶著

更強大的力量回來。我們會在灰燼中重生，變得更強壯、更強大。」369恩卡納西

翁教授指出，這種有關「復原力」的論調並不僅僅只是場政治演出，一般人在面

臨悲劇或創傷也時常透過重塑悲劇或創傷意義的方式，尋求個人的成長，而這將

使人們面臨挫敗後能夠變得更強大、更美好370。 

恩卡納西翁教授指出，被害人在面臨惡意不法行為之侵害時，不應該僅滿足

於找回曾經失去的東西，蓋縱使被害人並非因為不法行為面臨挫敗，其仍然應該

                                                      
366 Encarnacion, supra note 254, at 1056-1057. 
367 Id. at 1057. 
368 Id. 
369 Id. at 1058-1059. 
370 Id. at 1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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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得比過往更好，故在面臨他人惡意的不法行為時即更有適用之餘地371。再者，

不法行為後所展現的「復原力」尚有規範和評價上的意義，例如：更有力的進行

復原有助於對事物重新進行敘事及表達372。而在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中，恐怖份

子的行為傳達出一種較其他不法行為更為強烈的象徵意義，亦即其行為傳達出一

種恐怖份子可以對被害人作出任何想作的行為，而被害人則相當脆弱無法進行任

何反抗373。報復主義者將懲罰理解為被害人擊敗了加害人，進而重新形塑了加害

人高於被害人的道德價值。而「復原力」的功能則是在報復主義的基礎上進行補

充，其所傳達出的訊息不僅僅只是加害人被擊敗了，還包含了被害人取得勝利的

意涵，蓋其在經過復原後無論在生活意義或精神層面上皆較其受到侵害前來得更

加進步374。因此，對於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中，美國除應確實使被害人及受攻擊

的地點恢復外，尚應向恐怖份子表達其攻擊反而加強了美國捍衛民主的決心，而

使得恐怖份子的攻擊不再有任何象徵上的意義375。 

除此之外，恩卡納西翁教授指出被害人透過「復原力」之功能進行復原，亦

可重新形塑出一種「反向故事」（Counterstory），讓加害人強加於被害人的行為

所代表的負面意義被重新描述，以消滅原先有害於被害人的訊息376。倘若以九一

一恐怖攻擊事件為例，如恐怖份子之恐怖攻擊行動所要強加之意涵是美國是脆弱

的，則最好的回應方式是透過具有「復原力」之「反向故事」重新對該起恐怖攻

擊事件進行描述。亦即事實上恐怖份子的行為並未打擊美國，其目標並未達成，

反而使美國的整體社會更加團結強大377。被害人有能力以具有「復原力」之「反

向故事」進行意義的重塑並非僅僅是一種自我感覺良好的行為，其更將影響社會

上之其他人看待被害人的眼光，甚至將影響被害人日後會被如何對待。與此同時，

                                                      
371 Id. at 1060. 
372 Id. at 1060-1061. 
373 Id. at 1061. 
374 Id. 
375 Id. at 1061-1062. 
376 Id. at 1062. 
377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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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害人亦可透過這樣的方式向整個社會證明其變得比受到侵害前更加強大378。最

後，極為重要的一點是被害人須要自己進行重建或重生，或至少應參與其中的過

程，否則將無法實現「復原力」所欲表達變得更比以前更好的理想379。 

第四款 報復性復原力與懲罰性賠償金 

由於單純依靠報復主義僅能說明為何加害人需要受到懲罰，其無法完全合理

解釋為何需要將額外的賠償金給付予被害人，因此需要透過「復原力」的結合使

理論更加完整，而恩卡納西翁教授將兩者之結合稱為「報復性復原力」（Retributive 

Resilience）380。恩卡納西翁教授進一步說明，其認為被害人擁有所謂的「復原力

利益」亦即被害人得以在受到侵害後要求加害人為其提供援助，以幫助其經濟水

準得較受到不法行為侵害前更好。而此一基本論據來自於公平原則，蓋在被害人

受到侵害後，沒有任何人比加害人更適合承擔賠償，以滿足被害人的「復原力利

益」。例如在 Haryanto v. Saeed 案中，沒有任何人比 Haryanto 更適合作為支付

賠償金予 Saeed 之對象381，此處的「復原力利益」所指的即係懲罰性賠償金。而

恩卡納西翁教授認為在懲罰性賠償金制度下，只有當行為人的惡性重大時始會受

到懲罰，且由於被害人自加害人處獲得額外的賠償金，其至少在經濟上將較其受

侵害時更好382。 

「報復性復原力」合理地解釋為何需要有懲罰性賠償金制度，而不是透過刑

事法規對加害人加以定罪，並以國家或其他補償基金對被害人進行賠償。由被害

人透過己力向加害人實現報復的目標，而被害人也會因加害人的「幫助」而過得

比以往更好，對於二者而言是一種有價值的關係383。「報復性復原力」體現了一

                                                      
378 Id. at 1063. 
379 Id. at 1057. 
380 Id. at 1064. 
381 Id. at 1064-1065. 
382 Id. at 1065. 
383 Id. at 1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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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平等的關係，亦即受到惡意不法行為壓迫的被害人有權要求加害人糾正其行

為，並使其能夠經濟水準得比以往更好384。而其中的報復作用除了對加害人進行

懲罰外，同時也對社會上其他潛在的不法行為者發出了不允許其他人如此對待被

害人的訊息385。恩卡納西翁教授並稱，將報復主義與「復原力」兩相結合將有助

於提升報復的品質，因其在報復的同時也確保了被害人將變得比以往更好386。另

一方面，「復原力」具有一種表述之價值，他可以幫助被害人改善或糾正加害人

較被害人優越的錯誤訊息。而如僅有報復作用，此一功能將無法發揮，蓋其無法

確保被害人能夠過得更好且未能表彰被害人透過救濟後所取得的勝利，如加上了

「復原力」則可說明其透過報復擊敗了加害人，且其報復的力道並未減弱387。 

最後，恩卡納西翁教授說明，懲罰性賠償金制度為何要對加害人進行懲罰及

為何僅有在惡意不法行為始會進行懲罰時，傳統的理論已能有效地說明此二問

題。而「報復性復原力」功能最大的貢獻在於，其能夠合理解釋為何懲罰性賠償

金歸由被害人取得，同時也說明了為何此筆賠償金應該交由加害人支付388。當加

害人向被害人支付懲罰性賠償金時即意味者被害人的生活至少在經濟方面將變

得比其受到侵害前更好。而確保被害人生活的能夠改善即係一種對加害人之懲

罰，故被害人取得懲罰性賠償金係公平且合理的，並非意外之財389。被害人面對

惡意的不法行為所造成的損害，對其而言何嘗不是代表著其經歷了逆境、創傷、

悲劇或威脅。而由加害人在讓被害人經歷此等不幸後付出金錢協助其成長、經濟

水準變得比以前更好，對加害人而言未嘗不是一種懲罰。在懲罰加害人的同時也

讓被害人經濟水準得較以往更佳，此一提升懲罰品質的作法，即係恩卡納西翁教

授建構此一理論的意義及理想。 

                                                      
384 Id. 
385 Id. at 1067. 
386 Id. at 1068. 
387 Id. at 1068-1069. 
388 Id. at 1072-1073. 
389 Id. at 1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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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項 懲罰性賠償金制度功能之綜合評析 

第一款 「意外之財」問題並未解決 

在本節中，本文依序介紹了懲罰性賠償金制度之懲罰、嚇阻、教育、激勵被

害人執行法律、補償及報復性復原功能。其中前五項功能傳統文獻上多有討論，

而報復性復原功能則是近來由恩卡納西翁教授所建構並提出。觀察早期英美普通

法之發展，懲罰性賠償金制度最初之目的係用以填補被害人之非財產上損害，蓋

早期的損害賠償並未承認被害人得請求非財產上損害。不過，隨著加重性賠償金

（aggravated damages）的發展，且法律亦逐漸接受無形損害之補償，此等理由在

美國已漸漸式微390。同樣隨著判決逐漸地累積，學說文獻上亦不斷深入探討懲罰

性賠償金制度所應帶有之功能及目的。懲罰性賠償金恰如其名，係一種懲罰行為

人之制度，故懲罰加害人自然為其主要目的。而懲罰除了會造成行為人不利益外，

其同時也會隨著懲罰性賠償金之數額大小外溢出與其有正相關之嚇阻效果。因

此，懲罰性賠償金制度之討論與刑罰相類，在探討懲罰功能的過程中，自然也不

會忽略嚇阻功能的存在，此二者可說是懲罰性賠償於學說上所承認最無爭議的功

能。 

然而，懲罰性賠償金制度在多數情況下有著懲罰性賠償金在通過法院判決後

一概歸由被害人所獨自取得之特色391。報復主義及法律經濟分析之觀點固然得以

說明為何加害人要受到懲罰，以及應該如何進行懲罰才能發揮最佳的嚇阻效果，

然其終究無法合理解釋為何懲罰性賠償金應該由被害人取得。蓋如承認懲罰及嚇

阻為懲罰性賠償金制度之主要功能，則由此而生的懲罰性賠償金似乎應由國家或

整體社會取得，而非被害人。是如將懲罰性賠償金用以資助國家之行政或司法系

統追訴犯罪，豈非更具正當性392？雖然，傳統上學者試圖以為了激勵被害人執行

                                                      
390 Salbu, supra note 322, at 272. 
391 戴志傑，前揭註 209，頁 183。 
392 Encarnacion, supra note 254, at 1036-1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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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故應將懲罰性賠償金給付予被害人作為獎勵進行辯護，以便使其發揮私人檢

察官之作用。惟如欲讓被害人發揮私人檢察官之效能，為何被害人之權利應該先

受到不法侵害393？此點亦未見適當說明。 

基於上述背景下，恩卡納西翁教授提出懲罰性賠償金制度應具備有報復性復

原功能之想法。透過結合報復主義及復原力的想法使得懲罰加害人係理所當然，

而將懲罰性賠償金賠償予被害人又多了一層讓其經濟水準獲得改善的正面意涵。

恩卡納西翁教授所提出之理論，看似已一舉解決懲罰性賠償金困擾已久的意外之

財問題，而讓被害人取得之懲罰性賠償金可能不再被認為是意外之財。不過，事

實上恩卡納西翁教授的理論僅部分解決了當懲罰性賠償金的衡量因素是懲罰功

能時，被害人取得懲罰性賠償金的正當性問題，但當懲罰性賠償金此時所欲發揮

者是嚇阻功能時，並非該理論所能處理。詳言之，倘若此時的懲罰性賠償金係發

揮嚇阻功能時，其正當性問題仍然將受到質疑。蓋，課與加害人懲罰性賠償金係

為了嚇阻社會上之其他人，故其帶有濃厚之公益色彩，由被害人取得仍不妥適。

因此，恩卡納西翁教授也承認其理論無法解決發揮嚇阻功能之懲罰性賠償金由被

害人取得的正當性問題，故其認為應該要將懲罰性賠償金拆分成發揮懲罰功能及

嚇阻功能者，二者應予區辨394。恩卡納西翁教授同時也強調，其並不反對將發揮

嚇阻功能部分之懲罰性賠償金，提撥部分至國家的公共基金中，蓋恩卡納西翁教

授也承認被害人終究未有獲得此筆賠償金之權利395。 

第二款 填補功能的強調 

本文以為，懲罰性賠償之主要制度目的基本上已被確立係懲罰及嚇阻，因此

目前首重解決之問題應係為何要讓被害人取得懲罰性賠償金。做為激勵被害人執

行法律之獎勵於直觀上似乎會被認為是具有說服力的理由，惟如再更深入思考，

                                                      
393 Id. at 1037. 
394 Id. at 1074. 
395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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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會發現此一理由其實並不夠充分。蓋，如欲使法律能夠有效執行，賦予社會上

的每一位公民皆有權向加害人索討懲罰性賠償金豈非更好？社會上亦不乏檢舉

獎金制度，在檢舉獎金制度下人人皆有權就不法行為進行檢舉，不法行為如能由

全民共同進行監督應更能發揮嚇阻之效果。而被害人同樣亦得為檢舉人之一員，

且其既有法律上之權益亦不會因此消失，其權益自然不會被忽視，是如採取檢舉

獎金制度豈不更好？另外，如要讓法律有效執行，為何應該先要有人受到侵害？ 

況且，並非所有人皆為逐利之徒，故未必要使人有利可圖方可促進法律執行。

以我國之交通問題為例，交通違規對於土生土長的台灣人來說可謂已司空見慣，

但近來社會上有群特別的「檢舉魔人」，他們靠著行車紀錄器檢舉了日常生活中

大大小小的交通違規。雖然被檢舉有些時候確實讓人氣得牙癢癢，但不可否認的

是這群人確實也促進了法律的執行。值得一提的是，「檢舉魔人」檢舉交通違規

並不會有檢舉獎金，但因檢舉的成本低廉，僅需要錄影、截圖、上傳至指定網站

即可輕而易舉地完成檢舉工作，是這些魔人對於能憑此滿足心中的「正義」似乎

是樂此不疲。 

本文舉上述例子係為說明社會上不乏願意協助法律執行之人，有利可圖或是

否有人受到侵害並非法律能否被有效執行之重點，其重點應該是在執行法律時所

將付出的成本大小。因交通違規檢舉付出的成本極小，故「檢舉魔人」願意以此

微小成本實現心中的正義。而回歸至懲罰性賠償金之問題，在現行法律制度下如

要提起訴訟除要繳納訴訟費、聘請律師外，尚需承擔訴訟過程的時間、勞力成本

耗費，且因此產生的精神壓力亦同樣不容忽視。因此，本文以為透過懲罰性賠償

金對於提起訴訟的被害人補償其支出之時間、勞力及心力之成本，應即可達成激

勵其執行法律之目的。縱使要達成激勵其執行法律之目的，亦應僅提撥部分懲罰

性賠償金即可，毋須將全額均交給被害人。 

另外，恩卡納西翁教授所提出的報復性復原力理論看法雖有讓被害人報復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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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人的同時使其經濟水準變得更加之理想，看似讓被害人取得超越所受實際損害

之賠償金具有正當性。惟，恩卡納西翁教授並未於其文中說明究應使被害人之經

濟水準變得比受到侵害前更佳，應該是好到什麼程度。縱使其能於文中提出一個

標準，惟應該達到較諸以往更佳之程度係因人而異，似難有一客觀標準能讓所有

人都能滿意，故不免又再生爭議。且假如被害人在受到侵害後已經靠著自己的力

量使其經濟水準變得更好，此時加害人是否仍應賠償懲罰性賠償金，似有疑問396。

此外，恩卡納西翁教授亦非常反對將懲罰性賠償金用以補償被害人提起訴訟所支

出之律師費及訴訟成本397。然而，如未能先補償被害人所耗費之律師費、訴訟成

本及其他無形支出，又應如何評斷被害人之經濟水準已因獲得懲罰性賠償金而變

得比過往更好呢？況且，如未能考慮上述費用導致被害人反而因提起訴訟而虧

本，恐怕更難以扭轉二者間地位不對等之情況。 

本文以為，由於惡意之不法行為確會造成加害人與被害人間之地位不對等之

情形，如僅僅依靠國家進行懲罰似乎無法回復二者間之平等地位。因此，應由被

害人依靠己力以合法手段向加害人進行報復，方能再次向社會傳達二者地位已經

回復至對等狀態之訊息。且唯有透過被害人自行完成此項任務，其方能自挫敗中

浴火重生。不過，這並不意味著此時即應賦予被害人獲得額外利益的權利。與我

國比鄰而居之中國大陸於西元 1994 年 1 月 1 日於其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

權益保護法引入懲罰性賠償金之制度。其第 49 條規定：「經營者應當按照消費

者的要求增加賠償其受到的損失，增加賠償的金額為消費者購買商品的價款或者

接受服務的費用的一倍。」398是消費者得在其所受之財產損失外，另行再請求其

購買之商品價款或服務費用一倍之懲罰性賠償金399。惟其引入後不久，中國大陸

                                                      
396 Kenneth W. Simons, A New Retributive Justification for Punitive Damages, 2021 JOTWELL: J. 

Things WE LIKE 1, 3 (2021). 
397 Encarnacion, supra note 254, at 1039-1040. 
398 中國大陸於 2014年就該條之構成要件及倍數進行修正，詳細介紹請參：何瑞富（2016），

〈懲罰性賠償金制度之研究－以兩岸消保法規定為中心〉，朱武獻等十五人，《憲政法治之理論

與實踐－朱武獻教授六秩晉五祝壽論文集》，頁 136-137，台北，一品。 
399 戴志傑（2004），〈中國大陸《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之懲罰性賠償金制度研究〉，《消費者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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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出現一名山東青年王海，明知商家販賣者為假貨，卻仍刻意購買，藉以向商家

索取雙倍賠償（下稱「王海事件」）400。而懲罰性賠償金制度就此淪為不當之獲

利手段，更坐實了懲罰性賠償金「意外之財」的批評。雖不可否認此種方式於短

時間內，確有助於打擊不法經營者之立法目的達成。但若是刻意地、集團式地為

之，長期下來恐加深消費者與企業經營者之對立，而當企業經營者趨於保守，將

不利於國家經濟長遠之發展。 

另外，由於懲罰性賠償金目前多被用於懲罰企業經營者，是企業經營者可能

已對大量之消費者為相同之不法行為，僅因其他消費者未提起訴訟，企業經營者

始能逃過一劫。既然被害人係作為「私人檢察官」之角色提起訴訟，則企業經營

者此部分之惡性即應列入考量，可見懲罰功能不僅僅係為了被害人之私益，同時

亦帶有公共色彩，故由提起訴訟之被害人獨自取得，實有不妥。因此，本文以為，

為避免懲罰性賠償金制度遭有心人士利用且消費者取得整體社會之利益亦不具

有正當性，賠償予被害人之範圍應僅限於填補其律師費及訴訟成本。且如填補被

害人之訴訟成本，已然足以激勵其提起訴訟，毋庸再給予其額外之利益。  

綜合上述，本文以為如要兼顧被害人取得懲罰性賠償金之正當性及激勵其主

動提起訴訟之方法應係將懲罰性賠償金拆分，一部分歸被害人所有；另一部分則

歸國家或公共基金。申言之，課與不法行人懲罰性賠償金背後有眾多的衡量因素，

有為懲罰、嚇阻、教育之目的，亦有為激勵被害人執行法律、填補損害等，前三

者主要自主要自社會公益之角度出發；後二者則主要自被害人角度出發。足見懲

罰性賠償金背後各種功能，所欲達成之目的及所欲保障之對象並不相同，故如未

能正視出發點不同之根本原因，一概將懲罰性賠償金歸由被害人取得，無論理論

再如何完善被害人取得之正當性難題終究難以解決。 

職是之故，本文以為與其不斷思索如何正當化被害人取得懲罰性賠償金之全

                                                      
研究》，第 10 輯，頁 174-177。 
400 何瑞富，前揭註 398，頁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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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倒不如反璞歸真使懲罰性賠償金按其背後衡量因素，歸給其真正所欲保障之

對象。質言之，法院在衡量懲罰性賠償金之金額時即應於其判決理由中交代因某

種目的判賠之數額為何，並於主文中載明懲罰性賠償金哪一部分應歸給被害人，

哪一部分歸給國家或公共基金。具體言之，懲罰性賠償金應被劃分成懲罰、嚇阻

及教育部分；補償訴訟費用及律師費部分。前一部分歸由國家或是公共基金取得；

後一部分則交由被害人取得，如此一來各收受對象亦能名正言順地取得賠償金。 

第三節 小結 

本章探討了懲罰性賠償金之意義及體系定位及其所具有之功能。首先，自國

家發展現況出發，因社會發展導致國家的任務產生了改變，故其自最初的警察國

家走向法治國，最後再走向現代的社會福利國。此外，在憲法的基本權的要求下，

國家負有保護人民之義務。因此，在充斥著各式新興風險的現代社會中，國家須

承擔起保護人民的責任。且由於現代的風險，規模往往較大且事前難以預測，事

後亦難以承擔，僅依靠人民自行保護自己，已然是一種不切實際的期待。基於這

樣的背景，國家透過建構損害賠償法制，使人民得透過法院進行事後救濟，以維

護其自身之合法權益。 

而損害賠償之成立原因又可來自契約責任及侵權行為，其中侵權行為是否成

立應考慮者為被害人權益保護及一般人行為自由間之平衡。而有了過失責任原

則，擴大了侵權行為法的適用範圍及促進社會經濟發展，使行為人不再動輒得咎，

面對創新活動時不至裹足不前。搭配著損害填補原則，使行為人得以清楚預見其

所應承載之風險上限，並得透過其他的社會機制如責任保險分擔其承受之風險。

而懲罰性賠償金制度則是肩負懲罰及嚇阻之社會功能，其有別於傳統對於損害賠

償係以填補損害為目的之理解，使被害人得據此請求超越其所受實際所受損害之

賠償，已非單純在解決風險分配及填補損害之問題。因此，懲罰性賠償金制度是

否可被認為屬於侵權行為損害賠償體系下之一員，或有人將對此產生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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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雖然在傳統的中國法制社會下係採取諸法合體，民、刑不分之法制體

例。唯自日治時期開始，乃至後來的國民政府遷台，確立了我國走向民、刑分立

之局面。而在民、刑分立下，民事責任及刑事責任分別帶有其個別之功能，民事

責任則旨在填補損害並直接保護被害人之利益，而刑事責任則承擔了懲罰加害人

的角色。在民、刑分立的背景下，是否適宜在民事責任中引入帶有制裁性質的懲

罰性賠償金制度，則面臨質疑。惟，民、刑分立終究只是一種終究只是政策上之

選擇，並非有絕對之對錯可言。且其充其量只是一種對現況法制的描述，在歷史

發展的脈絡下民事責任與刑事責任的分立並非法律本質之自然現象，而僅僅為偶

然之結果。因此，民、刑分立並非不可打破之鐵則，如立法者考量了當代社會的

需求，在民事責任中引入了懲罰之功能，亦無不可。不過，懲罰原本乃係國家所

獨占之權力，是為何得以由私人對另一私人進行懲罰，則須進一步之說明。 

本章同樣介紹了懲罰性賠償金所代表之意義，其最大的特色在於被害人得請

求超越其所受實際損害之賠償。而在懲罰性賠償金長遠的歷史發展脈絡中亦產生

了許多特別之名稱。另外，由於懲罰性賠償金具有懲罰及嚇阻之特徵但卻交由私

人加以執行，故懲罰性賠償金被認為係介於民事責任與刑事責任間，而具有準刑

罰之性格。不過，雖其具有準刑罰之性格，但無論是在懲罰性賠償金制度發展最

盛之美國或是效法引入之我國，皆係透過民事訴訟程序進行審理。雖然說，懲罰

性賠償金係由私人執行，然其對被告所生之不利效果並不會因其執行主體為何

人，而有所差別。是本文舉了刑事罰金及易科罰金制度作為比較對象，該二項制

度皆會對於被告產生財產權之侵害，故其採用較為嚴謹的刑事訴訟程序進行審

理。然而，懲罰性賠償金同樣將造成被告的財產權侵害，惟其卻採用了程序相對

寬鬆的民事訴訟程序，是對被告之保障似有不周。 

在本章第一節中，本文最後介紹了懲罰性賠償金於我國的法制體系下定位。

司法實務及學說見解有認為，懲罰性賠償金之目的與傳統損害賠償之目的在填補

被害人實際上所受之損害有所不同，但仍將之定性為民事損害賠償法。晚近，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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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論者認為懲罰性賠償金之目的與傳統損害賠償之目的在填補被害人實際上所

受之損害有所不同，但仍將之定性為民事損害賠償法。亦有論者認為，其屬特殊

侵權行為的一種。惟，本文以為，由於懲罰性賠償金制度之填補功能屬其重要功

能，故自不能於體系編排時忽略此點，故仍應將懲罰性賠償金制度置於損害賠償

法之體系下。由於懲罰性賠償仍具有懲罰及嚇阻功能，故其為一種民事制裁手段，

當無疑義。且懲罰性賠償金既然具有填補損害之重要目的在，僅係因除填補損害

外尚有其他被賦予之目的在，故將之置於損害賠償法體系下，並仍以懲罰性賠償

金稱呼之，應無不妥。 

而在第二節中，本文依序介紹了懲罰性賠償金制度之懲罰、嚇阻、教育、激

勵被害人執行法律、補償及報復性復原功能。懲罰及嚇阻功能是懲罰性賠償金之

主要功能，且幾乎為大部分學者及實務所承認。透過懲罰性賠償金制度對加害人

施以懲罰之目的，乃係為讓被害人透過己力報復之方式，回復被害人與加害人間

因惡意的不法行為所造成的不平等地位。另一方面，心理學的研究也指出懲罰之

目的主要乃係對於報復之回應，且一般人多半不會注意到懲罰所要發揮之嚇阻功

能。至於嚇阻功能部分，學者多半係以法律經濟分析之方式加以分析如何能達到

最佳嚇阻之效果，使加害人或社會上之其他人不會再犯下相同之行為。 

而教育功能部分則主要係由歐文教授所提出，美國文獻上亦多引用其看法。

其認為，懲罰性賠償金制度一方面證明了被害人之某些權利或利益特別受到了法

律所保護，而另一方面則同樣證明了加害人應當尊重被害人上述權利或利益之義

務存在。至於激勵被害人執行法律之功能部分，則係因懲罰性賠償金能夠使被害

人取得超越其所受實際損害之賠償金，故得以發揮激勵其提起訴訟之作用。然而，

為發揮激勵被害人執法之功能固然應提供被害人誘因，然如將本應歸屬於社會全

體公民之懲罰性賠償金全數歸由被害人取得，顯然不具有正當性。況且，並非所

有人皆為逐利之徒，故未必要使人有利可圖方可促進法律執行。由於社會上眾多

民眾仍具有正義感，且本文以為會讓人不願意提起訴訟之理由乃係因成本過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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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如藉由降低或根本填補被害人訴訟成本之方式，應即可發揮促進法律執行之作

用。如此一來，被害人取得懲罰性賠償金，亦不會落得正當性不足之批評。 

另外，恩卡納西翁教授提出懲罰性賠償金制度應具備有報復性復原功能之想

法。透過結合報復主義及復原力的想法使得懲罰加害人係理所當然，而將懲罰性

賠償金賠償予被害人又多了一層讓其經濟水準獲得改善的正面意涵，看似解決了

「意外之財」的問題。惟其理論無法解決發揮嚇阻功能之懲罰性賠償金由被害人

取得的正當性問題，故其認為應該要將懲罰性賠償金拆分成發揮懲罰功能及嚇阻

功能者，並將發揮嚇阻功能部分之懲罰性賠償金，提撥部分至國家的公共基金中。 

因此，本文以為如要兼顧被害人取得懲罰性賠償金之正當性及激勵其主動提

起訴訟之方法應係將懲罰性賠償金拆分，一部分歸被害人所有；另一部分則歸國

家或公共基金，且與其不斷思索如何正當化被害人取得懲罰性賠償金之全額，倒

不如反璞歸真使懲罰性賠償金按其背後衡量因素，歸給其真正所欲保障之對象。

而法院在衡量懲罰性賠償金之金額時即應於理由中交代因某種目的判賠之數額

為何，並將除補償訴訟費用及律師費部分歸由被害人取得外，其餘部分則歸由國

家或是公共基金取得，如此一來各收受對象亦能名正言順地取得賠償金。 

下一章中，本文將針對我國關於消費者保護法之懲罰性賠償金之立法、理論

及實務發展，進行探討。且本文於本章中所提及之：應將懲罰性賠償金部分提撥

給國家或公共基金之想法，亦將於下一章中針對消費者保護基金之建立提出淺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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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懲罰性賠償金於我國的立法、理論與實務發展 

近來因最高法院民事大法庭作成 108 年度台上大字第 2680 號民事裁定，

統一長久以來最高法院對於消費者保護法第 51 條所稱之損害額是否包含非財

產上損害之歧異見解，使懲罰性賠償金之議題又再次躍然於檯面上。且近來亦有

倡議建立「消費者保護基金」之呼聲，本文擬搭配前述對於懲罰性賠償金制度功

能之討論，討論我國建立「消費者保護基金」之必要性。另外，行為人如同時觸

犯刑罰及遭求償消費者保護法所規定之懲罰性賠償金時應如何處理，已見實務出

現相關案例。且縱使原告係於附帶民事訴訟程序中主張懲罰性賠償金，法院亦未

意識到此一問題可能違反憲法上一行為不二罰原則之問題。此一問題對於人民所

造成之侵害，遠較諸慰撫金與懲罰性賠償金同時存在時嚴重，故本文擬就行為人

同時面對到刑罰及懲罰性賠償金之懲罰時應如何處理進行討論，並期許立法者能

就此問題明文規定。同時，本文亦將就其他消費者保護法懲罰性賠償金可能面臨

之問題如消費者保護法第 51 條所規定之「損害額」應如何解釋之問題進行討論，

並闡述本文之想法。 

第一節 懲罰賠償金制度於我國之發展 

懲罰性賠償金對我國而言已非陌生之制度，現今為數眾多之特別法中均訂有

相關之條文。本文擬於本節中介紹懲罰性賠償金制度引入我國之歷史背景及其目

前於我國之立法發展現況進行討論，並就部分論者認為著作權法第 88 條第 3 

項及商標法第 71 條第 1 項第 3 款，非屬懲罰性賠償金之看法，作出回應。 

第一項 懲罰性賠償金制度之引入 

台灣現行民法起草時主要參酌、繼受自歐陸法系，其中民法第二編-債編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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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了瑞士債務法401，並效法其採用了民、商合一的立法體例。正因在立法體例

上效仿了歐陸法系，我國學說及實務對於損害賠償法也採取與歐陸法系國家相同

的理解，認為損害賠償之目的係在填補被害人之損害。學說上將之稱為損害填補

原則，而此一概念主要體現於民法第 213 條第 1 項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者，

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回復他方損害發生前之原狀」402。基於這

樣的立法背景，我國早期的法制體系下並未見有懲罰性賠償金的蹤跡。 

不過有趣的是，台灣在清領時期曾存有懲罰性賠償金的制度在。在清領時期，

如被害人受有身體上之侵害，此時加害人所應賠償之治療費及因傷所致之損害並

非僅視被害人所遭受之實際損害為何，而係將視加害人的主觀上故意或過失程度

為何，於衡量賠償數額時一併列入考量403。換言之，此時無論被害人所受之損害

性質為何，皆會將加害人之惡性程度列入考量，以決定其應賠償之數額。此種將

加害人的主觀動機納入作為損害賠償額衡量因素之作法，其目的顯然已非單純在

填補被害人所受之損害。當法律已明確規定賠償數額將加害人之惡性程度列入考

量，且將因惡性程度之差異有不同之賠償數額時，實質上已帶有懲罰性質，故應

可將此之理解為懲罰性賠償金之規定。 

倘若不考慮前述清領時期之規定，我國進入近代以來，首次於法制體系內引

入懲罰性賠償金之規定，則係發生於 1985 年。在 1980 年代隨著經濟發展，我

國對於美國之出口逐年上升，而在 1985 年我國受到美國以貿易報復作為威脅的

時空背景下，迫於美方所施加之政治壓力，爰首度於著作權法中將英美法制中盛

行已久的懲罰性賠償金制度引入台灣404。 

其後，伴隨著時代演進，立法者為因應各種經濟社會快速的變遷，爰於許多

                                                      
401 王泰升（2017），〈臺灣的繼受歐陸民法：從經由日中兩國到自主採擇〉，《法令月刊》，第 68 

卷 4 期，頁 8-9。 
402 王澤鑑，前揭註 30，頁 27-28。 
403 王泰升，前揭註 210，頁 86。 
404 王泰升，前揭註 401，頁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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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法中引入懲罰性賠償金的規定，其中最廣為人知的即為消費者保護法第 51 

條之規定405。依照現行消費者保護法第 51 條之規定，企業經營者如因故意、重

大過失或過失造成消費者之損害時，消費者得向企業經營者分別求償五倍、三倍

及一倍以下不等之懲罰性賠償金。同時，依據該條於民國 104 年 6 月 2 日之

修正理由406可知，本條之懲罰性賠償金主要係仿效美國之制度，其目的係為突破

損害填補原則之法理，提供消費者更加優惠之賠償，並期許該條規定得以發揮嚇

阻不肖企業之效。 

第二項 懲罰性賠償金制度於我國之立法 

第一款 使用「懲罰性賠償」或「懲罰性賠償金」之用語 

我國自 1985 年首度於著作權法中引入懲罰性賠償金制度以來，現已於多部

法律中引入此一制度。經本文以「懲罰性賠償」至全國法規資料庫進行檢索，目

前法規中明確使用「懲罰性賠償」或「懲罰性賠償金」之用語者計有千禧年資訊

年序爭議處理法第 4 條、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 11 條之 3 第 1 項、消費者保

護法第 51 條、健康食品管理法第 29 條第 1 項、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第 9 

條第 1 項及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5 條之 2 第 1 項。立法者之所以於許

多特別法中訂定懲罰性賠償金規定，或係欲透過懲罰性賠償金制度，協助特定政

策目的達成。如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第 9 條第 1 項即規定：「違反本法規定

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之人，對於故意所致之損害，法院得因被害人之請求，依侵害

情節，酌定損害額三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因重大過失所致之損害，得酌定損害

                                                      
405 消費者保護法第 51 條規定：「依本法所提之訴訟，因企業經營者之故意所致之損害，消費者

得請求損害額五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但因重大過失所致之損害，得請求三倍以下之懲罰性賠

償金，因過失所致之損害，得請求損害額一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 
406 消費者保護法第 51條民國 104年 6月 2 日修正理由：「一、本條之目的在保護消費者不受企

業經營者為獲利而為惡意侵害，本條文為模仿美國法制之懲罰性賠償金制度，規定企業如故意

或過失造成消費者損害，消費者得要求超過所受損害額之賠償，試圖藉由跨越民法損害賠償以

填補損害為原則之法理，來提供消費者更優惠的賠償並試圖以此規定嚇阻不肖企業…」，參立法

院公報處（2015），《立法院公報》，第 104 卷第 47 期，頁 215-216，立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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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二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是凡因故意或重大過失而須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

法負擔損害賠償責任者，皆有可能因被害人之請求被課予懲罰性賠償金。而，證

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之目的乃係為健全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業務之經營與發展，

增進資產管理服務市場之整合管理，並保障投資。立法者於該條之立法理由407亦

強調，訂立懲罰性賠償金之目的乃係為強化民事追訴之處罰，可見立法者乃係欲

藉由此一制度，達成健全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業務之經營與發展之目的。 

至於較為近期關於懲罰性賠償金制度的立法則係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5 條之 2 第 1 項，其規定：「汽車運輸業所屬之職業駕駛人因執行職務，駕

駛汽車有違反第三十五條第一項、第三項、第四項或第五項之情形，致他人受有

損害而應負賠償責任者，法院得因被害人之請求，依侵害情節，酌定損害額三倍

以下之懲罰性損害賠償金令該汽車運輸業者賠償。但選任受僱人及監督其職務之

執行，已盡相當之注意而仍不免發生損害者，汽車運輸業者不負賠償責任。」本

條乃經立法院黨團協商通過，惟較為可惜的是，自黨團協商之書面紀錄尚難以明

確看出其增訂之理由。然，如自立法委員間之討論內容來看，其增訂目的應係在

回應社會上對於層出不窮之酒醉駕車問題所生之不滿情緒408。其立意固然良善，

惟本條有別於傳統懲罰性賠償金以加害人作為懲罰主體，而僅單單以僱用職業駕

駛人之汽車運輸業者作為賠償主體，真正肇事之職業駕駛人反倒毋庸負擔懲罰性

賠償金之責。如此之立法，是否適當，尚非無討論之空間。 

另外較為特別的是，除上述屬於法律位階之特別法外，位屬命令位階之國立

故宮博物院文化創意資產公共化利用辦法第 9 條規定：「發現有違反第六條第

一項情事者，本院得通知限期改善或說明；屆期不改善或未說明者，除得依法請

                                                      
407 其立法理由為：「為強化民事追訴之處罰，爰參酌消費者保護法第五十一條及公平交易法第

三十二條第一項之規定，於第一項明定違反本法規定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之人，法院得依被害人

之請求，分就故意或重大過失所致損害，酌定損害額三倍或二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參立法

院公報處（2004），《立法院公報》，第 93卷第 34期，頁 266，立法院。 
408 立法院公報處（2019），《立法院公報》，第 108卷第 26 期，頁 381-384，立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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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損害賠償外，並得請求支付依第五條第三項所訂應收計價數額三倍之賠償金。

多次違反者，得按違反次數累計計算請求懲罰性賠償金。」亦設有懲罰性賠償金

制度之規定。而究其意旨應係在保護國立故宮博物院之原生文化創意資產409，而

擬透過課以懲罰性賠償金之方式防止侵權行為之發生410，故其確帶有懲罰及嚇阻

之目的在。懲罰性賠償金之規定以命令方式訂定已屬少見，且上開辦法之適用主

體僅有國立故宮博物院一人，是其顯然係僅為獨厚國立故宮博物院始訂立之規

定。而該辦法僅屬命令位階，即對人民課處懲罰性賠償金，而將對人民產生財產

權限制或剝奪之效果。在未有法律明確授權之情況下，即限制或剝奪人民之財產

權，如此作法是否無違法律保留原則411，實非無疑。 

第二款 未使用「懲罰性賠償」或「懲罰性賠償金」之用語 

另一方面，除上述條文內容已經明確使用「懲罰性賠償」或「懲罰性賠償金」

之用語，而可逕行認定屬懲罰性賠償金之規定者外，尚有部分特別法之規定未使

用上揭用語，而僅於條文中規定法院得酌定損害額以上之賠償，但不得超過損害

額之若干倍。目前我國具有倍數賠償特徵之規定，除上述立法者已明確使用懲罰

性賠償金之字眼者，較廣為人知者尚有證券交易法第 157 條之 1 第 3 項、營

業秘密法第 13 條第 2 項、專利法第 97 條第 2 項、著作權法第 88 條第 3 

項、商標法第 71 條第 1 項第 3 款、公平交易法第 31 條第 1 項等，其多屬

經濟性法規。 

其中，專利法第 97 條第 2 項規定：「依前項規定，侵害行為如屬故意，

                                                      
409 國立故宮博物院文化創意資產公共化利用辦法第 2條規定：「本辦法所稱文化創意資產分為

下列兩類：一、原生文化創意資產：指本院拍攝本院典藏文物而擁有可合法對外提供利用之典

藏文物數位檔案。」 
410 本條之立法說明：「明定侵權處理程序、賠償金請求標準。」 
411 雖國立故宮博物院文化創意資產公共化利用辦法第 1條規定：「國立故宮博物院（以下簡稱

本院）典藏文物為公共財，為推廣博物館公共化、發揮文化社教功能、提供文化創意資產利用

及提升國內文化創意產業，依博物館法第一條及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第二十一條第五項規定訂

定本辦法。」。惟經檢索博物館法第一條及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第二十一條第五項，其條文內容

均未載有授權得以課徵懲罰性賠償金或其他得以處罰人民之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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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得因被害人之請求，依侵害情節，酌定損害額以上之賠償。但不得超過已證

明損害額之三倍。」。而參酌民國一百零二年五月三十一日之修正理由，立法者

詳細指出：「（二）傳統損害賠償之作用在於填補損害，然而隨著社會的發展，

損害賠償之範圍已經逐漸被擴充，而不以填補損害為限，特別是在智慧財產權領

域，衡諸著作權法第八十八條第三項、營業秘密法第十三條第三項及公平交易法

第三十二條第一項均有懲罰性損害賠償之規定。 （三）除智慧財產權領域，我

國法亦不乏有懲罰性損害賠償之明文，包括：健康食品管理法第二十九條、證券

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七條之一、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第九條及千禧年資訊年序爭

議處理法第四條。填補損害固然為我國損害賠償制度之基本原則，惟觀諸經濟性

法規，不乏採行懲罰性損害賠償制度以落實經濟性法律規範之目的。 （四）從

國外立法例而論，美國本來即有懲罰性損害賠償制度，歐盟於2004 年所通過之

『智慧財產權執行指令』，即明文規定法院於認定損害賠償時，應考量所有相關

之因素，包括所造成經濟上之負面效果、被害之一方所承受之利益的減損及侵害

人所獲取之不正利益。亦即侵害人所獲得之不正利益，亦屬於損害賠償之範圍。

德國為配合此一指令，於 2009 年生效之新修正的專利法，亦明文規定『於計算

損害賠償時，得將侵害人因侵害該權利所得之獲益（Gewinn）納入考量』。據此，

關於智慧財產權侵害之損害賠償計算，已不再侷限於填補損害之概念…」412。可

見，立法者雖未於本條規定直接使用「懲罰性賠償」或「懲罰性賠償金」之字眼，

惟自其修正理由已可明確看出本條實質上乃懲罰性賠償金制度之規定。 

除立法者已明確指出屬懲罰性賠償金之規定外，上述其餘規定，實質上亦使

被害人得請求超越其所受實際損害之賠償，然其是否同為懲罰性賠償金之規定，

學者及實務卻仍有不同看法。首先，臺灣高等法院 97 年度上更（一）字第 81 

號民事判決即指出：「『倍數賠償金』之立法理由在我國大類有二：其一為避免

                                                      
412 立法院公報處（2013），《立法院公報》，第 102卷第 38 期，頁 1016-1026，立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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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害之舉證困難，如商標法第 63 條第 1 項第 3 款413：商標權人得請求賠償就

查獲侵害商標權商品零售單價 5 百倍至 1 千 5 百倍之金額，明顯係為避免舉

證困難所設；又公平交易法第 32 條第 1 項規定：法院因前條被害人之請求，

如為事業之故意行為，得依侵害情節，酌定損害額以上之賠償…是『倍數賠償金』

之立法目的若係為避免損害之舉證困難，則其與我國損害賠償之法制以填補損害

為基本法律精神，尚無二致，尚可認同。」是其似乎認為如法規之目的係為避免

損害之舉證困難時，即不應將之認定為懲罰性賠償金之規定。同樣，亦有論者指

出，商標法第 71 條第 1 項第 3 款及著作權法第 88 條第 3 項僅屬法律擬制

損害賠償額之規定，其不過係提供一種法定計算方式使得被害人在難以舉證證明

其所受之損害時，得以計算出損害額，並非在填補性損害賠償外另行課以行為人

金錢負擔414。 

然而，商標法第 71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商標權人請求損害賠償時，

得就下列各款擇一計算其損害：三、就查獲侵害商標權商品之零售單價一千五百

倍以下之金額。但所查獲商品超過一千五百件時，以其總價定賠償金額。」如同

學者所述，侵害商標權商品之零售單價並不等同於商標權人所受之損害，且一千

五百倍亦極有可能超越商標權人所受之損害總額。更何況，在超越一千五百件時

仍應以總價訂賠償金額，顯見立法者有著寧願多罰之立法目的，充分彰顯了懲罰

之特徵415。 

而著作權法第 88 條第 3 項則係規定：「依前項規定，如被害人不易證明

其實際損害額，得請求法院依侵害情節，在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酌定

賠償額。如損害行為屬故意且情節重大者，賠償額得增至新臺幣五百萬元。」，

本條已規定法院得審酌侵害情節酌定賠償額，是此時之賠償數額即有極大之可能

                                                      
413 本條於民國一百年六月二十九日商標法修正全文後，刪除五百倍之限制，並將本條條號變更

為第 71條。 
414 林家如，前揭註 20，頁 123-127。 
415 謝哲勝，前揭註 3，頁 150-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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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著作權人所受之實際損害不同，且亦有可能高於其所受之損害，然立法者仍容

任此種情況發生，是應可認其具有懲罰之目的在。況，參酌專利法第 97 條第 2 

項於民國一百零二年之修正理由，立法者亦於該條之修法理由中明確表示本條為

懲罰性賠償金之規定。 

至於營業秘密法第 13 條第 2 項則規定：「依前項規定，侵害行為如屬故

意，法院得因被害人之請求，依侵害情節，酌定損害額以上之賠償。但不得超過

已證明損害額之三倍。」，法文內已明確規定法院得依侵害情節酌定已證明損害

三倍以內之賠償金額，是本條為懲罰性賠償金之規定，應屬無疑。而公平交易法

第 31 條第 1 項：「法院因前條被害人之請求，如為事業之故意行為，得依侵

害情節，酌定損害額以上之賠償。但不得超過已證明損害額之三倍。」其中本條

之條文內亦規定法院得依侵害情節酌定已證明損害三倍以內之賠償金額，與前述

之營業秘密法第 13 條第 2 項屬相同之立法模式，是其自亦屬懲罰性賠償金之

規定。另外，亦有學者指出本條限於故意行為始得以將賠償責任加重至損害額之

三倍，實已帶有懲罰之性質416。 

而在證券市場領域中，立法者為防止內線交易在證券交易法訂定了第 157 

條之 1 第 3 項之規定：「違反第一項或前項規定者，對於當日善意從事相反買

賣之人買入或賣出該證券之價格，與消息公開後十個營業日收盤平均價格之差

額，負損害賠償責任；其情節重大者，法院得依善意從事相反買賣之人之請求，

將賠償額提高至三倍；其情節輕微者，法院得減輕賠償金額。」有學者指出，證

券交易法第 157 條之 1 第 3 項，其性質上是否屬於懲罰性賠償金，於解釋上

仍有疑義417。惟，學者似未說明其認為有疑義之理由，故其確切之見解為何，仍

然不得而知。另一方面，商事法領域之學者在探討本條規定時，多認其帶有維持

                                                      
416 沈冠伶（2008），〈美國倍數賠償金判決之承認與執行－最高法院九七年台上字第八三五號判

決評釋〉，《台灣法學雜誌》，第 117 期，頁 51-52。 
417 陳忠五，前揭註 11，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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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秩序之機能，並直接將之視為懲罰性賠償金之規定加以討論418。而，本條之

條文中本身既已明白規定法院得視行為人之情節輕重予以酌定賠償金，是其帶有

懲罰及嚇阻之意義，應無疑義。 

第三款 綜合評析 

有關懲罰性賠償金規定之認定，如立法者已然明文使用「懲罰性賠償」或「懲

罰性賠償金」之用語或立法理由中已明示其為懲罰性賠償金者，固無疑義。惟，

如未有明文，而僅僅是使用賠償損害額或賠償額若干倍之作法，則不免引起爭論。

懲罰性賠償金之重要特徵在其得發揮懲罰及嚇阻作用，是縱使條文內有得賠償損

害額數倍之字眼，倘若其目的並非為懲罰或嚇阻行為人，似仍難逕行將之認定為

懲罰性賠償金。 

而上述學者或實務見解反對部分倍數賠償金之條文屬於懲罰性賠償金規定

之理由多半係認為，此類型規定之目的乃係為避免損害之舉證困難，其本質上仍

是出自於填補損害之法律精神，例如：著作權法第 88 條第 3 項及商標法第 71 

條第 1 項第 3 款。此等看法固非無見，然本文以為，著作權法第 88 條第 3 項

條文內已明文法院得視情節酌定賠償金額，是其應帶有懲罰之性質。且立法者於

專利法第 97 條之修正理由亦已明確說明本條屬於懲罰性賠償金之規定。而縱使

其立法目的係避免損害之舉證困難，然其結果終究係使得被告承擔舉證責任之不

利益結果。且該訴訟上不利益之結果，所衍生出之效果不僅僅是程序上之不利益，

而係將造成被告財產權實質上之影響。換言之，該不利益已然化作賠償予被害人

之賠償金。因此，對於被告而言，縱使僅僅是讓被害人在請求損害賠償時降低舉

證責任，其不利益仍然係由被告承擔。由於該制度之存在，被告在訴訟上所享有

                                                      
418 如朱德芳、陳肇鴻（2014），〈衍生性金融商品之內線交易禁止法律規制：以規範客體範圍與

民事賠償責任為核心〉，《國立臺灣大學法學論叢》，第 43 卷 第 2 期，頁 444；陳彥良

（2011），〈歐盟、德國內線交易法制發展－兼論台灣之內線交易規範〉，《國立中正大學法學集

刊》，第 32 期，頁 126；洪秀芬（2013），〈從德國內線禁止行為類型及其處罰規定反思我國內

線交易規範改革之可能性〉，《中正財經法學》，第 7 期，頁 19；黃朝琮（2022），《公司法論文

集 II：特殊交易型態與資訊揭露》，頁 365，台北，新學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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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程序保障較被害人而言更為不利，且該程序上之不利益同時將造成被告之財產

權受到剝奪，是對其而言自屬懲罰。更何況，縱使其名義上可能被理解為填補損

害，然其為避免損害之舉證困難之目的於事實上將造成被告將給付更高額的賠償

金，對其而言豈能認為非屬懲罰。且由於被告將賠償高額賠償金之故，對於他人

亦將生嚇阻效果，吾人自不應就此實質產生之懲罰及嚇阻效果視而不見。 

此外，如參酌健康食品管理法第 29 條之規定：「出賣人有違反本法第七條、

第十條至第十四條之情事時，買受人得退貨，請求出賣人退還其價金；出賣人如

係明知時，應加倍退還其價金；買受人如受有其他損害時，法院得因被害人之請

求，依侵害情節命出賣人支付買受人零售價三倍以下或損害額三倍以下，由受害

人擇一請求之懲罰性賠償金。但買受人為明知時，不在此限。」已明確使用懲罰

性賠償金之用語，是其屬懲罰性賠償金之規定，並無疑義。而其立法理由指出：

「為便利受害消費者能儘速求償，同時減輕被害人的舉證責任，規定由法官裁定

業者之賠償責任。」419是訂立懲罰性賠償金之目的之一乃係減輕被害人之舉證責

任。職是之故，立法者似乎也肯認減輕被害人之舉證責任對於加害人是一種懲罰，

否則豈會於一方面於條文中使用懲罰性賠償金之用語，另一方面又於立法理由中

說明係為減輕被害人的舉證責任？ 

是以，無論係前述的著作權法第 88 條第 3 項或是商標法第 71 條第 1 項

第 3 款，縱使其出發點係為避免損害之舉證困難，但其所生之實質效果已然對

被告產生了懲罰。而由此一懲罰所外溢出之效果，自然亦會對整體社會產生嚇阻

之效果。另外，智慧財產法院 100 年度民商訴字第 6 號民事判決對於商標法第 

71 條第 1 項第 3 款應如何決定倍數，提出如下標準：「本院認倍數之核定必

須考量下列標準：⑴被告銷售定價對於原告損害之影響：如被告銷售定價越低，

仿品越容易銷售，對於原告潛在市場之影響即越大，自應核定較高之倍數；⑵被

告進貨與銷售之數量；數量越高核定倍數即應越高；⑶被告故意、過失程度：被

                                                      
419 立法院公報處（1999），《立法院公報》，第 88卷第 6期，頁 123-124，立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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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如係出於故意自應核定較高倍數之損害，如係出於過失，則應斟酌過失之高底

核定適度之倍數；⑷被告所能提供仿品來源資訊之高度程度：如被告所提供仿品

來源之資訊越充分，則原告向仿品上游廠商追償之程度超高，原告所受經濟上之

不利益即越低，則核定之倍數即應越低，反之，則應核定較高倍數之賠償；及其

他一切必要情事。」其中，法院在決定若干倍數時不單單僅以被告銷售同樣產品

對於原告經濟上之影響，而係一併將被告故意、過失程度列入考量。是如賠償之

倍數將受被告主觀上之動機所影響，難謂無懲罰或嚇阻之目的存在。 

綜上所述，反對論者以著作權法第 88 條第 3 項及商標法第 71 條第 1 項

第 3 款之目的乃係為避免損害之舉證困難，故其本質上仍是出自於填補損害之

法律精神，而否認其為懲罰性賠償金之規定，實仍有商榷之餘地。 

第三項 外國懲罰性賠償金判決於我國之執行 

裁判係由一國之法院所作成，是其屬國家主權之內容之一，原則上其判決效

力應僅及於裁判國之領土，而不及於裁判國以外之其他國家420。而是否承認裁判

國之判決，承認國本得以自主決定，因此縱使承認國不願意承認裁判國之判決，

亦不會因而產生侵犯裁判國司法權之問題421。不過，如果堅持不願意承認外國之

判決，對於取得判決之當事人而言無疑是一種程序資源上之浪費，且為了顧及本

國司法資源之有限性，在符合相關條約或法律規定之情況下，如承認外國判決，

當然是一種較合乎經濟效益之作法422。另一方面，承認外國判決某程度上也是在

尊重外國的主權423，在全球化的社會下，我國法院所作成之判決亦有可能被當事

人持以向外國要求承認或聲請執行，如表現出對外國主權之尊重，應有助於我國

                                                      
420 姜世明（2016） ，《民事訴訟法-下冊》，四版，頁 335，台北：新學林；陳啟垂（2014），

〈承認外國判決的效力及程序〉，《月旦法學雜誌》，第 235 期，頁 220。 
421 陳啟垂，前揭註 420，頁 220。 
422 賴淳良（2015），〈外國民事判決效力之承認及其效力範圍之準據法〉，賴來焜教授六秩華誕

祝壽論文集編輯委員會，《二十一世紀法學新思維－賴來焜教授六秩華誕祝壽論文集》，頁 386-

387，台北，元照。 
423 曾陳明汝，曾宛如續著（2008），《國際私法原理（上集）-總論篇》，八版，頁 289，台北：

新學林。 



doi:10.6342/NTU202304376

 

116 
 

判決在外國被承認及執行。 

台灣屬海島型國家，天然資源不豐，且近來亦因科技產業的蓬勃發展，對於

貿易的依存度不斷上升，與世界各國間貿易連結程度亦極為緊密。而台灣前幾大

的貿易夥伴除鄰近的中國大陸、東南亞國家協會外，位於遙遠太平洋另一端之美

國，亦為台灣重要之貿易夥伴424。美國無論是其國力或經濟實力皆為一方之霸，

其對於世界經濟貿易之影響佔有舉足輕重之地位，世界上眾多著名的跨國企業亦

將其集團總部設於該國境內。同樣地，台灣與美國間貿易亦極為緊密，許多台灣

的公司行號前仆後繼地前往美國設立分公司或成立子公司。而以美國為首的英美

法系國家，傳統上於其法制中採用了懲罰性賠償金制度，用以懲罰、嚇阻加害人。

雖歐陸法係國家傳統上嚴守損害填補原則，然由於全球化經濟交流日益頻繁，使

其亦不得不正視美國懲罰性賠償金判決於內國執行之問題。 

至於我國部分，近年來立法者雖然陸續於許多特別法中引入懲罰性賠償金制

度，惟目前尚未於民法中訂立一般性之規定，是如當事人持美國之懲罰性賠償金

判決欲在台灣聲請許可執行，法院是否應予准許，即成一值得思考之問題。目前，

我國針對外國判決基本上是採取「自動承認制」，亦即我國原則上承認外國判決

之效力425，但如係給付判決則仍要依強制執行法第 4 條之1規定：「依外國法院

確定判決聲請強制執行者，以該判決無民事訴訟法第四百零二條各款情形之一，

並經中華民國法院以判決宣示許可其執行者為限，得為強制執行。」向法院聲請

許可執行。另外，如外國之判決不符合民事訴訟法第 402 條所定之：「一、依

中華民國之法律，外國法院無管轄權者。二、敗訴之被告未應訴者。但開始訴訟

之通知或命令已於相當時期在該國合法送達，或依中華民國法律上之協助送達

者，不在此限。三、判決之內容或訴訟程序，有背中華民國之公共秩序或善良風

                                                      
424 參行政院，進出口貿易量，網址：

https://www.ey.gov.tw/state/6A206590076F7EF/8b5032af-1a67-4c02-bd16-8791aa459cd2

（最後瀏覽日：02/21/2023） 
425 吳盈德（2017），〈臺灣法院涉外商事案件承認與執行之評析〉，《中華國際法與超國界法評

論》，第 13 卷 第 1 期，頁 156。 

https://www.ey.gov.tw/state/6A206590076F7EF/8b5032af-1a67-4c02-bd16-8791aa459cd2
https://www.ey.gov.tw/state/6A206590076F7EF/8b5032af-1a67-4c02-bd16-8791aa459c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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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者。四、無相互之承認者。」四種情形時，我國法院仍將不予承認其效力。 

雖然我國原則上承認外國判決之效力，但如承認後將會導致內國之法律秩序

受到衝擊，則顯然弊大於利，故而有著民事訴訟法第 402 條第 3 款之規定。進

一步言之，我國法院就外國判決之審查並非在考慮其結論是否妥當，而是在審查

我國之公共秩序是否能接受、容納此判決426。由於，懲罰性賠償金有著懲罰及嚇

阻之目的，使被害人得請求超越其實際損害之損害賠償，是每當當事人持外國懲

罰性賠償金判決前往內國執行時，時常面臨是否有違反內國之公共秩序之阻礙。

為釐清相關爭議，本文擬先自比較法之視野出發，此後依序介紹我國學說及實務

之意見，最後再以本文之意見作結。 

第一款 比較法上視野 

過往學者間曾經針對美國之懲罰性賠償金判決是否能於我國執行，召開了

「美國懲罰性賠償金判決之承認及執行研討會」進行研討。席間學者們分別介紹

了幾個具有指標性的大陸法系國家之看法，如德國、法國及日本。其中德國部分，

學者介紹德國聯邦最高法院之看法，其主要認為美國懲罰性賠償金制度係由私人

向法院主張權利而開啟程序，且賠償金之給付對象為被害人，故認為其屬於民事

事件。不過，當代德國民法認為侵權行為之效果僅承認具有損害之填補功能，但

懲罰性賠償金卻是使當事人在填補損害外另外獲得一筆額外的金錢。而由私人取

代國家成為「私人檢察官」乃牴觸德國法律體系中由國家獨佔刑罰權及特別之程

序保障原則。另外，如允許金額不小之懲罰性賠償金在國內得全部執行，將牴觸

法治國下之比例原則427。而學者亦補充，德國學說上亦有完全不予承認之「否定

承認說」、以填補損害為目的時即加以承認之「一部承認說」及原則上均加以承

                                                      
426 許士宦（2020），〈許可外國民事及家事裁判執行之訴（下）〉，《月旦法學教室》，第 208 

期，頁 41。 
427 沈冠伶，前揭註 80，頁 175-180。 

 



doi:10.6342/NTU202304376

 

118 
 

認之「原則承認說」428。 

而在日本方面，學者介紹了日本最高法院對懲罰性賠償金首度表示之看法，

日本最高法院認為懲罰性賠償金目的與其國內刑法上之罰金有相同之意義。侵權

行為之目的僅在使被害人回復至無侵權之狀態而已，並非有對於加害人進行制裁

或預防同樣行為發生之目的，是其認為懲罰性賠償金制度違反日本國內之公共秩

序429。而近來亦有論者整理日本學界之看法，其中有自根本否定美國懲罰性賠償

金判決屬民事判決而採「承認適格否定說」者、有認為美國懲罰性賠償金判決仍

屬民事判決，但其具有刑事性格故違反日本之公序，分別有採「一般性公序違反

說」及「個別公序違反說」者。前者主要是認為日本現已為民、刑分立之法律體

制，是懲罰性賠償金與日本損害賠償制度主要在填補損害之目的不同，故認為其

違反日本之公序，而無法在日本執行；後者則是將懲罰性賠償金之機能拆解開來

觀察，其似乎是認為填補部分之機能並不違反日本之公序。另外，亦有採取「全

面肯定說」者，其認為遭判處懲罰性賠償金之當事人多在美國經營事業，故應遵

奉其法律制度，且日本法律如其勞動基準法第 114 條亦有制裁及抑制之目的，

故原則上應予以承認及執行，僅有在判決數額過鉅或是其不法行為已受到其他法

律制裁時，始例外不允許430。 

至於法國部分，由於當時法國仍未有相關之實務判決出現，故學者自法國法

之觀點加以分析，認為懲罰性賠償金請求權仍屬民事損害賠償制度之一環，故為

民事損害賠償之判決，得作為外國法院判決承認及執行之對象431。另外，學者透

過層層分析指出「損害填補」僅是法國民事責任制度之功能之一，其制度上尚有

「威嚇預防」或「懲罰制裁」之功能在。雖說如此，但法國民事責任制度所欲追

                                                      
428 沈冠伶，前揭註 80，頁 185-195。 
429 許士宦（2004），〈美國懲罰性損害賠償判決在日本之承認及執行〉， 陳聰富（等著），《美國

懲罰性賠償金判決之承認及執行》，頁 215-216，台北：學林。 
430 陳俊宏，前揭註 22，頁 60-62。 
431 陳忠五（2004），〈美國懲罰性賠償金判決在法國之承認及執行〉， 陳聰富（等著），《美國懲

罰性賠償金判決之承認及執行》，頁 84-85，台北：學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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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實現之價值仍然是圍繞在建立「損害填補」功能之上，而此一構成了法國「公

共秩序」的內涵。是如懲罰性賠償金判決經過實質審查後，認其目的係在懲罰、

嚇阻或鼓勵被害人以私人檢察長之角色進行追訴等公共任務時，因其不符合法國

民、刑事責任之功能，故可能更加傾向拒絕承認該判決之效力，但如其目的係在

填補損害時，則另當別論432。不過，前提仍是該判決金額仍屬適度合理，如果懲

罰性賠償金之判決數額如果過高，可能仍然構成公共秩序之違反。而法國法有著

允許承認一部執行之可能性，其認為至少應就填補性損害賠償部分承認其效力

433。近期，法國最高法院（Cour de cassation）在 2010 年審理 Schlenzka & 

Langhorne v. Fountaine Pajot 案時，指出美國的懲罰性賠償金並不當然違反法國

的公共政策。不過，在本案中由於美國法院判決予原告之數額與其所受之實際損

失是不成比例的，故法院就本案不予執行。遺憾的是，法院並未透過本案說明何

謂合理的比例434。雖說如此，本案雖最終仍未准許原告於法國境內執行被告之財

產，惟如加以觀察法院之態度，其似乎留下了對於美國懲罰性賠償金判決加以承

認之伏筆。 

第二款 我國文獻上之討論 

我國學者對於外國懲罰性賠償金判決是否得在國內被承認及執行，討論同樣

相當豐富。首先，有學者認為懲罰性賠償金制度本即為我國法律之一部，故無所

謂違反我國法律秩序的基本原則問題。蓋自民法第 216 條規定觀察，雖損害賠

償範圍原則上以所失利益及所受損害為限，但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時，

則不在此限，顯見我國民事法體系並無排斥賠償範圍大於或小於損害額之意義。

且民事法律不具有懲罰功能僅僅係學說上之主張，現行法並未有明文，是外國之

懲罰性賠償金判決於我國執行，原則上並不違反我國之公序良俗。該名學者並參

                                                      
432 陳忠五，前揭註 431，頁 126-142。 
433 陳忠五，前揭註 431，頁 149-156。 
434 Saladino, supra note 76, at 476-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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酌其他特別法之規定，進而認為三倍以下填補性賠償額的懲罰性賠償，皆不違反

法律秩序的基本原則435。另亦有論者採取相類似之看法，其認為懲罰性賠償已為

我國法律之一部，故如予以承認外國懲罰性賠償金判決，並無違背我國之法律秩

序，如有判決金額過高之情形或我國特別法無相類之規定時，我國法院得考慮是

否違反公共秩序，並予以酌減436。 

其次，有學者早期之見解認為，雖懲罰性賠償金判決之承認及執行在許多國

家迭有爭議，但因我國法律已在如消費者保護法、公平交易法於一定程度範圍內

承認懲罰性賠償金，故基於當事人利益的保障，其認為應視國內相關法制之發展，

逐步放寬承認外國懲罰性賠償金判決之範圍437。然隨著司法實務對此議題表示意

見及立法者基於事件性質特殊或舉證困難而於部分特別法中增訂懲罰性賠償金

規定，其近期則是更具體地認為特別法中之規定仍無法作為一般民事侵權行為及

債務不履行損害賠償之基本法則，故在判定我國公序良俗之具體範圍時，仍應從

嚴認定其適用範圍438，且其援引了最高法院反對懲罰性賠償金於我國執行之看

法，作為強化其論述之依據，是其似乎就此議題採取了較為保守的意見。 

另一方面，亦有學者指出應採用「無法忍受之程度」之審查基準，作為審查

民事訴訟法第 402 條第 1 項第 3 款所定之公序良俗條款。其指出，目前應可

參酌現行法制下如消費者保護法、公平交易法、證券交易法等法律，允許被害人

得另行請求相當於損害額一至三倍之懲罰性賠償金等情，而認為在未逾三倍時並

未達「無法忍受之程度」，故應承認及執行439。該名學者更進一步指出，懲罰性

賠償金制度在我國法制仍屬新生萌芽階段，目前僅有限度地予以承認，故為避免

                                                      
435 謝哲勝（2011），〈外國懲罰性賠償判決如何在我國承認與執行〉，《中華國際法與超國界法評

論》，第 7 卷 第 2 期，頁 261-262。 
436 李永然、田欣永（2014），〈外國懲罰性賠償判決許可執行〉，《月旦裁判時報》，第 25 期，

頁 143。 
437 劉鐵錚、陳榮傳 （2010），《國際私法論》，五版，頁 698-699，台北：三民。 
438 劉鐵錚、陳榮傳 （2018），《國際私法論》，六版，頁 663-665，台北：三民。 
439 唐敏寶（2011），〈承認外國民事判決之審查主義與審查原則－兼評最高法院 100 年度台上

字第 552 號民事判決暨歷審判決〉，《法令月刊》，第 62 卷 第 10 期，頁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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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度衝擊我國法律秩序，不宜全面承認外國判決所為之懲罰性賠償金，而應僅限

於我國法制上已承認之類型440。另外，亦有學者認為如外國懲罰性賠償金判決之

目的明顯係在懲罰或制裁被告，或是其性質可被認為是刑事判決時，即應全面拒

絕適用。然如其呈現者為民事性質時，則原則承認其效力，唯有在其判處之懲罰

性賠償金數額明顯過高而不成比例時，拒絕承認其效力441。 

除此之外，有學者則認為應自外國懲罰性賠償金判決所適用之法規背後目的

加以區分，如其背後目的係因被害人舉證困難，而為確保其能獲得完整賠償時，

此時仍可謂與我國之損害賠償法制之目的相符。另外，縱使該判決所適用之法規

背後有懲罰之目的，如我國亦有規定對相同或相類之行為加以懲罰時，亦不應被

認為違反我國之公序良俗442。而近期亦有論者參酌部分司法實務及上述學者之見

解認為，是否要承認及執行外國之懲罰性賠償金判決，應先區分倍數賠償金及懲

罰性賠償金之不同。申言之，該名論者認為法院在審查時應先探討該判決所適用

之法規，其背後目的究為懲罰及嚇阻或是僅為降低舉證難度之規定。若屬於前者

則應再審查我國是否有規定此種類型之案件得請求懲罰性賠償金，如有則得承認

該判決之效力並為執行；如屬後者則可認為其本質仍為損害填補，故可就判決為

承認及執行。另外，其認為為避免過於鉅額之懲罰性賠償金衝擊我國之法律秩序，

故僅有在填補性賠償五倍以下之數額，始不違反我國之公序良俗443。 

第三款 實務見解之發展脈絡 

目前，關於外國懲罰性賠償金判決於我國聲請許可執行之實務裁判數量尚可

謂不多，然各級法院間對於是否違背民事訴訟法第 402 條第 1 項第 3 款之公

序良俗條款，見解卻多有不一。 

                                                      
440 唐敏寶，前揭註 439，頁 64-65。 
441 林恩瑋（2011），〈國際私法上外國懲罰性賠償金判決之承認－以臺灣實務裁判為中心〉，《法

學叢刊》，第 56 卷 第 3 期，頁 156。 
442 沈冠伶，前揭註 416，頁 50-54。 
443 陳俊宏，前揭註 22，頁 6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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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本文以「懲罰性賠償」及「民事訴訟法第 402 條」至司法院之裁判書系

統進行檢索，發現與本文所探討議題相關之判決最早可追溯自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91 年度重訴字第 2754 號民事判決，該判決所採取之意見大致係認為，雖我國

之民事侵權行為及債務不履行並無懲罰性賠償金之明文，然消費者保護法及公平

交易法卻有著相關規定，故其認為在考量現行之立法政策後，不得逕行認為懲罰

性賠償金判決與我國之公序良俗有違444。本件判決最終准許了原告聲請許可執行

懲罰性賠償金部分之主張，且因兩造並未上訴，故本案經第一審法院裁判後即告

確定。 

其後，同院之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92 年度訴字第 3791 號民事判決，亦採取

相類似之見解，認為雖我國一般民事侵權行為未有懲罰性賠償金之規定，但我國

之特別法具有懲罰性賠償金之立法例，故應尊重立法政策之考量445。惟，本件在

當事人提起上訴後，臺灣高等法院作成的 94 年度上字第 1008 號民事判決卻

採取與第一審法院截然不同之見解，認為懲罰性賠償判決所具有之處罰及嚇阻之

目的，顯與現行民法基本原則有所扞格，故難以承認446。然而，本件再次上訴後，

                                                      
444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91 年度重訴字第 2754 號民事判決：「按民事訴訟法第四百零二條第三

款所稱之公共秩序及善良風俗，係指我國國家社會一般利益及道德觀念而言。經查，我國就一

般民事侵權行為及債務不履行事件雖無關於懲罰性賠償金之規範，然諸如消費者保護法第五十

一條、公平交易法第三十二條第一項之規定均定有懲罰性賠償金，此涉及我國立法政策之考

量，不得因此遽認外國判決有關懲罰性賠償金之判決違反我國之法律，而為我國公共秩序及善

良風俗所不許。故本件加州中部地院第二修正判決並無民事訴訟法第四百零二條第三款所定

『有背於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之情形。」 
445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92 年度訴字第 3791 號民事判決：「系爭美國判決就被告成立侵權行

為，判令被告應給付補償損害金及懲罰性賠償金等，係依美國加州法律定之，我國法院本應予

以尊重，其適當與否，自非我國法院所得推翻。況且，我國亦有懲罰性賠償金之立法例，雖我

國就一般民事侵權行為事件無有關於懲罰性賠償金之規定，然諸如消費者保護法第 51 條、公平

交易法第 32 條第 1 項等均有懲罰性賠償金之規定，此涉及我國立法政策之考量，不得因此遽認

外國判決有關懲罰性賠償金之判決違反我國之法律，而為我國公共秩序及善良風俗所不許。」 
446 臺灣高等法院 94 年度上字第 1008 號民事判決：「我國民事訴訟法第 402 條第 1 項第 3款

規定外國法院確定判決之內容，有背中華民國之公共秩序或善良俗者，不認其效力。公序良俗

之審查在外國判決之承認及執行上具有雙重機能，其一乃維持實質正義之基本要求，其二乃貫

徹國家之主權利益。美國法院鉅額懲罰性賠償之判決，其承認與執行，攸關債務人之生存權之

威脅，學者迭有質疑（參見一審卷㈡第 306 頁證九）。基本上，將損害賠償法體系之基本機制置

於填補損害之我國，基於處罰及嚇阻為目的之懲罰性賠償判決，顯與現行民法基本原則有所扞

格，難以承認…被上訴人上引證券交易法等民事特別法雖有懲罰性倍數賠償之立法，然特別法

乃針對特別事件之性質目的而為立法，本件系爭判決乃定性為移民投資詐欺之侵害財產法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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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反而採取與第一審法院相類似之見解，認為我國目前如公平交易法、消

費者保護法已有懲罰性賠償金之規定，且立法者規定得課予三倍損害額以下之懲

罰性賠償金，故其似認為外國判決判處三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應無違反我國之

公共秩序，故將第二審判決廢棄發回447。 

不過，本件在經歷第一次更審後，臺灣高等法院再次作成之 97 年度上更

（一）字第 81 號民事判決，其並未明確採取最高法院所闡釋之見解，而係進一

步認為應再就「倍數賠償金」之規定加以細分，其中分為避免損害之舉證困難及

懲罰性賠償金者，其認為如外國判決所適用之法規係為避免損害之舉證困難，則

其與我國損害賠償之法制以填補損害為基本法律精神相符。反之，若屬懲罰性賠

償金，除與我國特別法相容者外，其餘部分與我國之立法政策有違。最終，其認

為該外國判決所適用之加州商業暨專業法與我國民法損害賠償之基本理念不合，

故違反我國之公共秩序448。案經上訴後，最高法院仍再次表示與更審前相同之意

                                                      
一般侵權行為，性質上不宜類推適用特別法之規定，自無從將懲罰性賠償解為包括非財產上之

精神損害，或類推適用上引特別法之規定，得為倍數賠償之依據。」 
447 最高法院 97年度台上字第 835號民事判決：「惟依系爭判決（見原判決附件）第三頁記載，

關於一百萬元懲罰性賠償金（Punitivedamages）係美國加州法院陪審團所作出之裁決，另實際

損害三百六十萬元之三倍補償金（Compensatorydamages）係加州法院依據加州商業及專業法案

（CaliforniaBusinessandProfessionsCode）第 22444條及第 22446．5條規定所為判決。該懲

罰性賠償金與補償金之裁判，既分由陪審團及法官作成，其性質似有不同。原審未說明所憑依

據，逕認補償金之性質屬懲罰性賠償，而為不利丙○○等人之認定，已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

法。又外國法院之確定判決內容，有背中華民國之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不認其效力，民事

訴訟法第四百零二條第一項第三款定有明文。所謂有背於公共秩序者，係指外國法院所宣告之

法律上效果或宣告法律效果所依據之原因，違反我國之基本立法政策或法律理念、社會之普遍

價值或基本原則而言。查我國一般民事侵權行為及債務不履行事件雖無懲罰性賠償金之規定，

然諸如消費者保護法第五十一條、公平交易法第三十二條第一項等規定，已有損害額三倍懲罰

性賠償金之明文規定，則外國法院所定在損害額三倍以下懲罰性賠償金之判決，該事件事實如

該當於我國已經由特別法規定有懲罰性賠償金規定之要件事實時，是否仍然違反我國之公共秩

序，即非無進一步推求餘地。」 
448 臺灣高等法院 97 年度上更（一）字第 81 號民事判決：「查『倍數賠償金』之立法理由在

我國大類有二：其一為避免損害之舉證困難，如商標法第 63 條第 1 項第 3 款：商標權人得請求

賠償就查獲侵害商標權商品零售單價 5百倍至 1千 5百倍之金額，明顯係為避免舉證困難所

設；又公平交易法第 32條第 1項規定：法院因前條被害人之請求，如為事業之故意行為，得依

侵害情節，酌定損害額以上之賠償。但不得超過已證明損害額之 3倍。其 80年 2月 4日立法理

由謂：由於被害人常因損害額不大或甚難證明實際之損害範圍，致不願或不能請求損害賠償，

此種情形將造成對不法行為之縱容或鼓勵。爰參照美國立法例明定法院酌定 3 倍內之損害額之

賠償等是。另一為懲罰性賠償金，如專利法第 85條第 3 項規定『依前二項規定，侵害行為如屬

故意，法院得依情節，酌定損害額以上之賠償。但不得超過損害額之 3 倍』。其 90年 10 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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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認為，損害額三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似乎與我國之公共秩序無違，故再次將

判決廢棄發回高等法院449。惟，第二次更審時，兩造達成和解，故未再見法院對

本案表示意見。 

然而，最高法院較為近期之 100 年度台上字第 552 號民事判決，則是認為

我國立法例中雖有數倍懲罰性賠償金之立法，然其立法目的，或係因事件性質之

特殊，或係為解決舉證困難，無法適用一般民事侵權行為及債務不履行損害賠償

之法則。且其認為美國之懲罰性賠償金制度將使被害人獲取意外之財，故認為如

准許其執行將違反我國之公共秩序450。 

如觀察上述判決，應可看出目前司法實務對於外國懲罰性賠償金判決是否違

反我國之公共秩序仍處於較為分歧之狀態。雖起初下級法院多以我國特別法已引

                                                      
日修正立法理由謂：為配合發明專利除罪化，並提高專利侵權之民事損害賠償，爰將懲罰性之

損害賠償額上限，由損害額之 2倍提高為 3 倍。餘如『千禧年資訊年序爭議處理法第 4條』及

『消費者保護法第 51條』，則於法條文字明載為懲罰性賠償金。是『倍數賠償金』之立法目的

若係為避免損害之舉證困難，則其與我國損害賠償之法制以填補損害為基本法律精神，尚無二

致，尚可認同。若其為懲罰性賠償金，因其與我國民法損害賠償之法制以填補被害人損害為宗

旨之基本理論尚有所抵觸，除少數特別法立法例外引進外，我國民法迄今未擬增訂懲罰性賠償

之規定，此有網路新聞 1紙可參（見本院上更㈠字卷㈠第 266頁），仍有可議。則外國判決為懲

罰性賠償金者，除與我國少數特別法之懲罰性賠償金規定相容者外，即難謂與我國基本法律理

念或基本立法政策無違。 
449 最高法院 99 年度台上字第 2193 號民事判決：「民事訴訟法第四百零二條第三款所謂『公

共秩序』乃指立國精神與基本國策之具體表現，而『善良風俗』則為發源於民間之倫理觀念。

得依本款拒絕承認外國法院確定判決效力者，乃因承認之結果將抵觸我國法律秩序或倫理秩序

之基本原則或基本理念，並為原判決所是認。關於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我國民法就一般侵權

行為，目前固無懲罰性賠償金之規定，惟特別侵權行為，晚近之立法，業將倍數賠償金列入，

原判決亦以系爭倍數賠償金相當於我國消費者保護法第五十一條規定之『損害額三倍以下之懲

罰性賠償金』，因而認與我國基本法律理念或基本立法政策無違。則就一般侵權行為依道德非難

予以懲戒，是否有違吾國公共秩序，尤值深究。」 
450 最高法院 100 年度台上字第 552 號民事判決：「我國立法例中，雖設有數倍懲罰性賠償金

之立法，如證券交易法、公平交易法、專利法、營業秘密法、消費者保護法等，然其立法目

的，或係因事件性質之特殊，或係為解決舉證困難，無法適用一般民事侵權行為及債務不履行

損害賠償之法則。而系爭判決乃兩造因共同投資所衍生之商業糾紛，為一般民事侵權行為，就

上訴人有關懲罰性賠償金之請求部分，係屬美國普通法上處罰錯誤行為、預防再犯之制度，並

以行為人財產之多寡決定其賠償金額，該金額既不固定亦無上限，此與我國一般民事侵權行

為，並無得請求懲罰性賠償金規定，且損害賠償以填補損害及回復原狀為目的，不具有制裁功

能者，尚有不同。況我國就懲罰性賠償之立法例中，皆以損害之一定倍數為賠償上限，非以行

為人財產為度，亦與美國法制不同。又美國懲罰性賠償制度，足使受害人獲得意外之財，復非

舉世共認之法則，則系爭判決就懲罰性賠償之宣示，與我國法律秩序之基本原則相違背，亦與

我國公共秩序不合，自不應准許其強制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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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懲罰性賠償金制度，故在考量立法政策後，允許外國法院之懲罰性賠償金判決

於我國執行。且當時之最高法院亦係採取相類似之意見，並表示如外國判決之懲

罰性賠償金如在損害額之三倍以下，似乎即與我國之公共秩序無違。惟，近期最

高法院則是認為美國之懲罰性賠償金制度恐將使被害人獲取意外之財，故採取拒

絕承認之態度，有論者將之稱為「拒絕承認說」451。由於，此類懲罰性賠償金之

聲請許可執行之案件於我國尚非屬多見，故現階段似仍難見得我國司法實務之穩

定見解。 

第四款 本文見解 

觀察上述無論係比較法、學說或是實務之觀點，其認為外國懲罰性賠償金判

決違反我國公共秩序之主要癥結點係由於懲罰性賠償金制度帶有懲罰及嚇阻之

作用，與傳統之損害賠償在填補損害之目的有違，故認為如予以承認及執行將違

反國內之公共秩序。早期實務見解之觀點，有以我國已有部分特別法已引入懲罰

性賠償金規定，認為現行之立法政策已然承認懲罰性賠償金制度，故准予外國懲

罰性賠償金判決執行。然，我國之法律訂有懲罰性賠償金制度，亦僅僅代表我國

立法者同意人民得透過「我國」之法院對加害人進行懲罰。畢竟法院對人民進行

懲罰所代表的意義係國家主權的行使，故是否能以我國有懲罰性賠償金制度即據

以推導出外國懲罰性賠償金判決得於我國執行，應有疑義。另外，近期亦有論者

及部分實務見解認為，在認定外國懲罰性賠償金判決是否得於我國執行，應先區

分該判決所適用法規之背後目的。渠等認為如法規之背後目的在降低舉證難度，

則其與我國之損害賠償之目的相符，故應可承認其執行；如其所適用之規定背後

之目的乃係在懲罰，則應視我國之特別法是否有相類似或相容之規定得以適用，

如有應可承認其在我國執行之效力。 

                                                      
451 論者整理目前司法實務間就此一議題之不同見解，認現行司法實務有以下四種見解：分別為

「拒絕承認說」、「條件承認說」、「性質區分說」以及「個案判斷說」，詳參陳俊宏，前揭

註 22，頁 6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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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本文以為，擁有懲罰性賠償金制度之國家多為英美法系國家，如美國及

英國，其傳統以來皆係採用普通法制度，故法院在判決時未必會引用成文法，是

多數情況下可能難如論者所述，透過衡量法規背後之目的以決定是否承認外國懲

罰性賠償金判決於我國執行。再者，縱使判決採用成文法規，如法規之背後目的

係在降低舉證難度，是否即意味著其無懲罰之意涵在？另一方面，如法規背後目

的為懲罰及嚇阻時是否即一概不得加以承認及執行，似仍有討論空間。蓋，如本

文先前之說明，懲罰性賠償金制度之功能除懲罰及嚇阻之作用，尚有填補損害之

功能在，是如懲罰性賠償金具有填補損害之部分不允許執行，顯然並不合理。 

此外，論者雖亦提及如法規之背後目的係在懲罰，則應再審查我國之特別法

是否有相應之規定，如有則得予以承認及執行。惟，本文難以認同此種作法，蓋

懲罰性賠償金制度雖賦予被害人懲罰加害人，但真正決定懲罰程度大小者，終究

是代表著國家的法院。是懲罰性賠償金判決縱使被認為是民事判決得以承認執

行，終究是因其具有填補損害之部分，涉及懲罰或嚇阻者仍然屬一國之主權行使，

他國並無義務予以協助。因此，自不能單以我國就類似之行為亦有懲罰性賠償金

之規定加以懲罰，即認為外國之懲罰性賠償金判決得在我國承認及執行。 

綜上所述，本文以為由於懲罰性賠償金所發揮之懲罰及嚇阻功能，涉及國家

之主權行使，如貿然承認似乎即意味著外國得在我國懲罰我國之人民，自難謂對

於我國之公共秩序無重大影響。況且，縱使我國已然引入懲罰性賠償金制度或是

如同學者所述我國之民事法體系並無排斥賠償範圍大於或小於損害額之意義，但

我國終究無義務替外國於我國境內懲罰或嚇阻我國之人民。如要承認外國懲罰性

賠償金判決所欲發揮之懲罰及嚇阻功能部分，至少應有國家與國家之間之條約規

定，此時始能謂我國有義務替外國於我國懲罰境內我國之人民。 

除此之外，我國引入懲罰性賠償金制度亦僅僅意味著為了維護「我國」之公

共秩序，立法者允許人民透過懲罰性賠償金制度懲罰或嚇阻加害人，但其並不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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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替「外國」維持其國家之公共秩序。因此，本文以為，如得以清楚辨識外國懲

罰性賠償金判決所適用之法規，其背後之本質係在就被害人所受之損害進行填補

時，我國自得加以承認。但如其背後目的在懲罰或該判決根本未適用成文法時，

則應回頭審視判賠懲罰性賠償金之目的，就其填補目的部分仍應予以執行，至於

懲罰及嚇阻部分則涉及國家主權問題，如允許外國於我國境內懲罰我國人民，自

難認符合我國之公共秩序，而不應准許。 

第二節 消費者保護法懲罰性賠償金於我國法的幾個問題 

晚近消費者權益備受重視，且由於民國七、八零年代發生了多起侵害消費者

權益之重大事件，故在此背景下我國於民國 83 年制定了消費者保護法。我國之

消費者保護法於制定之初即引入了懲罰性賠償金規定，惟當時行政院所提出之草

案版本並無懲罰性賠償金之規定，而其首先由時任立法委員之趙少康領銜提出

（下稱趙少康版本）。趙少康版本之規定為：「依本法所提之訴訟，消費者得請

求損害額三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其草案理由指出：「為促使企業經營者重

視商品及服務品質，維護消費者利益，懲罰惡性之企業經營者，並嚇阻其他企業

經營者仿效，參酌美國、韓國立法例而有懲罰性賠償金之規定。」452不過當時趙

少康版本在進行審查時，立法委員彭百顯認為條文中未能將責任區分為故意或過

失，而僅一視同仁地請求三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對於企業經營者而言並不公

平，故而三讀後的條文被加上了故意及過失之主觀要件453。也就是在條文中多了

故意及過失之要件，就此引發了條文中之過失是否應目的性限縮於重大過失之爭

論。就此問題，學說及實務多有探討，而於民國 104 年針對消費者保護法第 51 

條修法後，立法者則明白將之區分為過失及重大過失。惟此一修正是否妥適，學

說上仍有不同意見。另外，消費者如係為了公眾利益提起懲罰性賠償金訴訟，則

                                                      
452 立法院公報處（1993），《立法院公報》，第 82 卷第 73 期，頁 104，立法院。 
453 陳星宏（2022），〈懲罰性賠償金的法史演進與司法實踐－聚焦於消費者保護法〉，《消費者保

護研究》，第 26 輯，頁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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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仍應將懲罰性賠償金皆由消費者取得？以及，如消費者為了公眾之利益提起

懲罰性賠償金訴訟，是否仍適宜向其徵收訴訟費用？以上種種均係值得逐一探究

之問題，本文擬於下文中進行討論，並提出建議。 

第一項 消費者保護法懲罰性賠償金「過失」之意涵  

第一款 民國 104 年修法前之爭議 

消費者保護法第 51 條於民國 104 年 6 月 17 日修正公布前之原條文規

定：「依本法所提之訴訟，因企業經營者之故意所致之損害，消費者得請求損害

額三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但因過失所致之損害，得請求損害額一倍以下之懲

罰性賠償金。」其中條文中所稱之「過失」並未特意區分為「過失」或是「重大

過失」，且在受到美國法的影響之下，故而引發了學者及司法實務間對過失內涵

應如何解釋之爭議。 

我國民法係以歐陸法系為本，故既有的損害賠償法體系下並未有懲罰性賠償

金制度。且在消費者保護法第 51 條之立法理由，立法者已明確表示懲罰性賠償

金制度係參酌韓國及美國而來，故其為自國外引進的舶來品。而眾所皆知，懲罰

性賠償金制度在美國發展最為興盛，文獻討論也最為豐富，故繼受此一制度之國

家多會參考美國各州之解釋及作法。我國即有論者分析美國各州判罰懲罰性賠償

金所需之主觀惡性程度，其中有部分州認為行為人必須具有惡意或相類似之心理

狀態，單純的疏忽並不構成；有認為必須其主觀意圖介於「重大過失」與「惡意」

之間；亦有認為僅需有「重大過失」即可454。雖然美國各州所要求行為人之主觀

惡性程度並不完全相同，惟無論如何美國法上似乎並不就行為人未達「重大過失」

之惡性程度進行懲罰。 

                                                      
454 詹森林（2010），〈消保法懲罰性賠償金責任之過失應否限於重大過失？－台灣高等法院高雄

分院九十七年上字第八一號民事判決之評析〉，《月旦裁判時報》，第 4期，頁 53-54；林家如，

前揭註 20，頁 8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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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諸於美國法對於行為人惡性程度之要求至少應為「重大過失」，曾有高等

法院自此一比較法觀點出發，指出由於消費者保護法第 51 條規定乃繼受至英美

法制，為求符合其原有之精神及顧及我國損害賠償法填補損害本旨相互協調，故

而認為應將該條之過失目的性限縮為「重大過失」455，且此見解並為許多下級審

法院所引用456。不過，上述看法似乎卻不為最高法院所採納。最高法院於 104 年

度台上字第 358 號民事判決指出，參酌證券投資信託顧問法第九條第一項中將

行為人之主觀要件明文規定為故意或重大過失，且立法者於立法當時已然參酌美

國法制，故其明知美國之法制限於「重大過失」，卻仍將條文規定為過失，是其

顯然為立法政策上之抉擇，並無將之目的性限縮之餘地457。可見，最高法院顯然

並不認為消費者保護法第 51 條所規定之過失係屬法律漏洞。 

另外，有學者透過分析美國法制指出，由於美國的法院或陪審團所認定之懲

罰性賠償金數額時而出現過高之情況，故經常引發憲法訴訟。不過，在台灣之懲

罰性賠償金在制度設計上已有最高額度之上限，故就此點而言與美國法有重大差

異。再者，我國實務在判賠上亦較為保守，故不應僅強調美國之重大過失法制，

而忽略了其司法實務運作上常有鉅額賠償金之實務現況。因此，學者認為在未對

                                                      
455 如臺灣高等法院 98 年度 消上更（一）字第 1 號民事判決：「按懲罰性賠償金為英美法特

有之損害賠償制度，目的在於對具有邪惡動機、非道德的或極惡之行為人施以懲罰，阻嚇他人

效尤或提高他人注意力之處罰性賠償，與我國損害賠償法目的在於填補損害者不同。而我國消

費者保護法第 51條雖係繼受自美國法，惟擴大懲罰性賠償金之適用範圍，而及於行為人出於過

失之情形，此為英美法所無。從而為求符合英美懲罰性賠償制度之原始精神，並與我國固有損

害賠償法填補損害之本旨相協調，本院認為，我國消費者保護法第 51條所謂『過失』，應為目

的性限縮解釋而限於『重大過失』，亦即當行為人顯然欠缺注意，如稍加注意，即得避免損害

時，法院始應課以懲罰性賠償金。」另外，相同判決意旨者尚可參照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97 

年度上字第 81 號民事判決。 
456 如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01年度重訴字第 452號民事判決、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101 年度壢簡

字第 1095 號民事判決、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01 年度重消字第 1 號民事判決、臺灣士林地方

法院 101 年度消字第 1 號民事判決。 
457 最高法院於 104 年度台上字第 358 號民事判決：「過失有重大過失、具體輕過失、抽象輕

過失之分，消保法第五十一條但書，既將企業經營者應負『一倍以下懲罰性賠償金』之責任規

定為『過失』，而未如九十三年六月三十日制定之證券投資信託顧問法第九條第一項，明定懲

罰性賠償限定以『故意或重大過失』者為限；且該條之立法理由，復明示參酌美國立法例而有

懲罰性賠償金之規定，立法者於制定該條時，顯知悉該國之懲罰性賠償金，著重於重大過失時

方克成立，於過失與重大過失之間，在立法政策上已作取捨與抉擇，於此情形，自不得再作

『目的性限縮』，解為限於重大過失者，始有該條但書規定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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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判決作深入之實證分析前，不應逕將消費者保護法第 51 條之過失，限縮於

「重大過失」458。學者所言固非無見，不過本文以為，縱使我國法院就數額判賠

上較為保守，但此並不意味著我國就過失之解釋即應包含一般之過失，二者之間

似非具有合理關聯。因此，該條之過失是否包含一般過失，終究仍應探討其背後

之制度目的，及立法者所預期該制度所將發揮之功能，不得僅以判賠數額高低為

據。 

第二款 民國 104 年修法後之現況 

有鑑於上述二種對於消費者保護法第 51 條之學說或實務見解，均各有其道

理，故為解決因解釋上有模糊空間所造成適用上之歧見，立法委員何欣純等人爰

就該條提案修正，於條文中增訂「重大過失」之文字，以期就此弭平相關爭議，

而該提案並獲立法院三讀通過，成為現行之條文459460。 

由於此次修正，立法者於條文中明確加上了「重大過失」之文字，且立法理

由也明白表示係為避免實務就本條之過失進行目的性限縮解釋，使得本條之立意

大打折扣，故修法後多數之實務見解已然採納了立法者之修法意旨，進而認為縱

使是修正前之消費者保護法第 51 條規定所稱之過失，亦不得再作目的性限縮

                                                      
458 詹森林，前揭註 454，頁 57-58。 
459 立法院公報處（2015），《立法院公報》，第 104 卷第 47 期，頁 153、243-244，立法院。 
460 本條之修正理由略以：「…惟我國法院近年來解釋適用本條規定，態度過於謹慎保守，以至

於懲罰性賠償金之請求不易成立，或是酌定數額普遍偏低，不足以充分制裁或發揮嚇阻之功

效，據台北地方法院一０一年度消字第一六號民事判決：『我國消保法第五十一條所謂過失，應

為目的性限縮而限於重大過失，亦即當企業經營者顯然欠缺注意，如稍加注意，即得避免損

害，有明顯應究責之行為時，法院始課以懲罰性賠償金。雖有注意義務之違反，然尚非達到重

大過失之程度，自無消保法第五十一條之適用』類似見解亦見於高等法院一０一年度消上字第

八號民事判決。從法院判決中不難發現，實務運作上往往將本條之過失限縮解釋為重大過失，

使現行條文之立意大打折扣。二、如企業經營者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因故意或過失致消費者有

損害，而法院於裁量時將過失限縮解釋為重大過失，導致消費者縱使透過司法途徑，亦不能獲

得合理之結果，乃援引我國民事法之責任體系，建立層級化之歸責要件，將本條對於故意、重

大過失及過失之規定明文化，避免司法裁量空間過於模糊，修改懲罰性賠償金之懲罰範圍，將

企業經營者因故意所致之損害賠償額由三倍以下提高至五倍以下，增訂因重大過失所致之損害

賠償額為三倍以下，明確區分故意、重大過失及過失之責任。」，參立法院公報處（2015），《立

法院公報》，第 104 卷第 47 期，頁 215-218，立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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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1
。不過縱使在修法後，實務運作上卻仍有部分事實審法院引用前述之臺灣高等

法院 98 年度消上更（一）字第 1 號民事判決之見解，進而認為該條之過失應

限縮於「重大過失」462。最令人詫異者，甚至有第一審法院在援引新修正已明確

區分「過失」及「重大過失」之消費者保護法第 51 條規定後，猶仍認為對於該

條之過失應採取目的性限縮於「重大過失」之意見463，顯然係就立法者最新表示

之意見視若無睹，其適用法規顯有重大瑕疵，自不待言。 

另外，有學者指出目的性限縮之前提要件應係要有法律漏洞存在，而消費者

保護法在起草時，乃因時任立委之彭百顯主張如未區別故意、過失而一體適用，

對於企業經營者而言實屬不公，故而始會加上故意、過失之責任要件。當時，立

法者未將責任要件限於故意及重大過失，乃其有意為之，並未違反其內在目的及

規範計畫，自無為目的性限縮之必要，且本於權力分立之立場，法院應受立法者

                                                      
461 如最高法院 110 年度台上字第 1425 號民事判決：「再者，過失有重大過失、具體輕過失、

抽象輕過失之分，修正前消保法第 51條但書，既將企業經營者應負「一倍以下懲罰性賠償金」

之責任規定為「過失」，而未明文限制以「重大過失」者為限；且該條之立法理由，復明示參酌

美國立法例而有懲罰性賠償金之規定，立法者於制定該條時，顯知悉該國之懲罰性賠償金，著

重於重大過失時方克成立，於過失與重大過失之間，在立法政策上已作取捨與抉擇，於此情

形，自不得再作「目的性限縮」，解為限於重大過失者，始有該條但書規定之適用。」，臺灣高

等法院 107 年度消上字第 13 號民事判決亦同此旨。 
462 臺灣高等法院 103 年度上字第 1130 號民事判決（註：本件之裁判日期為民國 104 年 11 

月 30 日）：「按消保法第 51 條規定，依本法所提之訴訟，因企業經營者之故意所致之損害，消

費者得請求損害額三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但因過失所致之損害，得請求損害額一倍以下之

懲罰性賠償金。又該條雖係繼受自美國法，惟擴大懲罰性賠償金適用範圍，而及於行為人出於

過失情形，此為英美法所無。從而為求符合英美懲罰性賠償制度原始精神，並與我國固有損害

賠償法填補損害本旨相協調，是該條所謂「過失」，應為目的性限縮解釋而限於「重大過失」，

亦即當行為人顯然欠缺注意，如稍加注意，即得避免損害時，法院始應課以懲罰性賠償金（本

院 98 年度消上更㈠字第 1號裁判要旨參照）。」。另外，臺灣高等法院 臺中分院 108 年度重上

字第 161 號民事判決亦同樣採取僅有重大過失始得請求懲罰性賠償金之見解。 
463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05 年度消字第 1 號民事判決：「消費者保護法第 51 條規定：『依本法

所提之訴訟，因企業經營者之故意所致之損害，消費者得請求損害額五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

金；但因重大過失所致之損害，得請求三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因過失所致之損害，得請求

損害額一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按懲罰性賠償金為英美法特有之損害賠償制度，目的在於

對具有邪惡動機、非道德的或極惡之行為人施以懲罰，阻嚇他人效尤或提高他人注意力之處罰

性賠償，與我國損害賠償法目的在於填補損害者不同。而我國消費者保護法第 51條雖係繼受自

美國法，惟擴大懲罰性賠償金之適用範圍，而及於行為人出於過失之情形，此為英美法所無。

從而為求符合英美懲罰性賠償制度之原始精神，並與我國固有損害賠償法填補損害之本旨相協

調，是我國消費者保護法第 51 條所謂『過失』，應為目的性限縮解釋而限於『重大過失』，亦即

當行為人顯然欠缺注意，如稍加注意，即得避免損害時，法院始應課以懲罰性賠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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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制定之法律拘束464。惟該學者似不認同立法者將「一般過失」作為懲罰性賠償

金之主觀要件，而指出：「懲罰性賠償金乃具有準刑事性質之民事罰，我國現今

立法政策倘若將過失要件亦納入懲罰性賠償金之適用範圍，是否混淆民、刑事法

律之核心價值，回到刑、民不分之傳統中國法制時代之疑，仍值深論」465。 

然，本文以為懲罰性賠償金在美國之原始制度目的，固然係在懲罰惡意或具

有重大過失之行為人。不過，我國立法者之所以將此制度引入消費者保護法中其

用意主要仍係為維護消費者權益，此觀消費者保護法第 1 條第 1 項：「為保護

消費者權益，促進國民消費生活安全，提昇國民消費生活品質，特制定本法。」

自明。因此，消費者保護法中之懲罰性賠償金制度雖具有懲罰惡性企業經營者之

功能，然其只不過是將懲罰性賠償金作為一種手段，背後真正之目的仍係在促使

企業經營者重視商品及服務品質及維持消費者之權益。因此，倘若立法者已權衡

我國當時之社會民情，認為應將懲罰性賠償金之主觀責任要件包含一般過失，始

能發揮保障消費者權益之目的，亦屬其形成自由，並無不可。 

另一方面，懲罰加害人之任務在我國主要由刑罰所擔綱，而其懲罰之種類主

要包含：死刑、無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及罰金，所造成的後果將對人民造成

財產權、自由權甚至是生命權之侵害。而依照刑法第 12 條第 1 項規定：「行

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不罰。」雖過失行為以有特別規定者為限，但我國刑法

中所稱之過失並無「重大過失」之概念466。換言之，刑法中對於過失犯之懲罰並

不限於重大過失。以刑法第 284 條規定為例：「因過失傷害人者，處一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十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

十萬元以下罰金。」由此規定觀之，行為人只要基於一般過失之主觀要件而造成

他人受傷之結果即可能面臨自由權或是財產權之侵害。反觀，懲罰性賠償金制度

充其量只會造成企業經營者之財產權侵害，而在刑法之懲罰中對於人民自由權之

                                                      
464 陳星宏，前揭註 453，頁 193。 
465 陳星宏，前揭註 453，頁 193-194。 
466 王皇玉，前揭註 219，頁 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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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害猶能僅基於其為一般過失即為限制，是如立法者規定該條之過失不僅僅限於

重大過失，就法律體系之整體觀點而言，並無不妥。 

第二項 消費者保護法第 51 條「損害額」應如何解釋？ 

第一款 實務見解 

在最高法院大法庭就消費者保護法第 51 條所規定之「損害額」作出裁定前，

實務上對於「損害額」解釋上是否應包含非財產上損害，看法極為分歧。有認為

消費者保護法第 51 條所稱之「損害額」係以財產上之損害為限，並不包含非財

產上之損害467，惟其判決理由中並未充分說明為何其認為該「損害額」不包含非

財產上損害，故其究竟係如何得出此一結論，不得而知；實務上亦有認為消費者

保護法並未就同法第 51 條所稱之「損害額」為定義性規定，故應依同法第 1 條

第 2 項規定，回歸民法之適用。因而，其認為解釋上應如同民法一般，該條之

「損害額」應包括財產上損害與非財產上損害468。 

由於我國過往之判例及決議制度並非透過法庭形式，而係透過司法行政之方

                                                      
467 最高法院 91 年度台上字第 1495 號民事判決：「上訴人復主張依消費者保護法第五十一條

規定，向被上訴人請求三倍之懲罰性賠償金云云。然查該條之適用，係以企業經營者提供之商

品或服務，與消費者之損害之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為要件，且其損害係屬財產上之損害，並

不包含非財產上之損害。上訴人迄未能證明其有何財產上之損害，及其損害與二手菸有因果關

係，則上訴人援引消費者保護法之規定，請求三倍之懲罰性賠償，亦無從准許。爰維持第一審

所為上訴人敗訴部分之判決，駁回其上訴，經核於法並無違背」。最高法院 97 年度台上字第 

2443 號民事判決、最高法院 98 年度台上字第 2352 號民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 109 年度原

消上字第 1 號民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 108 年度消上易字第 18 號民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 

臺中分院 105 年度重上字第 258 號民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 臺南分院 101 年度建上字第 14 

號民事判決亦採相同見解。 
468 最高法院 106 年度台上字第 1827 號民事判決：「懲罰性賠償金與傳統損害賠償之目的在填

補被害人之損害，概念上或有不同，惟該規定並未就『損害額』為定義性規定，依該法第 1 條

第 2項所稱之『損害額』，應依民法之規定認為包括財產上與非財產上之損害。綜據證據及審酌

一切情狀，上訴人請求逾如附表四『本院（原審）判准金額』欄所示數額之損害賠償，不能准

許等情，因而廢棄第一審所為命百晟公司為給付部分之判決，改判駁回上訴人該部分在第一審

之訴，並維持第一審所為駁回上訴人請求逾如附表四『本院（原審）判准金額』欄所示數額部

分之判決，駁回上訴人其餘之上訴。按取捨證據，認定事實屬於事實審法院之職權，若其取

捨、認定並不違背法令，即不許任意指摘其採證或認定不當，以為上訴第三審理由。原審本於

取捨證據、認定事實之職權行使，並綜據調查證據所得之證據資料，合法認定上訴人所得請求

損害賠償之範圍，所為法律上之判斷，經核於法並無違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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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就歧異之法律見解進行統一，飽受部分學者批評
469
，故而有了建立大法庭制度

以統一終審法院見解之呼聲。我國爰於民國 111 年 6 月 22 日修正法院組織

法，引入大法庭制度，並於同年 8 月 1 日正式施行。故此後，最高法院如就同

一法律問題有「積極歧異」或是「潛在歧異」470時，即應先就該法律問題於最高

法院內部進行徵詢。如經徵詢後，最高法院各個庭之間仍無法達成一致之見解時，

即應提交至大法庭進行裁判471。由於本則法律問題，最高法院過往有裁判見解不

同之「積極歧異」，且在徵詢程序完成後，最高法院各庭間之見解仍無法達成一

致，故最終透過大法庭就該法律問題作出最高法院 108 年度台上大字第 2680 

號民事裁定。 

該號裁定理由略以：「懲罰性賠償係以依消保法規定所生之填補性損害賠償

請求權存在為要件，且自消費者保護法第 7 條第 2 項及第 50 條第 3 項包括

民法第 195 條第 1 項非財產上之損害而為體系解釋，同法第 51 條規定所稱之

『損害額』，自應包括非財產上損害之數額。另外，消費者保護法之目的乃係在

保護消費者權益之同時，希冀透過此制度併收制裁企業經營者之效，並無將同具

損害填補性質之財產上與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為差別處理之計劃。且參酌民國 

                                                      
469林子儀、許宗力及楊仁壽三位大法官就釋字第 576 號共同提出協同意見書，指出判例制度之

問題，主要係因形成方式乃由透過非審判機關挑選、而非直接出於法院審判而來，且判例之拘

束力已超越個案事實，變相的成為司法造法。參林子儀、許宗力、楊仁壽，釋字第 576號協同

意見書，頁 3。另外，就判例制度亦有學者提出或許可將判例定位為習慣法，使其得以依民法

第 1 條具有規範上之拘束力。參吳從周（2010），〈試論判例作為民法第 1 條之習慣法：為我

國判例制度而辯護〉，《國立臺灣大學法學論叢》，第 39 卷 第 2 期，頁 280-285。 
470 關於「積極歧異」及「潛在歧異」之意義說明可見最高法院辦理大法庭案件應行注意事項第

五點：「本法第五十一條之二第一項所稱『歧異』，包括先前裁判已有複數紛歧見解之積極歧

異，及擬與無紛歧之先前裁判為不同見解裁判之潛在歧異。」及法院組織法第 51 條之 2 之立

法理由中之說明：「第一項規定提案予大法庭裁判之第一種類型，即『歧異提案』及其『提案義

務』，以維持最高法院見解之一致性，確保最高法院作出的裁判，代表該院所表達的一致法律見

解。據此，最高法院民事庭、刑事庭各庭審理案件，於查閱該院先前裁判（包括依據大法庭裁

判結果作成之終局裁判）後，針對採為裁判基礎之法律見解，評議結果所採見解與先前裁判不

一致（包含先前裁判已有複數紛歧見解之積極歧異，及受理案件庭擬與未紛歧之先前裁判為不

同見解之潛在歧異），此際即有法律見解歧異而應予統一之必要，爰課予該庭應將法律爭議提交

民事大法庭、刑事大法庭裁判之提案義務，並明定向大法庭提案應以裁定敘明理由為之，以昭

慎重。」，參立法院公報處（2018），《立法院公報》，第 107 卷第 62 期，頁 221-222，立法

院。 
471 相關大法庭程序上問題，參法院組織法第 51 條之 1至第 51 條之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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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年 12 月 10 日修正公布之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 56 條第 2 項明定消費

者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同時立法者復規定得準用消費

者保護法第 51 條規定，益徵非財產上損害額為計算懲罰性賠償之基礎。又非財

產上損害賠償僅具有填補損害之性質，非屬制裁或懲罰，雖有少數實務見解於酌

定慰藉金時並斟酌加害人之故意或過失，然其僅係為使金錢賠償與所欲填補之非

財產上損害間得具相當性」472。 

故而，最高法院民事大法庭認為民國 104 年 6 月 17 日修正公布前之消費

者保護法第 51 條規定，該法條所稱「損害額」，包括非財產上損害之賠償金額。

值得一提的是，大法庭雖係就民國 104 年修正公布前之消費者保護法所為之裁

定，然因民國 104 年該條之修正不過係為解決實務上不當將條文中之「過失」

限縮於「重大過失」之問題，其餘文字未有過多變動，故縱使在修法後，大法庭

之見解應不會有不同。 

不過，最高法院大法庭成員之一的魏大喨法官對於上開大法庭裁定之見解，

卻持相左之意見，故其為此提出不同意見書。魏法官主要認為：「懲罰性賠償金

制度乃具有懲罰473之目的，基於權力分立及法治國原理，需法有明文不得由法官

造法，故其文義不明時不得採用類推適用或是擴張文義範圍之解釋方法。再者，

自消費者保護法第 50 條第 3 項及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 56 條第 2 項亦無

從推導出懲罰性賠償額之計算須包含非財產上損害之結論。其進一步指出，消費

者保護法第 50 條第 3 項僅指得讓與之標的包含已透過金錢量化之慰撫金而

                                                      
472 參最高法院 108 年度台上大字第 2680 號民事裁定理由。 
473 魏法官於本號不同意見書中對懲罰性賠償金性質的描述，多係使用「制裁」一詞。如依照教

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之解釋，「制裁」之意義係指：「用法律的力量，對犯錯的人加以約束或處

分。法學上的制裁泛指對於違反法律規定者，國家所給予的處罰。」可見「制裁」一詞似乎較

偏向以國家作為執行的主體。至於「懲罰」一詞之意義僅為責罰，似較為中性。惟本文並不認

為兩者之意義有太大不同，蓋二者均將對相對人產生不利益之效果，惟本文為懲罰性賠償金之

功能描述時用語統一，是在闡述魏法官之意見時將盡量避免使用「制裁」之用語。附帶言之，

魏法官在其不同意見書第 5頁描述慰撫金之性格時，在使用懲罰的同時又於後方括弧制裁二

字，是魏法官似乎認為二者乃屬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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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又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 56 條第 2 項雖有準用消費者保護法懲罰性賠償

金相關規定之意在，但如被準用之規定其本身之計算基準本不包括非財產上損

害，如何能交互援引。除此之外，精神慰撫金無論係帶有懲罰或預防之功能，均

已逸脫填補功能，再將之懲罰性賠償額之計算基準，自屬『二罰』而此屬立法之

形成空間，不得由司法權透過法官造法為之」474。 

第二款 學說意見 

至於在學說部分，學者就此議題之討論也多集中於慰撫金是否具有懲罰之功

能。首先，有學者認為：「實務在衡量慰撫金之數額，絕大多數情形僅有考量被

害人所受精神或肉體之痛苦，及兩造之身分、地位與經濟情況。至於加害人之故

意或過失，基本上不會再加以斟酌」475。關於此點，前述大法庭亦採取相同之看

法，認為慰撫金僅有填補損害之功能，故就實務之態度而言，慰撫金應不再具有

懲罰之功能。而懲罰性賠償金則係以企業經營者之故意或過失為量定之標準，故

二者之功能既有差異，即不至於發生一行為雙重處罰之問題476，故其進而認為消

費者保護法第 51 條規定之「損害額」解釋上應包含非財產上損害。其次，亦有

學者採取相類似之觀點，其以慰撫金不具有懲罰功能為基礎，進而認為對同一人

處以慰撫金及懲罰性賠償金，並不生雙重處罰之問題477。該名學者更進一步補充

說明道：「縱使法院在衡量慰撫金時將故意、過失作為考量因素，其目的僅是讓

法院在特定個案中作出與被害人所受之精神痛苦相稱之慰撫金」478。另外，在某

些情境下，消費者所受到的財產上損害可能極低而非財產上損害極高或根本未必

受有財產上損害，如此一來可能會產生惡性重大卻僅需承擔低額懲罰性賠償金479

                                                      
474 魏大喨，最高法院 108 年度台上大字第 2680 號民事裁定不同意見書。 
475 詹森林（2010），〈非財產上損害與懲罰性賠償金〉，《月旦裁判時報》，第 5期，頁 38。 
476 詹森林，前揭註 475，頁 38。 
477 戴志傑（2021），〈消保法第 51 條「損害額」之範圍－評最高法院民事大法庭 108 年度台

上大字第 2680 號裁定〉，《靜宜法學》，第 10期，頁 144-145。 
478 戴志傑，前揭註 477，頁 146。 
479 戴志傑，前揭註 477，頁 148。 

 



doi:10.6342/NTU202304376

 

137 
 

或是根本無庸負擔懲罰性賠償金之不當結論480。 

另外，亦有學者自懲罰性賠償金之規範目的出發，認為：「懲罰性賠償金之

功能不在填補被害人之損害，其目的乃在懲罰及嚇阻惡性的企業經營者。立法者

以『損害額』作為計算基準只不過是為了應用上的明確便利及宣示責任上限之意

旨，故不應將非財產上損害排除在外。此外，立法者增訂之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

第 56 條第 1 項已明定非財產上損害得請求慰撫金，且得準用消費者保護法之

規定，是基於體系解釋上之一致性，亦應將非財產上損害作為計算消費者保護法

懲罰性賠償金之基礎」481。除此之外，因消費者保護法未就「損害額」有定義性

之規定，故而有學者即引用消費者保護法第 1 條第 2 項，認為此時應回歸適用

民法之規定，進而認為非財產上損害應包含於消費者保護法第 51 條規定之「損

害額」內482。 

由本文所查閱之文獻觀察，目前我國學者對於消費者保護法第 51 條規定之

「損害額」不應納入非財產上損害之見解，亦不在少數。首先，我國民法權威學

者王澤鑑教授認為：「因為慰撫金的酌定本應考量加害人故意或過失的程度，具

有制裁及預防作用，無須再適用消保法第 51 條規定加以懲罰。」483而吳從周教

授針對此一議題亦曾表示看法，其首先肯定最高法院在 108 年度台上大字第 

2680 號裁定中詳盡的說理，且其復表示最高法院在本號裁定中適當的運用了法

學方法進行解釋，並對不同見解進行反駁，足以作為論證方法之範例484。惟其並

不認同本號裁定之結論而認為：「消費者保護法第 51 條之個別立法目的並不能

當然推論出本條之『損害額』可包括『非財產上損害』，而自立法過程的歷史資

料中無法得出立法者有納入『非財產上損害』之意思。懲罰性賠償金於我國既然

                                                      
480 陳俊宏，前揭註 22，頁 207。 
481 許政賢，前揭註 186，頁 359-360。 
482 林德瑞（2004），〈懲罰性賠償金適用之法律爭議問題〉，《月旦法學雜誌》，第 110 期，頁

52。 
483 王澤鑑，前揭註 7，頁 458。 
484 吳從周，前揭註 12，頁 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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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採特別法之規範模式，故自其例外性格之角度而言，或許應將之限於『財產上

損害』較能符合立法原意。」485另外，曾品傑教授則係認為：「慰撫金之算定如

斟酌加害人主觀上之知慮狀態，將會與懲罰性賠償金同具制裁之功能，是如企業

經營者須就其過失行為同時負擔慰撫金與懲罰性賠償金，將會對企業經營者之營

業自由及財產權產生過度之限制，恐有違反憲法第 23 條比例原則之手段必要

性」。故曾品傑教授進一步認為：「縱然依照文義或體系解釋其所稱之『損害額』

可能兼指財產上損害與非財產上損害，然為避免違憲疑義，其認為應盡量調低懲

罰性賠償金之倍數基準之損害額，而僅以消費者所受之財產上損害作為計算基

準」486。 

第三款 本文見解 

第一目 慰撫金是否具有制裁功能？ 

如自上述實務及學說對於本議題之爭論可知，慰撫金所帶有之功能為何，重

大影響著學者及實務家對於本議題之看法，故本文擬於闡述本文之見解前先就慰

撫金之功能進行討論。 

慰撫金一詞對於法律人而言應相當熟悉，民法第 18 條第 2 項即規定：「前

項情形，以法律有特別規定者為限，得請求損害賠償或慰撫金。」而慰撫金又可

被理解為非財產上損害相當金額的賠償，王澤鑑教授即表示此二概念具有相互闡

述及詮釋之作用。慰撫所表達的是對非財產上損害賠償的功能，而相當金額則用

以表示慰撫金的特色，表達了不同於財產上損害的全部賠償原則487。而實務上就

                                                      
485 吳從周，前揭註 12，頁 515-517。 
486 曾品傑（2007），《財產法理與判決研究（一）-消費者保護專論（1）》，初版，頁 75-78，台

北：元照。 
487 王澤鑑（2012），《人格權法-法律釋義學、比較法、案例研究》，初版，頁 484-485，台北：

自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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慰撫金之認定多將之與精神上賠償畫上等號488，例如，臺灣高等法院 111 年度

上易字第 795 號民事判決即表示：「按所謂慰撫金係為填補精神上所受之損害，

其酌定除考量被害人所受之精神上創痛外，並應審酌兩造之身分地位並經濟能力

等因素，據而判斷適當之慰撫金數額」。 

而慰撫金係對非財產損害上的一種賠償方法，故其基本功能自包含填補損害

489。有學者即對實務上身體健康侵害之慰撫金進行實證研究，其研究結果指出慰

撫金之數額將與被害人之受傷程度及醫療費用呈現正相關490。學者雖然係以醫療

糾紛及車禍案件為其研究對象，但此二種案件於我國實務上所佔比重不低，故應

具有相當高的參考價值。與受傷程度及醫療費用具有最直接關聯者不外乎被害人

的痛苦程度，故自此一結論應可見得實務上在衡量慰撫金數額時，亦係相當著重

於被害人損害的填補。 

除了上述提及的填補功能外，慰撫金也被認為具有滿足功能、感情價值表象

功能、克服功能、調整及補充功能及制裁功能491。其中，慰撫金被認為具有制裁

功能似乎也不是什麼大新聞，在過去某些地區，慰撫金也曾被放在刑法典中492。

而在德國法上，慰撫金也有被理解為一種私制裁；在法國法上，也有認為損害賠

償之過程在使加害人贖罪，故須將加害人之主觀惡性程度一併列入考量493。至於

王澤鑑教授則是引用 Larenz 教授之看法，認為雖然制裁加害人並非慰撫金之本

質，但在慰撫被害人的過程中，將因此產生制裁加害人之反射作用494。而在我國

法下，學者多半認為如在衡量慰撫金時，同時也將加害人之主觀惡意程度一併考

                                                      
488 李純如（2010），〈民法類文獻選讀：慰撫金之功能與性質（上）〉，《月旦法學教室》，第 92

期，頁 87。 
489 王澤鑑，前揭註 487，頁 489。 
490 張永健、李宗憲（2015），〈身體健康侵害慰撫金之實證研究：2008 年至 2012 年地方法院

醫療糾紛與車禍案件〉，《國立臺灣大學法學論叢》，第 44 卷 第 4 期，頁 1828。 
491 藍家偉（2009），《慰撫金量定之理論與實務》，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71-76。 
492 李純如（2010），〈民法類文獻選讀：慰撫金之功能與性質（下）〉，《月旦法學教室》，第 98

期，頁 123。 
493 藍家偉，前揭註 491，頁 75-76。 
494 王澤鑑，前揭註 487，頁 492-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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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則此時之慰撫金已不單單僅有填補功能，而是具有制裁之作用在。因此，在

認為慰撫金具有制裁功能之前提下，即不願再讓非財產上損害，一併含括入消費

者保護法第 51 條之「損害額」中。 

惟本文以為，將加害人之主觀惡意程度一併作為慰撫金之衡量因素並不即代

表其具有制裁作用。蓋，被害人所受之痛苦程度除可透過受傷程度及醫療費用加

以判斷之外，加害人之惡性程度同樣也將影響被害人之痛苦程度。故縱使法院將

加害人之惡性程度列入考量，亦非不能將此理解為係一種為衡量被害人痛苦程度

之作法。再者，倘若欲將慰撫金理解為具有制裁作用，則在有慰撫金之情況下，

立法者又引入懲罰性賠償金，縱使將消費者保護法第 51 條之「損害額」排除非

財產上損害，對企業經營者而言何嘗不是二次處罰。且如在就被害人之損害進行

填補時，法院將加害人之主觀惡意程度作為輔助因素判斷被害人痛苦程度之大

小，自當無評價不足之問題。另外，如自歷次立法及修正理由觀察，立法者應無

欲使企業經營者受二次處罰之意，是如將慰撫金理解成不具有制裁作用，應無不

可。除此之外，如今大法庭之裁定既已明確表達慰撫金不具有制裁作用，雖其僅

於理由中描述，但對下級審法院而言似非無生事實上拘束之作用。最後，由於懲

罰性賠償金制度已被引入我國之法律體系內，且可預期其短時間內並不會消失，

故或許在解釋上可朝各種制度得以融洽併存之方向前進，而將慰撫金理解成不具

制裁作用。 

第二目 消費者保護法第 51 條之「損害額」應包含非財產上

損害 

消費者保護法第 1 條第 1 項規定：「為保護消費者權益，促進國民消費生

活安全，提昇國民消費生活品質，特制定本法。」本條既已開宗明義闡述消費者

保護法之主要目的乃係在保障消費者之權益，故該法之各項制度均係圍繞於此一

核心思想所建立，故吾人在解釋若干條文時自應將此一精神列入考量。且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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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法於立法之初之所以引入懲罰性賠償金，消費者保護法第 51 條之立法理由

已明確表示，其目的在維護消費者利益及懲罰惡性之企業經營者。因此，倘若將

消費者保護法第 51 條規定之「損害額」，排除非財產上損害，難免將生消費者

因未受財產上損害僅受重大非財產上損害，而不能請求懲罰性賠償金之不合理情

況。如此解釋，顯然將與消費者保護法保障消費者權益之核心目的有違，且懲罰

惡性經營者之目的亦無法達成，當非立法者所樂見。此外，美國多數州亦係以「填

補性賠償」存在，作為得請求懲罰性賠償金之前提要件，縱使原告僅受有非財產

上損害，其亦得開啟懲罰性賠償金之審理程序495。 

再者，有論者透過對實務判決進行分析，得出如將非財產上損害排除於懲罰

性賠償金之計算基準，將會導致懲罰性賠償金之具體判決數額呈現下降趨勢之結

論496。然，如參酌同條於民國 104 年 6 月 17 日之修正理由，立法者之所以就

本條進行修正乃係因其認為法院在適用本條規定之態度過於保守，以至於懲罰性

賠償金之請求不易成立，或是酌定數額普遍偏低，不足以充分制裁或發揮嚇阻之

功效。立法者就立法政策有形成自由，其既已表明過往實務判決對於懲罰性賠償

金之判賠數額過於保守，方就該條進行修正之意旨，司法權自應加以尊重並將其

修法意旨體現於法律適用上。既然已有研究分析指出，非財產上損害排除於懲罰

性賠償金之計算基準，將會導致懲罰性賠償金之具體判決數額呈現下降趨勢，則

自不能將此一結論視而不見。 

況，參酌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 56 條第 1 項本文規定：「食品業者違反

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三款、第七款、第十款或第十六條第一款規定497，致生損害於

消費者時，應負賠償責任。」其與消費者保護法同樣寓有保障消費者不受不肖企

                                                      
495 戴志傑，前揭註 477，頁 141。 
496 陳俊宏，前揭註 22，頁 202。 
497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 56 條第 1 項第 6、7、10款：「食品或食品添加物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不得製造、加工、調配、包裝、運送、貯存、販賣、輸入、輸出、作為贈品或公開陳

列：三、有毒或含有害人體健康之物質或異物。七、攙偽或假冒。十、添加未經中央主管機關

許可之添加物。」及同法第 16 條第 1 款：「食品器具、食品容器或包裝、食品用洗潔劑有下

列情形之一，不得製造、販賣、輸入、輸出或使用：一、有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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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經營者侵害之意，該條第 2 項既已明文規定消費者所受之非財產上損害得作

為懲罰性賠償金之計算基準，則基於體系上之一貫，消費者保護法之解釋自不應

有不同。 

又，關於此問題之一大癥結點乃慰撫金是否具有懲罰功能，前述大法庭及學

者觀察我國之實務見解已表明我國之慰撫金並不具有懲罰功能。且亦有學者明確

表示，縱使法院於衡量慰撫金時曾將行為人之故意或過失列入考量，其目的亦僅

係讓法院得判處與被害人所受損害相當之慰撫金而已，慰撫金本身並不具有懲罰

之功能。而本文亦於上文中已明確表達認為慰撫金不具有制裁功能。再者，被害

人所受之非財產損害未若財產上損害具有實際存在之物，因而具有一般市價或是

其他可用以評估價值之因子，可供法院進行衡量。且加害人之惡意程度大小亦將

影響被害人之痛苦程度，加害人係故意或過失為之，對於被害人所造成之精神痛

苦亦將有所不同。因此，如將其用以輔助法院判斷被害人之痛苦程度，並不意味

著慰撫金具有懲罰功能。除此以外，慰撫金早期多用在處理加害人故意侵害他人

人身之情形，並非全然用以填補損害，故自會帶有懲罰之色彩498。然，現今因精

神醫學及科學發展，對於精神上之損害有更準確的認識499，精神上損害已不再被

認為係不存在之虛無之物。換言之，現今之精神上損害既可透過精神科學之方式

進行衡量，則自應更加強調其權利或利益之性質，當其受到侵害時應透過適當的

方式回復原狀，此亦為損害賠償法之最重要目的。再者，無論是學說或司法實務，

均未認為財產上損害之填補，帶有懲罰之目的在，倘若僅認為非財產上損害帶有

制裁之目的，難保不會使二者有所扞格。 

更何況，如認慰撫金具有懲罰功能，則本問題應回歸至更根本之討論，亦即

懲罰性賠償金是否得與慰撫金共存，而非失焦地僅僅在計算基準是否應包含非財

產上損害進行討論。更甚者，立法者既係在明知我國具有慰撫金制度之前提下仍

                                                      
498 陳汝吟 （2023），〈論慰撫金與懲罰性賠償之關係：從歷史背景及功能演變談近年發展〉，

《國立臺灣大學法學論叢》，第 52卷第 1期，頁 101。 
499 陳汝吟，前揭註 498，頁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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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懲罰性賠償金制度，且於特別法中引入懲罰性賠償金制度者數量亦非少，是

應可知立法者認為慰撫金及懲罰性賠償金所欲發揮之功能，並不相同。職是之故，

慰撫金既不具懲罰之功能，縱使將非財產上損害列入作為「損害額」之計算基準，

亦無違反一行為不二罰之疑義。況且，關於懲罰性賠償金制度之美國，其聯邦最

高法院之所以將填補性賠償損害額之若干倍作為節制懲罰性賠償金之基準，乃因

真實世界中並無一種「標準」的侵權行為，故無法特定出一個確切數額作為「標

準」。是可知「損害額」僅僅係用以節制司法權，其本身並不帶有任何評價或非

難之意義在。 

職是之故，本文以為立法者之所以就懲罰性賠償金數額大小在條文中設下

「損害額」若干倍以下之限制，其目的乃立法者希望法院於其所設之上限下予以

裁量，方不致產生數額過高之懲罰性賠償金，造成企業經營者財產權之過度侵害。

進一步言之，此處之「損害額」縱使包含「財產上損害」及「非財產上損害」，

亦非在作為「懲罰性賠償金之計算基礎」。舉例而言，倘有一消費者所受之財產

上損害為新台幣一百萬元；非財產上損害為二百萬元，而企業經營者係故意為之

時，法院即應在一千五百萬元以下進行衡量。因此，「損害額」大小之意義不過

係在告訴法院，伊得在此範圍內就懲罰性賠償金之數額進行裁量，「損害額」本

身並不帶有任何評價行為人惡性之意義在，也不代表已經對於行為人造成侵害，

是縱將非財產上損害列入考量，亦與一行為不二罰沾不上邊，充其量僅係使法院

得以裁量之數額上限提升。 

此外，是否造成一行為不二罰應為更上層次之問題，亦即懲罰性賠償金是否

得與慰撫金共存。由此可知，是否應將非財產上損害列入懲罰性賠償金之計算基

準，與是否違反一行為不二罰原則並無關聯，其核心問題應係立法者希望之懲罰

性賠償金上限為何？如自該條民國 104 年 6 月 17 日之修正理由觀察，立法者

認為法院普遍判賠之懲罰性賠償金數額過於保守，且經前述論者之觀察，是否將

非財產上損害列入懲罰性賠償金之計算基準將影響法院判賠數額之高低。據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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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為為符合立法者引入懲罰性賠償金制度所欲達成之立法目的，吾人自不應

將非財產上損害排除於懲罰性賠償金之計算基準。 

本文以為，之所以會產生此項討論層次上之誤解，或許係因某些法院在衡量

懲罰性賠償金時，直接將「損害額」乘上倍數，而某些學者及實務家又認為慰撫

金帶有制裁功能之情況下所致500。申言之，如直接將「損害額」乘上倍數且又將

非財產上損害列入計算之情況下，似乎即會產生企業經營者遭到重複懲罰之感，

故而始會將是否有違反「一行為不二罰」原則之問題於此一層次進行討論。然，

誠如本文先前之說明，倍數上限之意義不過是立法者為節制法院所判賠懲罰性賠

償金數額，法院於此數額下得依相關因素進行裁量而獨立得出之懲罰性賠償金，

其數額大小與「損害額」並無直接關聯，「損害額」大小不過僅係一項參考因素

而已。或許採用「損害額」直接乘上倍數之作法，亦有讓人誤以為「損害額」是

唯一考量因素之感。故本文以為，正本清源之道，應係法院在衡量懲罰性賠償金

之數額時，不再使用「損害額」乘上倍數之文字，而係於裁判時直接於判決中表

明一具體數額，如此一來方不致再生誤會。 

第三項 懲罰性賠償金訴訟上裁判費徵收之妥當性 

民事訴訟之目的乃在解決當事人間之私法上之法律關係，其採有償主義，故

訴訟進行中所生之費用，須由當事人負擔之501。消費者保護法中除部分行政管制

之規定外，其餘規定多與私人間之法律關係有關。而其中之懲罰性賠償金規定雖

具有公益之面向，惟在現行之法律制度下，目前仍適用者民事訴訟程序。故現行

司法實務運作下，如消費者如在提起一般損害賠償訴訟中併同主張企業經營者應

向其賠償懲罰性賠償金時，仍應依民事訴訟法之相關規定繳納裁判費。 

                                                      
500 例如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11 年度消字第 4 號民事判決：「本院考量系爭事故雖係因被告之

過失所致之損害，已如前述，然綜合考量被告之過失情節、態樣，及所造成之損害等情狀，認

原告請求損害額 1倍之懲罰性賠償金尚屬過高，應以損害額之 0.5 倍計算懲罰性賠償金屬適

當。」 
501 楊建華，鄭傑夫增訂（1999），《民事訴訟法要論（全）》，增訂版，頁 114，台北：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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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實務上雖曾有當事人以民事訴訟法第 77 條之 2 第 2 項：「以一訴附

帶請求其孳息、損害賠償、違約金或費用者，不併算其價額。」作為依據，主張

其於普通之損害賠償請求之外所請求之懲罰性賠償金，屬於民事訴訟法第 77 條

之 2 第 2 項之附帶請求，故認為其關於懲罰性賠償金部分之請求應免徵裁判

費。關於此一議題，學說上雖未有專門之討論，惟實務上最高法院已曾對此一議

題表示過意見。最高法院認為：「原法院以：按以一訴主張數項標的者，其價額

合併計算之。但所主張之數項標的互相競合或應為選擇者，其訴訟標的價額，應

依其中價額最高者定之。以一訴附帶請求其孳息、損害賠償、違約金或費用者，

不併算其價額，民事訴訟法第 77 條之 2 定有明文。所謂以一訴附帶請求其孳

息、損害賠償、違約金或費用者，不併算其價額，必原告於主請求外，『附帶』

為孳息、損害賠償、 違約金或費用等之請求，始能適用，若依原告之聲明及所

陳述之 原因事實，關於孳息、損害賠償、違約金或費用之請求，並非『附帶』

於主請求者，仍應依同條第1 項前段規定，合併計算其訴訟標的價額。查依再抗

告人變更後之上開聲明，係以侵權行為法則，及消保法第 7 條、第 51 條規定

為請求權基礎，二者之訴訟標 的法律關係不同，彼此間並無相依附或牽連關係

存在，亦無主請求與附帶請求之關係，自無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2第2項規定之適

用，應依同條第1 項前段規定合併計算其金額。臺北地院核定本件訴訟標的金額

為 8,370 萬 4,236 元，並無不合，爰維持所為關於訴訟標的金額核定之裁定，

駁回再抗告人對該部分之抗告，經核於法並無違背」502。足見，最高法院認為懲

罰性賠償金，非屬附帶請求，而無民事訴訟法第 77 條之 2 第 2 項之適用。 

另外，我國學者有參酌德國通說之看法認為，民事訴訟法第 77 條之 2 第 

2 項所稱之「附帶請求」應從嚴解釋，認為應限於法定列舉之孳息、損害賠償、

違約金及費用，不應再類推適用於其他情形。而學者就損害賠償所舉之例子為民

                                                      
502 最高法院 107 年度台抗字第 484 號民事裁定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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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 260 條503，故其是否認為懲罰性賠償金屬於該條所稱之損害賠償，似仍不

明確。又依學者之說明，所謂之「附帶請求」，須具備「同時性」、「從屬性」

及「同一性」三種概念特徵504。而我國實務對於懲罰性賠償金之處理方式，有認

為應以「填補性賠償」成立，為其前提要件505。換言之，如無「填補性賠償」之

主請求在，法院即不會再行審查懲罰性賠償金是否有理由506。據此，懲罰性賠償

金之請求既係由同一原告向被告請求，且又係以「填補性賠償」之成立為前提，

如該前提不存在則無法再行請求，是其自符合附帶請求之「同時性」、「從屬性」

及「同一性」三種概念特徵。 

除此之外，懲罰性賠償金之立法目的既在懲罰及嚇阻企業經營者，如要使懲

罰及嚇阻功能得以有效發揮，則最終判賠之懲罰性賠償金金額勢必不能過低，否

則難認得以收懲罰及嚇阻之效。因此，倘若原告囿於高額裁判費之故，而不願主

張數額較高之懲罰性賠償金時，懲罰及嚇阻功能自難有效發揮。且懲罰性賠償金

另有激勵被害人提起訴訟，促進法律執行之功能，倘若收取高額裁判費使得原告

不願積極提起訴訟，似將與此一目的相互牴觸。又民事訴訟徵收裁判費之必要性，

乃係在防止當事人濫行起訴、減少權利義務之爭執及利用法院設備之對價507。懲

罰性賠償金之成立，既係以「填補性賠償」有效成立為前提，此時原告提起訴訟

必已先繳納「填補性賠償」部分之裁判費，自不會再有濫行起訴之問題。其次，

懲罰性賠償金所欲發揮之懲罰及嚇阻功能，帶有濃厚之公益色彩，並非單單僅為

原告一己之私。換言之，原告係為整體社會之利益提起訴訟，自無再向其課徵使

                                                      
503 吳從周（2009），〈以一訴「附帶請求」不併計標的價額之範圍〉，《台灣法學雜誌》，第 124

期，頁 138。 
504 吳從周，前揭註 503，頁 135-137。 
505 陳俊宏，前揭註 22，頁 18。 
506 如臺灣高等法院 109 年度上字第 175 號民事判決：「上訴人雖又依消保法第 51條前段規

定，請求博達公司給付懲罰性賠償金 41 萬 8600元云云。惟按依本法所提之訴訟，因企業經營

者之故意所致之損害，消費者得請求損害額 5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但因重大過失所致之損

害，得請求 3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因過失所致之損害，得請求損害額 1倍以下之懲罰性賠

償金，消保法第 51 條定有明文。查，博達公司無須依消保法第 7條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業如

前述，自與消保法第 51條得請求懲罰性賠償之要件不符」。 
507 楊建華、鄭傑夫，前揭註 501，頁 114-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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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法院對價之道理。 

況且，消費者保護法第 52 條規定：「消費者保護團體以自己之名義提起第

五十條訴訟，其標的價額超過新臺幣六十萬元者，超過部分免繳裁判費」。其立

法理由指出：「集體請求賠償將使訴訟標的之價額增高，為考慮消費者保護團體

之經費負擔及其公益性，並發揮消費者求償訴訟之功能而為本條之規定」508。由

該條之立法理由可見，為發揮消費者求償訴訟之功能及公益性之考量，其允許消

費者保護團體提起訴訟時，標的價額超過新臺幣六十萬元部分得免徵裁判費。惟，

消費者為懲罰及嚇阻不肖企業經營者，替社會整體利益向其請求懲罰性賠償金，

何嘗不是為了公益性及發揮消費者求償訴訟之目的，倘若僅允許消費者團體提起

訴訟得免徵裁判費，實有不公。 

綜上所述，本文以為民事訴訟法第 77 條之 2 第 2 項條文中之「損害賠償」

本即應包含懲罰性賠償金，且在未有消費者向企業經營者請求懲罰性賠償金得免

徵裁判費明文之前提下，更應如此解釋，使得懲罰性賠償金亦能有民事訴訟法第 

77 條之 2 第 2 項之適用。 

第四項 消費者保護法中之懲罰性賠償金是否應全數歸由消

費者取得？ 

第一款 消費者保護法中之懲罰性賠償金所具有之功能為何 

如綜合觀察消費者保護法第 51 條之立法理由及民國 104 年之修正理由可

知，立法者之所以於消費者保護法建立懲罰性賠償金制度乃係為懲罰及嚇阻惡性

之企業經營者，以發揮保障消費者權益之作用。再參酌前述美國文獻上對於懲罰

性賠償金制度中懲罰功能之探討，其主要目的乃係在使被害人與加害人間回復平

等之地位，故須由被害人親自向加害人進行報復始能回復二者間之對等地位。 

                                                      
508 立法院公報處（1993），《立法院公報》，第 82 卷第 73 期，頁 105-106，立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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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現代社會中，由於各行各業間分工精細，技術專業性也愈加提高，一般人

並無能力，也沒有時間去一一核實其所購買之商品或享受之服務是否合乎安全保

障。因此，除倚賴立法者訂立法規或主管機關對企業經營者進行規制外，資訊相

對缺乏的消費者在從事消費活動時，多數情況下僅能憑藉著對企業經營者良心的

信賴。故當企業經營者為了獲取利益，利用其優越之資訊地位，故意或未盡注意

義務而侵害消費者之權益，除違背消費者對其之信賴外，同時也正向社會傳達了

其地位優於消費者，故其得以為了獲取利益而不顧消費者之權益之訊息。正因如

此，透過懲罰性賠償金制度，賦予消費者對企業經營者進行懲罰之權力，得以回

復二者間對等之地位。而企業經營者的惡性越為重大，其所表現出對消費者之蔑

視程度理當越高。過往最高法院即曾表示，法院應參酌消費者之利益、企業經營

者故意或過失之可責性程度及可否達到嚇阻效果等情形，以為酌定賠償金數額之

標準509。可見，企業經營者之可責性程度亦為我國法院在衡量懲罰性賠償金之一

項重要因素。 

另一方面，嚇阻功能亦為我國消費者懲罰性賠償金其中一項重要功能，無論

是立法理由中或是司法實務判決均多有提及。我國司法實務認為懲罰性賠償金所

欲嚇阻之對象除造成侵害之企業經營者外，尚包含社會上之其他企業經營者，以

避免其為獲取利益進而仿效不當之行為510，故我國司法實務對於嚇阻功能之解釋

                                                      
509 最高法院 92 年度台上字第 2356 號民事判決：「按消費者保護法第五十一條規定懲罰性賠

償金之目的，參照其立法理由，係在維護消費者利益，懲罰惡性之企業經營者，並嚇阻其他企

業經營者仿效。惟該條文僅就賠償金額設有上限，故法院應參酌消費者之利益、企業經營者故

意或過失之可責性程度及可否達到嚇阻效果等情形，以為酌定賠償金數額之標準。」最高法院 

103 年度台上字第 2120 號民事判決亦將企業經營者之可責性列入考量。 
510 最高法院 101 年度台上字第 744 號民事判決：「按消費者保護法第五十一條關於懲罰性賠

償金之規定，旨在促使企業經營者重視商品及服務品質，維護消費者利益，懲罰惡性之企業經

營者，並嚇阻其他企業經營者仿效」、最高法院 104 年度台上字第 358 號民事判決：「揆諸該

條所定懲罰性賠償金制度，係『為促使企業者重視商品及服務品質，維持消費者利益，懲罰惡

性之企業經營者，並嚇阻其他企業經營者仿效』而設，規範目的側重於懲罰惡性之企業經營

者，以遏止該企業經營者及其他業者重蹈覆轍」臺灣高等法院 109 年度消上字第 14 號民事判

決、臺灣高等法院 臺南分院 109 年度消上字第 5 號民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 臺中分院 110 

年度上易字第 586 號民事判決、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111 年度訴字第 598 號民事判決均同此

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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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學說上之意見大致相同，同樣包含一般嚇阻及特別嚇阻之功能。 

除此之外，雖消費者保護法第 51 條歷次之立法或修正理由均未提及懲罰

性賠償金之填補作用。惟最高法院 103 年度台上字第 2120 號民事判決認為，

在認定懲罰性賠償金之數額大小時，應衡量企業經營者之可責性、獲得之利益、

不法行為之期間、消費者之損害及支出之訴訟成本，其中將訴訟成本列入考量之

見解亦為許多事實審法院所採511。如將消費者所支出之訴訟成本列入懲罰性賠償

金數額之考量因素，代表消費者保護法之懲罰性賠償金已然不僅具有懲罰及嚇阻

功能，而是已包含了填補之功能在。更甚者，如能在消費者提起訴訟時填補其所

支出之訴訟成本，應可讓消費者願意更積極的提起訴訟，進而促進法律之執行。

因此，除上述立法理由提及之懲罰及嚇阻功能外，我國消費者保護法之懲罰性賠

償金應同樣具有填補之功能。而透過填補消費者訴訟成本之作用，進而間接促進

法律之執行。 

第二款 懲罰性賠償金不應全數歸屬於消費者 

依前說明，懲罰性賠償金在我國可發揮懲罰、嚇阻及填補之功能，如綜合觀

察最高法院 103 年度台上字第 2120 號及同院 92 年度台上字第 2356 號民事

判決所表示之意見，該二判決認為法院在酌定懲罰性賠償金時應衡量因素有：「消

費者支出之訴訟成本、企業經營者故意或過失之可責性程度、所獲得之利益、不

法行為之期間、消費者之損害及可否達到嚇阻效果」。其中企業經營者之可責性

程度、所獲得之利益、不法行為之期間、消費者之損害其背後所欲落實者應係懲

罰性賠償金之懲罰功能；可否達到嚇阻效果則係嚇阻功能；而消費者支出之訴訟

成本則係填補功能。 

理論上，法院在衡量懲罰性賠償金之數額高低時，其各該功能背後有其分別

                                                      
511 如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106年度消字第 5號判決、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09 年度訴字第 1663 

號判決、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109 年度訴字第 961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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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對應之數額。惟實際的實務運作下，法院在判賠懲罰性賠償金時，時常僅將各

種衡量因素濃縮至一段文字中，隨後旋即得出一數額，故難以得知法院背後所真

正衡量之理由為何。然因懲罰性賠償金背後所代表之功能各異，且各該功能分別

帶有個人及公益色彩，故如能於判決理由中呈現各該功能對應之金額，應係較佳

之作法。舉例而言，法院如認為應判處某企業經營者新台幣 500 萬元之懲罰性

賠償金，則較為理想之作法應係於判決理由中交代：由於企業經營者惡性重大故

應判賠 200 萬元以對其進行懲罰，而為避免其再犯及防止社會上其他企業經營

者仿效，以發揮嚇阻效果應判賠 200 萬元。最後，為填補消費者所支出之訴訟

成本及律師費，應判賠 100 萬元以填補消費者之支出。 

由於消費者在提起訴訟時除了有形的律師費及訴訟費用外，其因訴訟所耗費

之時間、心力往往未曾受到填補。又因消費者除了係因自己遭受損害故而向企業

經營者提起訴訟外，其同時亦係為了整體社會之利益提起訴訟，以懲罰及嚇阻不

肖之企業經營者。因此如本於消費者為了社會整體利益提起訴訟之想法，而在衡

量其所支出之訴訟成本及律師費後，額外將懲罰性賠償金部分填補予提起訴訟之

消費者取得，應屬合理。另一方面，由於懲罰及嚇阻功能帶有公益色彩，且法院

在進行衡量懲罰性賠償金之數額時，並非僅僅衡量消費者之個人因素，而係將整

體社會之利益併同考量，故如由消費者取得為發揮懲罰及嚇阻功能之懲罰性賠償

金，等同是將屬於整體社會之利益歸由提起訴訟之消費者取得。如採取此種作法，

本文以為並無正當性可言。 

因此，消費者如係因法院欲懲罰或嚇阻企業經營者而取得該筆懲罰性賠償

金，對其而言確屬「意外之財」。況，如法院在當次訴訟已經審酌企業經營者之

惡性，等同已在此次訴訟中對該企業經營者進行懲罰及嚇阻。如再有另名消費者

因同一商品或服務受到侵害而提起訴訟，企業經營者不免遭受重複之評價，對其

而言，誠屬不公。反之，如法院已有意識到先前企業經營者已遭到判賠懲罰性賠

償金之情形，而將此因素併同列入考量，理論上而言此次判賠之數額明顯會較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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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之裁判為低，則對於較後提起訴訟之消費者，亦難謂公平。如此情況下，難免

演變成先搶先贏之局面。且在相異之消費者同受有相同之損害之前提下，為何要

由先提起訴訟之消費者取得較多之懲罰性賠償金，亦難有合理之解釋。職是之故，

為避免上述重複評價及不公平之情形發生，本文以為基於填補消費者訴訟成本部

分由其取得應無不妥，惟懲罰及嚇阻功能所判賠之懲罰性賠償金，則不應由消費

者取得。 

第三款 美國之數額分享制度（split-recovery） 

由於在 1980 年代，美國經濟面臨大幅度衰退，當時美國的社會上瀰漫一股

企業經營者之承擔了過重法律責任的氛圍。且當時法院的判決時常出現鉅額的懲

罰性賠償金，而此也普遍被認為將導致保險危機，因此美國社會上開始出現應該

對侵權行為法進行改革的聲浪，隨之而來的就是一連串的改革運動512。而當時針

對懲罰性賠償金的改革目標是希望透過減少原告所能獲得之賠償金，以降低甚至

阻止原告提出懲罰性賠償金之索求513。本諸於此一目的，美國各州開始透過立法

進行改革，其中一項手段係建立「數額分享制度」，亦即將法院判賠給原告之懲

罰性賠償金部分提撥至州政府或州政府基金中，而原告僅能取得剩餘的部分。此

一制度的建立，除能增加州政府的收入用以改善商業環境外，同樣也能減少原告

獲得意外之財的批評514。 

不過，雖然美國許多州都建立起了數額分享制度，但每個州所採取之政策仍

存有不小之差異性。例如：阿拉斯加州、密蘇里州、猶他州、俄勒岡州、喬治亞

州、印第安納州、伊利諾州及愛荷華州雖均採取將部分懲罰性賠償金歸給州政府

基金的政策，但分配比例卻各有不同。其中，阿拉斯加州、密蘇里州和猶他州是

將懲罰性賠償金對半拆分，由原告取得一半，剩下的一半歸由州政府所設立的基

                                                      
512 Catherine M. Sharkey, Punitive Damages as Societal Damages, 113 YALE L.J. 347, 375 (2003). 
513 Id. at 375-376. 
514 Id. at 376-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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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取得。而俄勒岡州是由州政府基金取得百分之六十，剩餘才由原告取得；至於

喬治亞州、印第安納州及愛荷華州則是將其中的百分之七十五分配給州政府基

金。另外，伊利諾州則是將應該提撥多少比例的權限交由法院決定515。而較為特

別的是喬治亞州，該州僅允許將產品責任事件所產生之懲罰性賠償金，提撥部分

比例至州政府基金516。除此之外，在計算提撥比例前是否需扣除律師費及原告所

支出之成本，各州亦有不同之作法。美國多數採行數額分享制之州，會在計算提

撥比例前將律師費及其他原告所支出之成本扣除，不過在印第安納州及俄勒岡州

並不會在計算提撥比例前，先行扣除律師費及其他原告所支出之成本
517
。 

另一方面，各州就撥付至州政府基金之懲罰性賠償金之用途，亦有不同的規

定。在阿拉斯加州、喬治亞州及猶他州，這些州將懲罰性賠償金視為國庫的額外

收入來源，並未將之用於特定的目的上518。不過，亦有某些州如密蘇里州則是將

部分懲罰性賠償金分配給侵權行為受害者補償基金（tort victims compensation 

fund），用於補償那些在侵權行為中未被充分補償的受害者519。而俄勒岡州則是

將之分配至一個旨在補償犯罪被害人的基金；印第安納州也同樣將之分配至暴力

犯罪被害人的基金中；而愛荷華州則是將之分配至民事賠償的信託基金中，該基

金是用於協助民事訴訟中貧困的當事人及提供保險援助520。 

美國各州所採取的數額分享制度，被認為有助於解決州政府的財政問題及原

告意外之財的問題，以落實其公益性格。同時該制度也被認為有助於促進當事人

間的和解，蓋如原告之金錢誘因減少，其將會更傾向於和解，故可降低不必要之

訴訟及減少紛爭521。不過，此項制度在美國卻也同樣遭受到可能引起更多失控賠

                                                      
515 Id. at 377-378; Ashika David, The Problem of State Split-Recovery Statutes: Why Punitive 

Damages Should Be Taxed as Windfalls, 68 TAX LAW. 715, 723 (2015). 
516 Sharkey, Id. at 378; David, Id. 
517 Sharkey, Id. at 378-379. 
518 Id. at 379; David, supra note 515, at 723-724. 
519 Sharkey, Id. at 379-380; David, Id. at 724. 
520 Sharkey, Id.; David, Id. 
521 戴志傑（2015），〈美國法上懲罰性賠償金數額分享制度之研究〉，《政大法學評論》，第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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償金之批評。蓋在無數額分享制之前提下，陪審團可能會對於原告取得過高之賠

償金有所顧慮，但如採行了數額分享制，陪審團的這層顧慮將會消失，故恐怕將

會產生更多失控的懲罰性賠償金判決522。另外，除了上述提及之問題，亦即如採

行數額分享制可能造成更多失控賠償金之判決外，數額分享制也有可能會使得法

官違反其應有之職業倫理。蓋如法官得以躲藏在名為社會公益的保護傘之下，其

可能會更加傾向維持高額的懲罰性賠償金判決，而不會利用減額命令（remittitur）

等制度去減少或撤銷陪審團之決定523。除此之外，該制度尚招致可能會惡化原告

與其律師間之利益衝突及州政府介入強取私人財產之批評524。 

第四款 借鏡美國之數額分享制與消費者保護基金之建立 

美國數額分項制度雖有降低原告取得意外之財疑慮及兼顧社會公益性之優

點，但在其國內卻也不免遭受許多批評。然而，如仔細觀察上述美國法上對於數

額分享制度之批評，其很大部分係因美國之懲罰性賠償金係透過陪審團裁決及美

國法官之選任係以選舉方式產生525。惟我國之判決係由職業法官作成，且法官並

非透過選舉制度選出，故其應無過多之誘因對企業經營者判處高額之懲罰性賠償

金。且如將透過數額分享制取得之懲罰性賠償金運用於特定之公益基金上，亦得

避免國家強取私人財產之疑義。 

由於在 2008 年爆發三聚氰胺事件摧毀了國人對於食品安全的信心，而在短

短三年後卻又再次爆發影響廣大消費者之塑化劑事件，再次重創社會，使得一向

重視消費者權益之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下稱消基會）於 2011 

年 10 月提出成立消費者保護基金之修正草案。消基會指出，擬透過修法將「企

                                                      
期，頁 294-300。 
522 戴志傑，前揭註 521，頁 301。 
523 戴志傑，前揭註 521，頁 303-304。 
524 戴志傑，前揭註 521，頁 305-309。 
525 戴志傑，前揭註 209，頁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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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訴訟所返還利益」及「企業經營者繳納之徵收金」等作為基金之資金來源526。

而消費者保護基金乃係基於保護消費者之目的而設置，其修正草案第 3 條之 1 

規定：「消費者保護基金之來源如下：企業經營者因消費者保護團體依本法第五

十條之一提起訴訟所返還之利益。企業經營者繳納之徵收金。政府為保護消費者

權益所為之提撥。捐贈收入。本基金之孳息收入。其他有關收入。主管機關為管

理消費者保護基金，得委託消費者保護團體或捐助成立財團法人辦理之。委託管

理辦法，由主管機關另訂之。」其修正理由指出：「（1）明訂消費者保護基金之

來源，並參考《藥害救濟法》明訂基金之來源。（2）明訂於設立消費者保護基金

後，主管機關管理本基金之方式及主體。（3）主管機關若採委託消費者保護團體

管理本基金時，其委託管理辦法由主管機關訂立以為監督管控」。另外，修正草

案第 50 條之 1 復規定：「消費者保護團體於經消保官同意，得對企業經營者，

以自己名義提起訴訟，請求因其違反消費者保護相關法令之行為而所受利益範圍

內所得之利益」527。 

消基會提出設立消費者保護基金以保障消費者，雖立意良善，惟由於其立法

技術略嫌粗糙，導致修正草案中有些許用語難以理解且部分技術事項亦有所疏

漏，故遭學者批評。首先，學者指出修正草案第 50 條之 1 所規定之不法利益

返還訴訟之概念不明且規範技術空洞，而該修正草案並未將填補性賠償及懲罰性

賠償金之分配順序加以區分，屆時如企業經營者之財產不足以完全清償，二者恐

怕會相互排擠。另外，修正草案中對於企業經營者所課徵之徵收金所參酌之《藥

害救濟法》事實上係一種補償性質之政策，在認知合法之藥物亦有致生危害之可

能之前提下，故要求藥商預先提撥未來被害人之救濟費用528，惟一般之消費品及

服務似乎無此一特性。其次，在修正草案之中亦未就徵收金應於何種情況下課徵

                                                      
526 自由時報（10/12/2011），〈消保基金草案 要黑心商吐回不當所得〉，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paper/530705（最後瀏覽日：03/16/2023）。 
527 戴志傑，前揭註 209，頁 173-174。 
528 戴志傑，前揭註 209，頁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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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說明，且未訂徵收金之金額比例等技術規定，實欠缺立法的正當及合理性。

另一方面，如基金之經費來源需由政府提撥，則變相加重納稅人之負擔，故而似

應考量其他能自不肖業者獲取更多利益制度之必要529。 

消基會提案成立消費者保護基金之目的，主要係在警惕不良廠商及保障消費

者之權益，使未能獲得充分填補的被害人獲得補償，同時也可用以作為消費者權

益保護工作之經費530。如以警惕不良廠商之觀點而言，懲罰性賠償金所欲發揮之

懲罰及嚇阻作用，似乎就成為了消費者保護基金資金來源的首選。且懲罰性賠償

金如能用以彌補不法行為所造成之傷害，亦能符合該制度的公益性格531。另外，

參酌美國俄勒岡州、印第安納州、愛荷華州等州之作法，其亦係將懲罰性賠償金

撥付至基金會，以幫助如犯罪被害人或是民事訴訟程序上之弱勢者。換言之，其

作法亦係為了社會公益而將懲罰性賠償金用於社會上之弱勢族群。而在我國，消

費者保護法之所以向企業經營者課徵懲罰性賠償金，亦係在藉由懲罰及企業經營

者之手段，以達到保障消費者權益之目的。因此，如將懲罰性賠償金部分歸給消

費者保護基金，並將之用於維護消費者權益之目的上，除可促進消費環境之改善，

亦可同時解決消費者取得懲罰性賠償金正當性不足之問題。 

而有學者亦指出，依照目前的情況，消費者保護基金之資金來源或可針對消

費訴訟之懲罰性賠償金進行提撥。申言之，該名學者認為在原告請求之懲罰性賠

償金，扣除律師及訴訟費用後，由原告保留部分比例，部分分配予消費者保護基

金。至於，原告應保留多少比例，學者認為應透過立法機關詳加討論裁量後，決

定比例。最後，學者認為法院應於判決書中載明原告在扣除律師及相關訴訟費用

後，所能取得之懲罰性賠償金數額比例，且判決書中亦應載明被告應將原告取得

比例以外部分直接支付予消費者保護基金。同時，其認為規範上亦應賦予消費者

                                                      
529 戴志傑，前揭註 209，頁 175-179。 
530 戴志傑，前揭註 209，頁 172-173、205。 
531 戴志傑，前揭註 209，頁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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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基金立於債權人地位，向被告請求之權利532。 

本文原則上贊同上述學者之見解，並認為如要設立消費者保護基金，如能參

酌美國法之數額分享制，而將部分懲罰性賠償金提撥作為消費者保護基金之經費

來源應屬妥適之作法。然，本文並不贊同學者建議完全採取美國法制上按比例分

配之方式。蓋比例分配之方式乃係由立法者預先決定一比例作為提撥之基準，縱

使立法者擇定出了某一基準比例，倘若該基準比例背後無一堅強之理由說明比例

由來，則其正當性同樣使人質疑。進一步言之，本文以為數額分享制之重要目的

既係在解決原告取得「意外之財」之問題，則其中為發揮懲罰及嚇阻功能所產生

之懲罰性賠償金，乃屬於社會全體之利益，對於原告而言無論如何皆無取得該筆

賠償金之正當性，是終究將被認為屬於「意外之財」。且懲罰性賠償金其中之懲

罰及嚇阻功能具有公益性格；而填補功能則僅具有私益性格，如將之混為一談，

認為該二筆性質截然不同之賠償金皆應歸由原告取得，並不妥適。因此，如為有

效落實其公益及私益功能，法院背後用以衡量懲罰性賠償金之因素即應加以釐

清，如此方得明確知悉賠償金之歸屬對象為何人。 

其次，縱使懲罰性賠償金制度之重要理念係透過原告之雙手懲罰企業經營

者，然終究未有具說服力之理由能夠說明原告完整取得該筆賠償金之正當性。學

說上雖有認為給予原告額外之金錢係為激勵其執行法律。不過，原告只不過係一

個偶然受到侵害之人，為何如此即可認為其有為特別獎勵之必要？且如要真正發

揮法律執行之作用，倒不如透過行政裁罰及檢舉獎金制度，讓全體人民皆有機會

獲取獎金，如此豈非更加公平、更有助於法律之執行？因此，本文以為如僅以為

了獎勵原告積極提起訴訟，以達成促進法律執行之功能，並無法合理解釋原告取

得超過填補其訴訟成本之懲罰性賠償金之正當性。 

再次，本文以為如要激勵原告積極提起訴訟，以達促進法律之執行目的，應

                                                      
532 戴志傑，前揭註 209，頁 207-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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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填補其律師費及訴訟成本即為已足。雖有學者質疑懲罰性賠償金並非適用於全

部案件中，如特意填補提起訴訟之原告將導致對某部分被害人有利；某部分被害

人不利，而生公平性之問題533。惟，本文以為，如學者得接受為發揮激勵原告積

極提起訴訟之作用，而將懲罰性賠償金為發揮懲罰及嚇阻功能之部分分配予提起

訴訟之原告，則將之作為填補原告之訴訟成本，斷無不可接受之道理。況且，如

懲罰性賠償金係為發揮懲罰及嚇阻功能，不應僅因為促使原告提起訴訟，即將之

全部歸於原告。於懲罰性賠償金金額小時或許不會有太多的質疑聲浪，惟如隨著

被害人之損害額提高，而讓懲罰性賠償金變成一種有利可圖的途徑時，或許亦將

產生如中國大陸之「王海事件」。法律之意義在伸張正義，而不是成為少數人用

以牟取錢財之工具。因此，高額之懲罰性賠償金由原告一人取得將更不具有正當

性，且縱使按比例分配予原告亦無不同。此外，如以原告所支出之訴訟成本加以

衡量其得取得之部分，因有客觀上可衡量之基準，應可避免原告取得「意外之財」

之疑慮。因此，本文以為法院應於判決理由中加以區分懲罰性賠償金背後所欲達

成之目的，其中填補原告訴訟成本及律師費部分歸由原告取得；而其他用以懲罰

或嚇阻企業經營者部分，則應分配予消費者保護基金。除此之外，如將提撥而來

之懲罰性賠償金分配予獨立之基金會而非國庫，亦可避免有國家與民爭利之不良

觀感。 

附帶言之，如原告僅能取得填補其律師費及訴訟成本部分之懲罰性賠償金，

則原告如欲執該判決至大陸法系國家請求法院執行，其面臨無法執行之可能性應

較小。蓋此時原告持以執行之部分所發揮者乃填補作用，與大陸法系國家所強調

的損害填補原則並無過大之差異。申言之，本文以為與其讓原告得到一個無法執

行的判決導致其對司法喪失信心，倒不如從一開始即讓其明確知悉其得以確實取

得之部分為何。另外，依照財政部 83 年 6 月 16 日台財稅第 831598107 號

函釋：「訴訟雙方當事人，以撤回訴訟為條件達成和解，由一方受領他方給予之

                                                      
533 陳聰富，前揭註 2，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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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害賠償，該損害賠償中屬填補債權人所受損害部分，係屬損害賠償性質，可免

納所得稅；其非屬填補債權人所受損害部分，核屬所得稅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9 類規定之其他所得，應依法課徵所得稅。」可見如屬非填補損害部分將須依法

課徵所得稅。本文經實際向國稅局詢問後，其表示依照上開函釋，懲罰性賠償金

亦應課與所得稅。惟本文以為，如釐清原告取得之部分乃僅具填補作用，應較可

避免仍要課與所得稅，而可增加原告提起訴訟之意願。 

綜上所述，本文以為如要使原告取得之懲罰性賠償金具有正當性，應將懲罰

性賠償金背後所欲發揮之功能加以區分，僅填補功能不分分配予原告。與此同時，

主管機關應建立消費者保護基金，使經提撥過後之懲罰性賠償金有明確歸屬，並

將該筆基金用於改善消費環境上。 

第五款 消費者保護法第 51條修正建議 

過往，有學者曾經就消費者保護基金提出具體之立法建議，其所草擬之立法

說明指出：「鑑於我國近年消費致害事件不斷發生而對整體消費環境造成重大傷

害，故為警惕不良廠商並維護消費秩序，爰仿美國法上懲罰性賠償金數額分享制

度，並兼顧我國相關法制背景與國情，特新設《消費者保護基金》，而以懲罰性

賠償金數額的其中部分作為該基金經費之來源，以抑制消費致害事件再度發生，

且作為受害消費者損害補償與消費者保護工作之相關經費」534。另外，其亦就此

草擬相關條文，並擬於消費者保護法第 51 條增訂相關規定：「（II）第一項之懲

罰性賠償金數額，法院在扣除律師費用與訴訟必要費用後，得保留至多百分之〔〕

給原告，其餘部分應強制分配至消費者保護基金。但消費者保護團體所提之團體

訴訟，法院在扣除律師費用與訴訟必要費用後，應全部歸入至消費者保護基金。

（III） 法院應於判決書中載明原告與消費者保護基金各自的懲罰性賠償金份

額，消費者保護基金對該份額具有債權人之地位。（IV）企業經營者因同一原因

                                                      
534 戴志傑，前揭註 209，頁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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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受有填補性賠償金與懲罰性賠償金債務，其財產不足以同時支付時，消費者

對於填補性賠償金具有優先受清償之權。企業經營者之財產不足以同時支付懲罰

性賠償金時，消費者對其保留的懲罰性賠償金份額具有優先受清償之權。（V）消

費者保護基金之用途、監督、運作及其他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535。 

本文認為，上開學者所提出之立法建議及草擬之條文，已相當完整且深具啟

發性。其草擬之條文已然充分顧及消費者與消費者保護基金之債權孰優孰劣之問

題，同時其亦指出法院應於判決書明確指出，惟因判決書上僅有主文始生判決效

力，故本文以為條文之文字用語上應以判決主文為妥。其亦考量到屆時恐有相關

技術事項有待補充，故而預先留下授權條款，所思頗為周延。另外，因本文以為

我國之懲罰性賠償金本具有填補律師費及訴訟成本之功能，且消費者除取得該填

補功能部分之懲罰性賠償金外，取得其餘部分不具正當性可言。因此，本文以為，

較為理想之作法應係法院於判決理由中直接載明經其裁量後，屬於填補功能部分

之懲罰性賠償金為若干；屬於懲罰、嚇阻功能者為若干，並依此為基礎，於主文

中分別判命懲罰性賠償金應分別給付予原告及消費者保護基金若干元。 

另一方面，本文以為此時如將部分之懲罰性賠償金提撥至消費者保護基金，

似乎將會更加深一行為不二罰原則之疑慮。且如同本文於第二章曾經介紹之「計

程車司機包車案」，由於消費者保護法中對於企業經營者之定義時常會將一般自

然人涵蓋，是極有可能發生一人之一行為同時面臨刑罰及懲罰性賠償金之處罰。

此時若無類似於行政罰法第 26 條第 1 項之規定：「一行為同時觸犯刑事法律

及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者，依刑事法律處罰之。但其行為應處以其他種類行政

罰或得沒入之物而未經法院宣告沒收者，亦得裁處之。」難保無違反憲法上一行

為不二罰及比例原則之疑慮。惟如參照大法官釋字第 503 號解釋意旨：「違反租

稅義務之行為，涉及數處罰規定時可否併合處罰，因行為之態樣、處罰之種類及

處罰之目的不同而有異，如係實質上之數行為違反數法條而處罰結果不一者，其

                                                      
535 戴志傑，前揭註 209，頁 215-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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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併合處罰，固不待言。」及行政罰法第 26 條之立法理由：「一行為同時觸犯

刑事法律及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規定時，由於刑罰與行政罰同屬對不法行為之制

裁，而刑罰之懲罰作用較強，故依刑事法律處罰，即足資警惕時，實無一事二罰

再處行政罰之必要。且刑事法律處罰，由法院依法定程序為之，較符合正當法律

程序，應予優先適用。但罰鍰以外之沒入或其他種類行政罰，因兼具維護公共秩

序之作用，為達行政目的，行政機關仍得併予裁處，故為第一項但書規定。」536

可知，一行為不二罰原則實質上之規制目的乃禁止處罰過當，倘若另有其他更加

重要之目的須達成，仍非無併同處罰之空間。 

有鑑於此，本文在參酌上述學者之意見及各項考量因素，且在思考與現行法

制之調和後，謹嘗試草擬條文如下：「（II）消費者依前項規定向企業經營者請求

懲罰性賠償金時，法院應通知消費者保護基金於十日內表示意見，逾期未表示意

見則視為消費者保護基金同意訴訟之提起。（III）消費者依第一項規定向企業經

營者請求懲罰性賠償金時，其中用以填補消費者之律師費及其他訴訟成本者歸消

費者所有，其餘部分則歸消費者保護基金所有，法院應於主文中分別明確記載之。

（IV）消費者經法院確定判決取得第二項規定之權利後，其權利應優先於消費者

保護基金依同項規定取得之權利。（V）消費者如將其損害賠償請求權依同法第 

50 條第 1 項讓與給消費者保護團體者，其依本條第 2 項取得之權利，歸由消

費者保護團體取得。（VI）企業經營者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刑事法律及應依本條

第一項規定給付懲罰性賠償金時，除本條第二項由消費者取得之權利企業經營者

仍應給付外，其餘部分依刑事法律處罰之。（VII）消費者保護基金之資金用途、

監管、組織運作及其他細節技術性事項，授權由中央主管機關以命令定之。」其

中，依照本文之見解，除用以填補消費者之律師費及其他訴訟成本者歸消費者所

有外，其餘部分則歸消費者保護基金所有。因此，如消費者自行提起訴訟，填補

部分之懲罰性賠償金雖仍屬於消費者之權利，但其餘部分本質上乃係由消費者代

                                                      
536 立法院公報處（2005），《立法院公報》，第 94卷第 6期，頁 382，立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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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行使消費者保護基金之權利，故本諸於處分權主義，理應經消費者保護基金同

意後始得為之。 

除此之外，本文之所以在意識到刑罰與懲罰性賠償金共同存在有違反一行為

不二罰原則之疑慮後，仍保留企業經營者應給付消費者之懲罰性賠償金之文字乃

基於以下原因。首先，填補消費者律師費及訴訟成本，其本質仍屬填補，非為懲

罰。其次，縱認其為懲罰，然填補消費者律師費及訴訟成本有促進法律執行之目

的在，其與懲罰及嚇阻一概係為處罰企業經營者之作用不同。且參酌上述釋字第 

503 號解釋意旨及行政罰法第 26 條之立法理由可知，倘若在原有處罰目的之

外，另有其他更加重要之目的須達成，仍非無併同處罰之空間。因此，本文為同

時兼顧促進法律執行及懲罰企業經營者之目的，仍於本條文保留企業經營者仍應

給付懲罰性賠償金予消費者之文字。 

另一方面，我國之消費者保護法第 50 條第 1 項及第 5 項分別規定：「消

費者保護團體對於同一之原因事件，致使眾多消費者受害時，得受讓二十人以上

消費者損害賠償請求權後，以自己名義，提起訴訟。消費者得於言詞辯論終結前，

終止讓與損害賠償請求權，並通知法院。」；「消費者保護團體受讓第三項所定請

求權後，應將訴訟結果所得之賠償，扣除訴訟及依前條第二項規定支付予律師之

必要費用後，交付該讓與請求權之消費者。」可知，在我國消費者保護法的制度

下除由消費者自行對企業經營者提起訴訟外，尚可將其損害賠償請求權讓與予消

費者保護團體，由其代為行之。然而，如消費者已然將其請求權讓予消費者保護

團體，則因訴訟全權交由消費者保護團體進行，消費者理論上而言並未支出任何

訴訟成本，且其對於法律執行無顯著之貢獻，故應毋庸特別填補其訴訟成本。因

此，此時懲罰性賠償金用以填補作用部分，應以消費者保護團體之觀點出發，衡

量其所支出之訴訟成本，且此部分之金額不應再歸由消費者取得。如此之結論，

消費者或許於觀感上會有不佳，然其既未對訴訟有實質貢獻，故縱使未給予其此

部分之懲罰性賠償金，亦非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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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消費者保護法第 50 條第 5 項規定，消費者保護團體替消費者進行

訴訟所獲得之訴訟結果，須扣除支付予律師之必要費用後始將剩餘部分交給消費

者。其立法理由指出：「因消費者保護團體委任律師提起第五十條或第五十三條

之訴訟，受任律師得依前條規定請求必要費用，故交付予消費者之賠償中，應扣

除此項費用，爰修正第四項，並將項次遞增為第五項。」537而關於本條文之設想，

立法者應係認為如消費者已將其損害賠償請求權讓與給消費者保護團體，則因訴

訟成本乃係由消費者保護團體所支出，則基於使用者付費之道理，故由消費者負

擔此筆費用。在通常情形下，消費者在讓與損害賠償請求權時，亦應一併將其懲

罰性賠償金請求權讓與予消費者保護團體。又由於此時懲罰性賠償金中發揮填補

功能部分既已由消費者保護團體取得，其支出之律師費及訴訟成本已受到填補，

則自無再為扣除之必要。因此，本文以為此時消費者保護法第 50 條第 5 項規

定亦應同步修正為：「消費者保護團體受讓第三項所定請求權後，應將訴訟結果

所得之賠償，扣除訴訟及依前條第二項規定支付予律師之必要費用後，交付該讓

與請求權之消費者。但消費者保護團體如已取得同法第五十一條第四項之權利

者，則毋庸扣除之。」消費者保護團體既已透過懲罰性賠償金填補其支出之訴訟

成本及律師費，則自無再於交付賠償金予消費者之同時，再行扣除訴訟成本及律

師費之道理，故增列但書以資因應。 

第三節 小結 

在本章中，本文首先探討了懲罰性賠償金制度於我國之起源，同時亦梳理了

該制度於我國之發展。在瞭解了懲罰性賠償金制度於我國之歷史後，本文介紹了

現階段我國懲罰性賠償金制度之立法，惟並非所有特別法中之懲罰性賠償金制度

皆係使用「懲罰性賠償」或「懲罰性賠償金」之文字。故而使得部分實務見解及

論者對於著作權法第 88 條第 3 項及商標法第 71 條第 1 項第 3 款產生了錯

                                                      
537 立法院公報處（2003），《立法院公報》，第 92 卷第 3 期，頁 175-176，立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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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解讀。本文點出，縱使其立法目的在避免損害之舉證困難，然實質上仍將對於

行為人產生不利益，故不失為一種懲罰。且自其他立法資料亦在在顯示出，該二

條之性質仍為懲罰性賠償金。另外，雖我國已於部分特別法中引進懲罰性賠償金

制度，惟此並不意味著我國即有義務執行外國之懲罰性賠償金判決。本文於本章

中介紹實務、學說及比較法對於外國之懲罰性賠償金判決於內國執行之意見，並

指明如要承認外國懲罰性賠償金判決所欲發揮之懲罰及嚇阻功能部分，至少應有

國家與國家之間之條約規定，此時始能謂我國有義務替外國於我國懲罰境內我國

之人民，否則實不能僅以我國已有懲罰性賠償金之立法即斷然認為外國懲罰性賠

償金判決得於我國執行。 

其次，本文隨後將重心轉向消費者保護法上幾個關於懲罰性賠償金之問題。

關於消費者保護法第 51 條之主觀要件在民國 104 年前實務上對於是否應將之

目的性限縮於重大過失見解頗為歧異。因此，立法者為解決此一問題及為使懲罰

性賠償金之判賠數額能提高，故特於民國 104 年之修法中調高懲罰性賠償金之

倍數基準及增列重大過失於條文中。惟在修法仍有部分實務見解及論者仍然認為

本條之主觀要件仍應限縮於「重大過失」中。本文認為，立法者如已衡量當下之

社會民情後認為一般過失亦有適用，亦屬其形成自由，未必須事事與外國法之解

釋相同。更何況，對於人民基本權影響更為重大之刑罰中之過失亦未限縮於重大

過失，是相對輕微之懲罰性賠償金如仍包含一般過失，似無不妥。而真正應該解

決的問題乃係懲罰性賠償金應歸屬於何人。 

另外，本文同樣探究消費者保護法第 51 條所稱之「損害額」應否包含非財

產上損害之議題。本議題雖經最高法院大法庭作出 108 年度台上大字第 2680 

號民事裁定，惟實務上仍有不同意見提出。本文認為，消費者保護法之目的既在

保障消費者權益，則於解釋該法各該條文時，自不能忽略此一重大目的。倘若將

非財產上損害排除於消費者保護法第 51 條之「損害額」，則將產生如消費者僅

受有非財產上損害，無受有財產上損害，則無法請求懲罰性賠償金之不合理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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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解釋，顯難認與消費者保護法之立法目的相符。況且，於本議題探討是否違

反一行為不二罰原則，實屬打擊錯誤。本條「損害額」之意義僅係立法者為節制

法院所提供之上限，並未有懲罰意涵。 

本文於第一章提出之核心問題乃懲罰性賠償金是否適宜全數歸由消費者取

得，透過分析懲罰性賠償金之各該功能可知，該制度所欲落實之各該功能其出發

點並非皆僅僅為了消費者之利益，某些功能實際上帶有濃厚的公益色彩。正因如

此，懲罰性賠償金背後既蘊含了相互牴觸的目的，則如將之全數歸由消費者取得，

其正當性不免受到質疑，甚至會有消費者取得「意外之財」之譏。因此，本文參

酌美國之數額分享制、消基會提出之消費者保護基金草案及學者所提出之建議，

認為應可透過建立消費者保護基金作為懲罰性賠償金之歸屬。且本文以為，懲罰

性賠償金應按其背後所欲發揮之功能決定其歸屬，法官應於判決主文中明確記

載，部分歸由消費者；部分歸由消費者保護基金取得。 

最後，本文以為如要促使消費者願意積極提起訴訟，首要任務應係降低消費

者提起訴訟之成本，高額之裁判費顯然將降低消費者提起訴訟之意願。另外，懲

罰性賠償金之立法目的既在懲罰及嚇阻企業經營者，高額之賠償金理當能發揮更

高的懲罰及嚇阻作用，如果消費者礙於過高的裁判費而僅主張較低之數額，則此

一功能將難以發揮。再者，懲罰性賠償金之請求既以「填補性賠償」之成立為前

提，是其自符合附帶請求之「同時性」、「從屬性」及「同一性」要求。且於文

義上亦能為民事訴訟法第 77 條之 2 第 2 項條文中之「損害賠償」所涵蓋。是

為促進懲罰性賠償金之有效執行，應使消費者在提起訴訟時得以適用民事訴訟法

第 77 條之 2 第 2 項，使消費者願意積極提起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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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懲罰性賠償金制度起源於英國，最早被用以解決王權對人民的壓迫問題。隨

著此一制度不斷地發展，其後懲罰性賠償金制度多被用在對他人人身不法侵害的

行為的案件上。作為早期英國殖民地的美國，在懲罰性賠償金被引進後也多被用

以人身侵害的案件中，以彌補當時非財產上損害未被承認的不足。雖然英國為懲

罰性賠償金制度之起源地，不過該制度在英國卻也面臨了是否適宜在民事法領域

中加入懲罰要素的質疑。因此在 Rookes v. Barnard 案後，英國的懲罰性賠償金

也被限縮了其適用範圍。不過英國學者進行實證研究之結果卻頗出人意料，在

Rookes v. Barnard 案後原告獲判懲罰性賠償金判決之比率並未大幅度下降。除此

之外，英國並未如美國般時常出現鉅額的懲罰性賠償金判決，相反地英國的懲罰

性賠償金判決反倒是具有某種程度的可預測性在。 

至於歐陸法系國家在中世紀選擇與倍數賠償金制度分家後，迄今主要仍嚴守

著損害填補原則，故對於懲罰性賠償金制度仍有所排斥。不過，近來有學者透過

觀察歐陸法系國家對於懲罰性賠償金是否允許於其國內執行之判決發現，歐陸法

系國家對於懲罰性賠償金判決之態度似乎有所鬆動。根據學者的觀察，西班牙對

於外國懲罰性賠償金判決的接受度較高，而法國及德國的法院實務雖然未明白表

達支持外國懲罰性賠償金判決在其內國執行之意見，但在判決中並未直接表明拒

絕之態度，而是有所保留，學者推測法院應係為將來預留承認的空間。可見，外

國之懲罰性賠償金判決縱使在歐陸法系國家，亦已非一概被拒絕。 

另一方面，懲罰性賠償金制度雖然在美國依舊是蓬勃發展，但對於該制度憲

法上的質疑卻未曾停歇。懲罰性賠償金制度在美國一路上受到禁止雙重處罰條

款、禁止過度罰金條款乃至正當法律程序條款的審查，迄今雖仍屹立不搖，但美

國聯邦最高法院近來所表現的態度卻是在使懲罰性賠償金制度朝向節制及使其

具有可預測性的方向前進，以避免失控的懲罰性賠償金判決在將來持續出現。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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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過頭來觀察我國之消費者保護法第 51 條，懲罰性賠償金在我國則可能面臨違

反一行為不二罰原則及平等原則（權）等憲法層次問題。如仍要保留懲罰性賠償

金制度，就平等原則（權）而言，或有於民法增訂一般性規定之必要或應積極尋

找為何針對某些特別法領域內須賦予其被害人有請求懲罰性賠償金之權利，以正

當化給予其差別待遇之理由。而一行為不二罰原則部分，或可參酌行政罰法第 26 

條增訂類似規定，以明確解決當發生一行為同時構成刑罰及懲罰性賠償金應如何

解決之疑義。 

而關於懲罰性賠償金之功能，主流之學說及實務認為其最主要之功能係在懲

罰及嚇阻加害人，同時也避免社會上之其他人再次效法其不法行為。其次，由於

懲罰性賠償金大大強調了被害人的權益保護，故其也被認為具有教育功能。另外，

由於高額的賠償金提供了被害人提起訴訟之誘因，也因此懲罰性賠償金也被認為

具有促進法律執行及填補被害人訴訟成本的功能。近來，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分

校的恩卡納西翁教授則是結合報復理論及復原性利益的概念，主張如要適當的理

解懲罰性賠償金，應承認其具有所謂的報復性復原功能，亦即被害人在對加害人

進行報復的同時，也會因為獲得加害人的金錢賠償，使其生活過得更好。恩卡納

西翁教授透過懲罰性賠償金具有報復性復原功能，以解決被害人取得懲罰性賠償

金被認為是「意外之財」的問題。但是恩卡納西翁教授所提出之看法，仍然無法

解決懲罰性賠償金在發揮嚇阻作用時之歸屬問題，且被害人生活要變得多好才算

是適當，亦無法提出適切的標準。因此，本文以為懲罰性賠償金背後既然分別帶

有公益及私益的目的，則如由一私人取得懲罰性賠償金之全額並不妥適，故認為

應按其目的分別決定其歸屬。 

至於在我國，由於我國之民法乃繼受歐陸法系，故在原來的損害賠償法體系

並無懲罰性賠償金制度的存在。直到 1985 年迫於美國的政治壓力下，我國始首

度於著作權法中引入懲罰性賠償金制度。自此之後，立法者不斷在各個特別法領

域中引入懲罰性賠償金之規定，而其中最廣為人知的不外乎為消費者保護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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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條。由於其與一般人民生活息息相關之特性，也使得其在司法實務上被應用

之數量最多，而學說文獻上之討論也相當豐富。然而，消費者保護法第 51 條在

引入後卻也出現不少爭議。其中，消費者保護法第 51 條之主觀要件在民國 104 

年修法前僅有「故意」及「過失」，隨後實務及學說上即產生了「過失」是否應

該限縮於「重大過失」之爭議問題。雖然在民國 104 年，立法者對消費者保護

法第 51 條進行修正，而於條文中增列「重大過失」與原先之「過失」做出明確

區分。在立法者進行修正後，此一爭議看似就此落幕，但卻仍有少部分實務及學

說意見認為，本條之主觀要件如包含「過失」並不恰當。而本文以為，本條之主

觀要件應如何訂定，立法者本得以依照社會現況依其形成自由決定，故此次修正

應無不妥。本文以為之重點應置於懲罰性賠償金應如何歸屬，亦即由消費者取得

全數之懲罰性賠償金是否具有正當性之問題。 

另外，消費者保護法第 51 條之「損害額」是否應包含非財產上損害，亦為

傳統學說及實務上爭論不休之議題。最高法院在過往，本身亦有肯、否二種不同

意見，因此在對此一法律問題有著「積極歧異」的情況下，最高法院作出了 108 

年度台上大字第 2680 號民事裁定為此一議題作出定奪，認為消費者保護法第

51 條之「損害額」應包含非財產上損害。雖然在大法庭作出裁定後，有學者就此

一議題仍有不同的看法，甚至大法庭成員之一的魏大喨也為此出具不同意見書。

然，本文以為如站在保障消費者權益之立場，消費者保護法第 51 條之「損害額」

自應包含非財產上損害，否則將產生消費者僅受有非財產上損害，卻無法請求懲

罰性賠償金之不當結論。另外，在本議題也備受關注之重要爭點在如將非財產上

損害納入計算基準是否將因此違反憲法上一行為不二罰原則之問題。不過，本文

以為此一問題層次應無討論一行為不二罰原則之必要，蓋損害額不過是一種計算

的天花板，本身並沒有帶有懲罰之意義在，自然不會有一行為二罰之疑慮。更甚

者，如要討論一行為不二罰原則應回歸更上層次，亦即懲罰性賠償金是否能與慰

撫金共存之問題。又，本文以為如要促進消費者提起懲罰性賠償金訴訟，以發揮



doi:10.6342/NTU202304376

 

168 
 

懲罰及嚇阻企業經營者之作用，則應降低消費者提起訴訟之成本，是解釋上本文

以為懲罰性賠償金應可被民事訴訟法第 77 條之 2 第 2 項條文中之「損害賠

償」所涵蓋。 

最後，本文在第一章所提出之：「消費者保護法中之懲罰性賠償金重要目的

在懲罰及嚇阻企業經營者，則最終由消費者取得該筆帶有社會性及公益色彩的懲

罰性賠償金是否具有正當性？倘若由消費者不具有正當性，又應如何就懲罰性賠

償金進行分配，始能認為具有正當性？」。在目前的制度下，消費者向企業經營

者主張懲罰性賠償金，並獲得勝訴判決後，能夠取得全數之懲罰性賠償金。惟如

同本文先前所提及，懲罰性賠償金背後分別帶有公益及私益的目的，是如由消費

者獨自取得全額，並不妥適。因此，本文認為應區分懲罰性賠償金背後所欲發揮

之功能，分別確定其應歸屬之對象。在美國法上，有許多州已然意識到原告取得

此筆賠償金乃屬「意外之財」之問題，故採取所謂的數額分享制，而將部分比例

的懲罰性賠償金提撥至州政府或其所設立的基金，並將之使用於社會公益上。 

正巧消基會在國內爆發多起食品安全問題後，為保障消費者之權益，於 2011 

年 10 月向政府提出成立消費者保護基金之議案。惟其所預想消費者保護基金之

經費來源如：「企業經營者因消費者保護團體依本法第五十條之一提起訴訟所返

還之利益」、「企業經營者繳納之徵收金」等，其意義皆不明確且缺乏立法之正

當性。另外，由政府提供經費之作法亦變相增加納稅人之負擔，故應有思索更佳

作法之必要。有學者即提出可參酌美國數額分享制之建議，蓋美國之數額分享制

除了能降低原告所獲得之「意外之財」及節省訴訟資源外，亦可將之用於彌補因

不法行為所受到傷害之利益，而能符合懲罰性賠償金所帶有之公益性格538。該名

學者在參酌美國之數額分享制後，提出應可在法院扣除律師費用與訴訟必要費用

後，僅保留部分比例之懲罰性賠償金予消費者，剩餘部分則可作為消費者保護基

金之經費來源。學者之作法兼顧消費者之權益保障及懲罰性賠償金所帶有之公益

                                                      
538 戴志傑，前揭註 209，頁 185-189。 



doi:10.6342/NTU202304376

 

169 
 

性格，頗值贊同。惟本文以為，懲罰性賠償金制度分別帶有懲罰、嚇阻、教育及

填補之功能在，各個功能間背後所欲保護之對象亦不相同，故僅按比例提撥仍難

以解決消費者取得該筆賠償金不具正當性之問題。具體而言，倘若消費者取得之

懲罰性賠償金已超越填補其訴訟成本部分，則消費者仍係不當取得本應歸屬於社

會全體利益之賠償金，正當性問題並未有所解決。因此，本文以為與其由立法者

任意提出一比例作為提撥之基準，不如按照懲罰性賠償金背後之功能區分，僅將

填補功能部分保留予消費者，其餘部分則歸消費者所有。職是之故，本文基於此

一立場試擬條文如前文所示，同時本文所草擬之條文亦為解決現有制度下可能面

臨之一行為二罰問題，故在參酌行政罰法第 26 條後結合於該條文中，盼能為制

度完善之目的盡一份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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